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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太原市农村自建房管理服务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五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６日通过的«太原市农村自建房管理服务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太原市农村自建房管理服务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五十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６日通过的«太原市农村自建房管理服务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

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１日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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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城市绿化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７日通过的«大同市城市绿化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同市城市绿化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７日通过的«大同市城市绿化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１月７日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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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农村自建房屋质量管理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７日通过的«大同市农村自建房屋质量管理条例»,决定予以

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同市农村自建房屋质量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７日通过的«大同市农村自建房屋质量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

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１月７日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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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大同市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７日通过的«大同市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大同市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大同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十四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７日通过的«大同市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

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１月７日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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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朔州市神头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了朔州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通过的«朔州市神头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决定予以

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朔州市神头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朔州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

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通过的«朔州市神头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

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０日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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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朔州市湿地公园保护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了朔州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通过的«朔州市湿地公园保护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朔州市湿地公园保护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朔州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

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通过的«朔州市湿地公园保护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

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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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朔州市农村自建房管理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了朔州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五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通过的«朔州市农村自建房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朔州市农村自建房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朔州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

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通过的«朔州市农村自建房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

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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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忻州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日通过的«忻州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忻州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忻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日通过的«忻州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

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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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吕梁市村民自建房用作经营场所

质量安全管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五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９日通过的«吕梁市村民自建房用作经营场所质量安全管理条

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吕梁市村民自建房用作经营场所

质量安全管理条例»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

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９日通过的«吕梁市村民自建房用作经营场所质量安全管理条例»,认为不

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

批准.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１日

—９—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吕梁市禁牧休牧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五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９日通过的«吕梁市禁牧休牧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吕梁市禁牧休牧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吕梁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

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９日通过的«吕梁市禁牧休牧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

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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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中市农村自建房屋质量管理条例»
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３日通过的«晋中市农村自建房屋质量管理条例»,决定予以

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中市农村自建房屋质量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中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

十一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３日通过的«晋中市农村自建房屋质量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

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１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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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阳泉市农村自建房屋质量管

理办法»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了阳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３日通过的«阳泉市农村自建房屋质量管理办法»,决定予以

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阳泉市农村自建房屋质量管理

办法»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阳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３日通过的«阳泉市农村自建房屋质量管理办法»,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

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１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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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阳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阳泉市城市绿化条例›‹阳泉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了阳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３日通过的«阳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阳

泉市城市绿化条例›‹阳泉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阳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阳泉市城市绿化条例›‹阳泉市

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阳泉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十七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３日通过的«阳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阳泉市城市绿

化条例›‹阳泉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问题,建议提请省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１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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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晋城市农村自建房管理条例»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８日通过的«晋城市农村自建房管理条例»,决定予以批准.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晋城市农村自建房管理条例»
审议结果的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２年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审议了晋城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

十八次会议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８日通过的«晋城市农村自建房管理条例»,认为不存在与上位法相抵触的

问题,建议提请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并予以批准.

２０２２年１月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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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提请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山西省汾河保护

条例(草案)»的决定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草案)»已经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第三十二

次、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现决定提请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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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郭海刚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定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０

日在太原召开.落实省委关于大会筹备工作的指

示要求,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大会筹备

组总负责人郭迎光两次主持召开筹备工作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主任会议专题研究有关事

宜.大会筹备组扎实有序、统筹推进各方面工作并

基本筹备到位.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提出大会指导思想

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的指导思想是:在中共

山西省委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入贯彻

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省第十二次

党代会和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

议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认真履行宪法和

法律赋予的职责,团结和动员全省人民牢记领袖嘱

托,扛起时代使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抓实干,

久久为功,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二、拟定大会议程和日程草案

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议程草案共安排八项:

一是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二是审

查和批准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２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三是审查和批准省人民政

府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１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与２０２２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

山西省２０２２年省本级预算;四是听取和审议山西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五是听取和

审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六是听取和审

议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七是审议山西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山西省汾河

保护条例(草案)»的议案;八是选举及其他事项.

根据会议议程草案,会议正式会期４天,工作日

程安排５天半.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８日下午大会报到,晚

上召开召集人会议;１９日上午召开各代表团会议,下

午召开预备会议、党员代表委员会议、主席团第一次

会议;２０日上午大会开幕,２３日下午大会闭幕.会议

共安排４次全体会议、５次主席团会议.

会议议程草案已经省委常委会议同意,经本次

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提请大会预备会议通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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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

三、组建大会工作机构

根据法律规定大会设秘书处.大会秘书长拟

由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郭迎光担任,会

前以筹备组总负责人身份领导大会筹备工作.大

会副秘书长拟由郭海刚、朱鹏、陈纲、卢建明、李新

春、毛益民、张羽、汪凡、武晋９位同志担任.大会

秘书处下设会务组、总务组、组织组、会风会纪监察

组、法规组、财经组、议案建议组、资料组、新闻组、

简报组、保卫组、疫情防控组、信访组１３个工作机

构.设５个住地联络组.

四、提出大会有关名单和选举办法、表决议案

办法草案

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名额５５２名.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后,实有代表５４７名,出

缺５名.出席大会的代表,经本次会议确认个别代

表资格变动情况后确定.

会议列席人员９３０名左右,不安排旁听人员.

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提出大会选举办法草案和

表决议案办法草案.经与有关方面协商,提出了大

会主席团和秘书长、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主

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临时党组成员、副秘书

长、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及临时党支部成员、总监

票人、总计票人、列席人员等１１个名单草案.

会议有关名单和选举办法、表决议案办法草案

已经省委常委会会议同意,分别提请有关会议通过

后实施.

五、初步审查计划、预算报告和草案

计划、预算报告和草案初稿已印发代表研读.

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相关机构组织开展专题调研,并

进行了初步审查.会议期间召开财政经济委员会

会议,向大会主席团提出计划、预算报告和草案的

审查结果报告.

六、安排代表议案建议办理

代表议案建议继续实行网上办理.大会提出

议案截止时间初步确定为１月２１日中午１２时.

会前采取网络方式培训工作人员.会议期间

召开议案审查委员会会议,向大会主席团提出议案

审查报告.提出代表建议处理意见、拟重点办理代

表建议的意见.

七、审议汾河保护条例草案

汾河保护条例草案经本次会议三次审议后提

请大会审议.为了确保审议质量,会前已通过网络

平台发布条例草案,供代表研读.２０日晚上安排

分组会议审议.会议期间,法规组将安排人员到各

代表团听取意见并通过联络员收集代表意见,向代

表做好说明和解释工作.召开法制委员会会议统

一审议,按照程序提出条例草案修改稿、表决稿和

审议结果报告,确保条例草案顺利通过.

八、部署大会安全保卫和信访工作

保卫组坚持“统一指挥、属地负责、条块结合、

密切协作、内松外紧”原则,坚决做到“七个防止”.

抽调精干力量,成立指挥组、情报信息组、网络安全

与舆情组、住地会场保卫组、交通安全保障组、社会

面管控组、应急处置组、警务督查组８个工作小组.

严格值班备勤,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类突发事

件,确保大会期间全省社会治安稳定和会议各项活

动安全顺利进行.

信访组明确“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和“谁主管、

谁负责”的原则,重大信访问题专人接待,大会会

场、主席团会场和代表团住地不接待上访群众、不

受理信访事项、不处理信访问题.畅通信访渠道,

聚焦集体访、上访老户的稳定、分流等重点环节,强

化应急处置.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办公厅

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全国和省“两会”期间信访工

作的通知»,召开全省“两会”信访工作视频会议.

会前召开各代表团随团信访负责人会议,部署大会

期间信访工作.

九、安排大会宣传报道工作

新闻组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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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和“三贴近”原则,组织开展宣传报道工作.大会

继续采取视频、网络直播、远程采访方式进行报道.

各代表团住地搭建视频采访室.

大会秘书处共安排２次新闻发布.会前介绍

大会筹备情况、指导思想、主要任务、日程安排等情

况,会后通报会议取得的成果.大会安排１４家中

央驻晋媒体和７家省内主要新闻媒体共１１６名记

者参会.山西卫视、黄河新闻网现场直播开幕、闭

幕会议.第二、三次全体会议全程录音录像.

十、强化会务和后勤服务保障工作

预备会议、党员代表委员会议、全体会议会场

设在山西大剧院大剧场,召集人会议、主席团会议

会场设在省人大常委会会议厅.

代表团住地安排在湖滨国际大酒店、龙城国际

饭店、丽华大酒店、晋祠宾馆、阳光皇冠假日酒店.

其中,太原、朔州、忻州代表团在丽华大酒店,长治、

阳泉、运城、解放军代表团在湖滨国际大酒店,临汾

代表团在晋祠宾馆,晋中代表团在龙城国际饭店,

大同、吕梁、晋城代表团在阳光皇冠假日酒店.

大会秘书处工作机构及工作人员安排在山西

人大会议中心、花园假日酒店.

会务组按照职责清晰、任务明确、规范准确、有

序高效、严谨细致、及时到位、密切配合、热情周到

的工作要求,做好会议通知、证件管理、到会情况统

计、会场布置及会议文件的校对分发和备案等工

作.住地联络组负责代表团、住地和大会秘书处的

联络协调、服务保障工作.

十一、做好疫情防控服务保障工作

疫情防控组按照安全第一、科学施策、闭环管

理、严密细致的原则,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大会实行全程闭环管理.安排全体与会人员进行

流行病学史筛查、健康监测、核酸检测,做到应检尽

检、应封尽封,符合接种条件的人员接种新冠肺炎

疫苗加强针.会议期间,全体与会人员往返住地与

会场间实行点对点专车接送,不得擅自离开会场和

住地,不得接触与会议无关人员.在公共场所内全

程佩戴口罩,自觉保持适当社交距离,见面不握手,

互相不拜访.继续采用网络视频方式听取审议意

见、传输大会简报,不在闭环管理内的有关部门工

作人员不进入会场及代表住地.各代表团住地、会

场入口处设立文件、报纸等会议相关资料、物品接

收点,专人负责传递和分发;呈送和接收文件的工

作人员互相不接触、不交叉.

各代表团住地、会场设置医疗室和留观室.代

表团住地分别派驻一医一护和一辆救护车.山西

白求恩医院、山医大一院、太原市第四人民医院为

医疗救治定点医院.专家组成员２４小时应急备

勤,确保与会人员身体健康.

十二、严明大会纪律和工作要求

大会制定会风会纪“十不准”、会议须知、工作

人员守则和疫情防控指南.各代表团团长为落实

会风会纪“第一责任人”,各代表团指定１名会风会

纪联络员,具体落实会风会纪方面的规定要求.设

立“１２３８８”“１２３８０”举报受理平台.设置会风会纪

监督举报接待室,安排专人接待来访.１９日上午

各代表团会议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会议期间,省

纪委派专人监督检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会风会纪

落实情况,营造良好会议氛围.

大会筹备组将以大会指导思想为统领,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落实,精益求精做好各项

服务保障工作,确保大会顺利召开、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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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

代表资格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

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人 事 代 表 工 委 主 任
　李建刚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我受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托,就省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情况报告如下: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１日,忻州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

第四十一次会议补选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

党委书记、局长齐志宏,省政府党组成员汤志平,忻

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建国为省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代表.１月１０日,长治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第五十一次会议补选省委政法委副书记苗伟,省

法院党组书记、代院长冯军,长治市委副书记、代市

长陈耳东为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１月７

日,晋城市第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一次会议补选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宋伟,省人大常委会环资工委主

任薛维栋,晋城市委副书记、代市长薛明耀为省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３日,山

西省军区选举委员会召开会议,补选省军区政治工

作局大校主任张有林,省军区数据信息室数据采集

室少校主任程强为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经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３日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审查,齐志宏、汤志平、

李建国、苗伟、冯军、陈耳东、宋伟、薛维栋、薛明耀、

张有林、程强的代表资格有效,提请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确认并予以公告.

大同市选举的武宏文、赵向东,临汾市选举的

董一兵,因工作需要,向选举单位提出辞去省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１月１１日,大

同市人大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接受武宏文、赵向

东辞去代表职务;１月１１日,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召

开会议,决定接受董一兵辞去代表职务.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武宏文、赵向东、董

一兵的代表资格终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

有关规定,赵向东的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委员职务相应终止.

２０２１年９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以来,太原市选举的王一新、朔州市选举的王

喜贵、吕梁市选举的吕岩松、长治市选举的何清,因

工作变动调离山西;解放军选举的武景润、侯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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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工作变动迁出山西.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王一新、王喜贵、

吕岩松、何清、武景润、侯明君的代表资格自行

终止.

太原市选举的杜金锁,不幸因病于２０２１年９

月２７日去世.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对杜金锁的去

世表示哀悼.杜金锁的代表资格自然终止.

以上代表资格变动事宜,在本次省人大常委会

后予以公告.

本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

动后,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５４８人,出

缺４人.

以上报告,请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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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关于２０２１年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工作情况的报告(书面)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

　　２０２１年,在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的坚强领导下,

法制工作委员会与常委会办公厅以及各有关机构

密切配合,依法加强备案审查工作力度,切实维护

宪法法律权威和国家法治统一,保障公民合法权

利,备案审查工作取得新进展.现将２０２１年开展

备案审查工作的情况报告如下,请予审议.

一、报送备案的有关情况

２０２１年,共接收报备各类规范性文件１０２件,

其中:接收省政府规章１４件;省政府印发的办法、

通知等规范性文件８０件;晋城、运城市人大常委会

决议２件;太原、大同、晋城、运城市政府规章６件.

各报送备案的机关按照“有件必备”的要求,基本做

到了报送材料齐全、格式规范,通过报送备案自觉

接受省人大常委会监督,报备工作实现了制度化、

常态化.同时,也存在报备不及时、集中突击报备、

报备流程不规范等一些问题,省监察委员会、省法

院、省检察院等机关未报送规范性文件,需要不断

完善和改进.２０２１年,法制工作委员会向全国人

大常委会报送省级备案审查典型案例３件,全国人

大法工委以案例交流简报的形式印发全国各省级

人大常委会交流参考,并送中央办公厅、司法部等

备案审查工作机构参考.全省市县两级人大常委

会向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报送备案审查典型案例

９件.法制工作委员会将在进一步收集整理典型

案例的基础上,形成案例汇编印发全省各级人大常

委会学习参考.

二、依法开展审查的有关情况

２０２１年,法制工作委员会依法对接收报备的

各类规范性文件进行了认真审查,审查工作中坚持

政治性、合法性原则,合理把握适当性标准,共发现

«山西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山西省大型

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办法»«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建立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意

见»«某市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４件规范性

文件存在与上位法规定不一致或者明显不适当的

问题.

(一)依职权审查的情况

１、２０２１年４月,法制工作委员会对«山西省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

进行了主动审查.经审查,认为该管理规定的法律

责任部分存在与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有关规

定不一致的情形.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单

位和个人未进行生活垃圾分类、或者未实行分类投

放的处罚幅度,大大低于上位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设

定的范围;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种

类和幅度均与上位法不一致,按照上位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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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违法单位在处以罚款的基础上,还有没收违法所

得的处罚措施,而管理规定均未对没收违法所得进

行表述,应当予以纠正.按照备案审查条例的程序

规定,法制工作委员会与制定机关进行了沟通,要

求制定机关对有关条款进行修改.２０２１年８月,

省政府对«山西省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规定»进

行了修改.

此外,我们在审查过程中还发现了某设区的市

政府出台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存在类

似的问题.同时,该政府规章还存在将行政处罚的

罚款数量简单与违法次数相挂钩,没有考虑违法行

为实际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危害的严重程度,缺乏合

理性,存在适当性问题.法制工作委员会与制定机

关进行了沟通,制定机关已经启动修改程序.

２、２０２１年１月,法制工作委员会对«山西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制

度的实施意见»进行了审查.经审查,认为实施意

见有关赡养和公益诉讼的规定缺乏上位法依据.

根据老年人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赡养义务包括

经济上的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等方面.«实

施意见»将子女不主动为父母缴纳养老保险费认定

为不赡养父母的规定,法律依据不足.关于公益诉

讼方面,根据«立法法»的规定,诉讼和仲裁制度只

能由法律规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公益

诉讼的范围限于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

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英雄烈士

保护等方面.«实施意见»就不履行赡养义务提起

公益诉讼的规定,缺乏法律依据.常委会办公厅与

法制工作委员会向制定机关书面发函要求纠正,并

与制定机关进行了多次沟通,目前制定机关正在研

究修改意见.

(二)依审查建议审查的情况

２０２１年４月,法制工作委员会收到公民建议,

认为«山西省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办法»(以下

简称“管理办法”)与国务院有关规定存在不一致的

情形.我们根据国务院行政法规«大型群众性活动

安全管理条例»对我省管理办法进行了审查.国务

院管理条例对于承办者将大型群众性活动擅自转

让他人举办的行为,没有设定相关的法律责任.而

管理办法第四十条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承办者

将大型群众性活动擅自转让他人举办的,由公安机

关责令改正,对承办者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

款,对受转让承办者,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根据«行政处罚

法»第十四条规定,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

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

的范围内做出具体规定.审查认为,我省管理办法

在上位法没有对该行为设定行政处罚的情况下,设

置了罚款及没收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违反了«行

政处罚法»的规定,应当予以纠正.法制工作委员

会与制定机关进行了沟通,制定机关同意尽快

修改.

(三)依托第三方开展审查

针对«山西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房屋建设设计

施工监理管理服务办法(试行)»«山西省农村宅基

地审批管理办法(试行)»«山西省农村自建房规划

管理办法(试行)»«山西省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

规定»«山西省城乡燃气使用安全管理规定»等部分

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

关注的政府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我们邀请行业

专家和法学专家进行审查咨询论证,依托理论型和

实务型专家人才的力量,协助对政府规章和其他规

范性文件进行审查,进一步提升备案审查工作的专

业性、针对性、准确性.

三、修改«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

我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于２０１５年制定

实施.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持续推进,条例中规定

的备案范围、审查标准、审查程序等内容,与党中央

«法治中国建设规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５年)»(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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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和全国人大«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

办法»(以下简称«工作办法»)的规定不尽相符.为

了适应新形势,健全备案审查工作体制机制,进一

步发挥备案审查制度刚性的作用,２０２１年５月２８

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修订通过

了«山西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

件备案审查条例».

条例修改过程中,我们深入学习领会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法治建

设及备案审查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逐条对

照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办法»,认真总结近年

来我省开展备案审查工作的实践经验,对规范性文

件的备案范围、审查标准、职责分工、信息平台运用

等分别作了具体规定.按照«规划»提出的:“要强

化对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监察规范性文件的备案

审查,要将地方法院、检察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纳

入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范围”的要求,条例将

依法接受人大常委会监督的“一府一委两院”等国

家机关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全部纳入人大常委会备

案审查的范围;在规范性文件审查标准方面,条例

参照全国人大«工作办法»的有关规定,在原有合法

性标准基础之上,增加了合宪性标准、政治性标准

和适当性标准;对于制定机关未按照规定的期限报

送、或者未按照审查意见对规范性文件进行修改或

者废止的情形,条例还规定了约谈、通报等机制,增

强了备案审查制度的约束力.

四、备案审查的其他重要工作

(一)启用备案审查信息平台

２０１７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决策部署,省人大常委会启动了备案审查信息平

台建设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坚持“两级建设、多级

使用”的总体要求,统筹我省信息平台的建设、健

全、维护和管理,免费提供给全省三级人大使用.

２０２１年初,法规报批、法规报备、规范性文件备案

审查信息平台初步建成.６月１０日,省人大常委

会召开了备案审查信息平台启动暨培训会议,常委

会岳普煜副主任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府办公厅、

省监察委员会、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司法厅以及全

省１１个设区的市人大、政府有关负责同志１００余

人参加了培训.备案审查信息平台启用后,有的市

反映平台使用还存在系统技术故障、报送不顺畅等

情况.下一步要进一步做好全省统一平台的使用,

实现备案审查工作便捷化、信息化、智能化.

(二)在全省范围开展备案审查调研

２０２１年初,法制工作委员会按照全国人大常

委会的要求,着手制定了备案审查调研计划.法制

工作委员会对全省１０个设区的市和３０余个县区

人大常委会开展了备案审查工作调研,召开座谈会

１７次,百余人次参加讨论.调研中发现了备案审

查工作开展中的一些好的做法和先进经验,为全省

备案审查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树立了榜样.如:运城

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全覆盖、交叉式检查工作等工作

方式,不定期对市政府和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

进行督促和指导;晋城市法检两院分别制定出台了

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办法;忻州市人大建立了

备案审查报备规程和备案审查零报告制度;晋中、

吕梁、长治、朔州、大同等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先后

举办了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培训班和推进会.

此外,部分县级人大常委会成立了备案审查专门机

构,如吕梁市柳林县、临汾市尧都区人大常委会成

立了备案审查工作委员会,运城市垣曲县人大常委

会成立了备案审查工作领导组.

通过调研发现,全省各级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

件备案审查工作进展很不平衡,部分地区还存在诸

多亟需改进、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一是认识不到

位,重视程度有待提高.备案审查是保障宪法实施

和国家法治统一的重要制度.在调研中,我们发现

部分单位和人员没有充分认识到备案审查制度的

这一重要意义,对于备案审查的范围和标准的把握

不准确,工作态度不严肃、不积极,对备案审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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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入不够.二是备案审查工作制度和业务能力

有待提升.部分市县人大工作人员对规范性文件

的内涵和外延界定不清、把握不准.有的把规范性

文件当成普通文件,有的将所有的红头文件当做规

范性文件处理,有的备案审查工作制度不健全,规

范性文件报送备案不够及时、不规范;部分地方备

案审查工作还存在备而不审、审而不决,人大常委

会与“一府一委两院”的衔接联动不够顺畅等情况.

三是机构人员普遍不足.各级人大常委会普遍存

在人员短缺、审查能力不足的困难.部分设区的市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尚未成立备案审查科,存在人员

兼职混岗使用的现象;县级人大常委会“一人一委”

现象普遍存在,大部分未设立专门的备案审查机构

和人员,法律专业人员较为缺乏,备案审查力量

薄弱.

备案审查调研的开展,促进了省市县各层面开

展大交流,实现了相互促进、共同提高,进一步推动

了设区的市、县两级人大备案审查工作的开展.法

制工作委员会将建立健全备案审查工作程序规范,

进一步提高审查质量,促进备案审查工作全面深入

开展,维护国家法治统一.

(三)开展专项清理工作的有关情况

根据全国人大的统一安排,结合常委会的工作

部署和要求,法制工作委员会开展了行政处罚和计

划生育领域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集中专

项清理工作.行政处罚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方

面:在省司法厅等单位的配合下,清理省政府规章

２件,省级规范性文件１４件;市级政府规范性文件

１２件,县级政府规范性文件４件.计划生育领域

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清理方面:梳理出山西省地

方性法规２件,太原市地方性法规１件.其中,«山

西省人口计生条例»已于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９日经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修订通过,«山西

省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太原市流动人口服务管

理条例»涉计划生育的内容,拟于２０２２年修改.法

制工作委员会已经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

要求,按时上报了清理结果,并督促有关单位对涉

及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尽快清理

完成.

五、２０２２年备案审查工作安排

２０２２年,我们将在省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下,坚

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新时代备

案审查工作的决策和部署,依法履职尽责,切实做

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备案审查工作.

(一)对我省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条例实施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

按照全国人大的要求,充分行使各级人大常委

会职权,２０２２年拟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备案审查督

促检查.对备案审查工作任务落实情况开展交叉

检查,对备案审查条例实施情况开展督查,防止流

于形式、止于表面.通过督促检查,开创我省人大

备案审查工作新局面,推动备案审查工作再上新

台阶.

(二)开展备案审查业务培训

２０２２年法制工作委员计划开展备案审查业务

培训.根据调研了解的情况,将备案审查业务和系

统培训相结合,利用实地培训、网络培训、远程指导

等多种形式,对省直有关部门、设区的市人大和“一

府一委两院”有关人员全覆盖,探索将培训向县级

人大延伸.通过培训进一步深化认识、提高站位,

让各级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同志、组成人员和所有从

事立法和备案审查工作的同志都深入了解备案审

查制度的重大意义、备案审查工作的主要内容,切

实提高备案审查工作能力和水平.

(三)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

进一步完善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工作机制,

在省级层面制定规范性文件形式审查工作程序.

探索建立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省级专家库,通过组

织召开专家论证会、相关部门参加的征求意见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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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开展专题调研等方式,加大规范性文件的备案

审查力度;充分发掘利用信息平台数据库,方便专

家学者开展理论研究;健全备案审查衔接联动机

制,加强与“一府一委两院”的协同配合,督促规范

性文件制定机关完善工作制度,提高备案审查工作

整体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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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列席人员名单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一、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３４人(按姓名笔画排列)

马瑞燕(女)王文保 王润梅(女)

王娟玲(女)王雅丽(女)牛三平

双少敏(女)田永东 冯　冰(回族)

邢利民 吕春祥 刘予强 刘　正

许小红(女)孙　涛 李志强 李秋喜

李晋平 李桂琴(女)杨林花(女)

杨　蓉(女)辛　琰(女)张宏祥 张建国

郝　旭 姚武江 栗翠田 高丙伟

高祥明 郭凤莲(女)黄庆学

阎少泉(女)阎美蓉(女)　董　林

二、在晋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５人(按姓名笔画排

列)

妙　江　昝宝石　栗桂莲(女)　韩清华(女)

焦斌龙

三、省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１１人

卫英慧　　省科技厅厅长

汪　凡　　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郑　红(女)省民政厅厅长

武志远　　省财政厅厅长

姚青林　　省自然资源厅厅长

王延峰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

王立业　　省住建厅厅长

王宏晋　　省商务厅厅长

武　晋　　省卫健委主任

冯　征　　省退役军人厅厅长

陈　磊　　省审计厅厅长

四、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１人

卢功勋

五、武警山西总队司令员、政治委员２人

任明龙　　武警山西总队司令员

李清涛　　武警山西总队政治委员

六、省委副秘书长３人

梁克昌　王成禹　孙京民

七、省委工作机关和省委部门管理机关负责人８人

董晓林　　省委网信办(省网信办)主任

王亦兵　　省委军民融合办(省国防科工局)常

务副主任(局长)

李建红　　省委台办(省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

省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

何　青　　省委巡视办主任,省纪委常委、省监

察委员会委员

张晓峰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老干部局局长

员鸿琛　　省委机要局(省国家密码管理局)局长

郝永明　　省委保密委员会办公室(省国家保

密局)主任(局长)

张　峻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明办

主任

八、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２人

顾昭明　郭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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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各机构副主任、副局长、一级

巡视员、二级巡视员２７人

胡素锋(女)社会建设委员会二级巡视员

李秋和　　办公厅二级巡视员

王　岳　　办公厅二级巡视员

阎默彧　　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段宝燕(女)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门世宾　　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张文栋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尹天五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王岳红(女)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谭继海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张汉琦　　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程银锁　　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刘　钢　　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郭艳成　　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杨向群(女)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高建平　　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一级巡

视员

胡亚南　　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二级巡

视员

李　鑫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陈腊平(女)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作委员会副

主任

郭凤瑞　　民族宗教侨务外事工作委员会二级

巡视员

翟振新　　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刘效辰　　预算工作委员会二级巡视员

孙剑纲　　研究室副主任

张拯瑜　　研究室一级巡视员

沈淑华(女)研究室二级巡视员

吴明禄　　信访局副局长

韩树洪　　信访局二级巡视员

十、省纪委监委派驻省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

１人

王李平

十一、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７人

王帅红　何　青　王海林　荣奋刚　王晓鹏

周跃武　白险峰

十二、省法院副院长、太铁中院院长６人

管应时　李喜春　方剑锋　翟瑞卿

杨　宏　丁国华(女)

十三、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太铁分院检察长５人

崔国红　闫绪安　苑　涛　赵雅清(女)

姚江华

十四、省政府副秘书长５人

狄重阳　梁敬华　向弟海　丁纪岗

车建华

十五、省政府直属机构负责人１０人

贠　钊　　省国资委主任

赵晓春　　省广电局局长

张晓东　　省统计局局长

王炤坤　　省政府研究室主任

常国华　　省地方金融监管局(省政府金融

办)局长(主任)

姚少峰　　省能源局局长

刘润民　　省文物局局长

薛军正　　省人防办主任

张玉宏　　省乡村振兴局局长

刘中雨　　省医保局局长

十六、省政府部门管理机构负责人５人

王云龙　　省粮食和储备局局长

薛江炤　　省小企业局局长

王锁成　　省司法厅副厅长(兼)、省监狱管

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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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同锁　　省林草局局长

贠亚明　　省药监局局长

十七、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副秘书长１人

张　羽

十八、省直事业单位负责人２８人

宋惠民　　省委党校(山西行政学院)主持日

常工作的副校长(副院长)

曹荣湘　　省委党史研究院(省地方志研究

院)院长

韩　红(女)省档案馆馆长

张晓光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兼),山西社

会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

高建军　　省供销社主任

彭东晓　　省地质勘查局局长

赵丽华　　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主任

薛春生　　省就业服务局局长

孔宪江　　省社会保险局局长

王拥军　　省政务服务中心主任

张润泽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省采购中

心)主任

刘英魁　　山西广播电视台台长

张　翔　　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太忻经

济一体化发展促进中心主任

裴彦明　　省测绘地理信息院院长

杨春权　　省投资促进局局长

张　涛　　省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主任

胡钢成　　省公路局局长

冯京民　　省农业机械发展中心主任

张元成　　山西博物院院长

邵国荣　　省能源发展中心主任

郭天恩　　省水利发展中心主任

闫中立　　省发展改革委项目推进中心主任

刘清平　　省高速公路综合行政执法总队

(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局)

总队长(局长)

王五一　　省检验检测中心(省标准计量技

术研究院)主任(院长)

孙鹏程　　省生态环境监测和应急保障中心

(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主任

(院长)

崔志明　　省直机关后勤保障中心主任

李荣山　　省人民医院院长

赵　斌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院长

十九、省人民团体负责人４人

杜学文　　省作协主席

李海渊　　省贸促会(山西国际商会)会长

巩　成　　省残联理事长

鹿妙红(女)省台联党组书记

二十、中央驻晋单位负责人３４人

张峻华　　省国家安全厅厅长

刘瑞钢(蒙古族)财政部山西监管局局长

杨卫东　　审计署太原特派办特派员

梁亚春　　山西省气象局局长

杨永宁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山西局

局长

秦红保　　山西省邮政管理局局长

王端武　　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山西局局长

陈宇坤　　山西省地震局局长

朱春雷　　中国民用航空山西安全监督管理

局局长

郭全明　　山西黄河河务局局长

邬舜文　　山西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政治

委员

方合三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三局副局长

(主持工作)

徐晓涛　　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山

西分公司总经理

王政涛　　国家电网山西省电力公司董事长

李祝民　　交通银行山西省分行行长

张宝辉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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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分公司总经理

黄胤立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西

省分公司总经理

吴奕琪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

作)

李　军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山西省分

公司总经理

王　路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分公司总经理

王晓千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分公司总经理

李建军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分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

作)

管春平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分公司总经理

李天胜　　中铁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宏伟　　中铁十七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瑞平　　中色十二冶金建设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

梁国斌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山

西销售分公司执行董事

黄　河　　黄河万家寨水利枢纽有限公司董

事长

王顺启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山西分公司董

事长

徐建伟　　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山西能源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毛　巍　　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山西分公

司执行董事

周　栋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山西

分公司总经理

房倚天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

所长

耿　涛　　中国日用化学研究院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

二十一、在并省属国有重要骨干企业负责人６人

洪　强　　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

赵建泽　　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

韩珍堂　　太原重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

武　艺　　山西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总经理

孙　波　　山西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

王振宇　　华舰体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

二十二、在并省属文化类企业负责人５人

王　雷　　山西广电信息网络(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

高　巍　　山西广播电视传媒(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高晓江　　山西影视(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贺建平　　山西演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

李　伟　　山西日报传媒(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董事长

二十三、在并省属金融类企业负责人４人

郝　强(女)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计亮　　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亚　　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理事长

梁晓军　　省保障性安居工程投资有限公

司董事长

二十四、在并本科院校负责人１２人

田祥宇　　山西财经大学校长

白培康　　太原科技大学校长

郝慧琴(女)山西中医药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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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卫国　　太原师范学院院长

梁玉蓉(女)太原工业学院院长

李　伟　　山西传媒学院院长

郭丕斌　　太原学院院长

冯国瑞　　山西能源学院副院长(主持行

政工作)

张惠选　　山西警察学院院长

潘晋孝　　山西工程科技职业大学校长

齐利平　　山西开放大学校长

武东升　　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院长

二十五、省政府驻外办事处主任和省援疆前方指挥部

总指挥５人

董　飚　　省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主任

魏成生　　省政府驻天津办事处主任

张　明　　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主任

刘亚林　　省政府驻广州办事处主任

丁永平　　省援疆前方指挥部总指挥,省

政府驻新疆办事处主任(兼)

二十六、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秘书长、机

关党组书记１３人

吴小华　　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袁振旭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李发平　　太原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薛利云　　大同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曹占贵　　朔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张兰军　　忻州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张建国　　吕梁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书记

王双寿　　晋中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赵文骥　　阳泉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牛金生　　长治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王学琦　　晋城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苏文龙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赵振国　　运城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二十七、设区的市监察委员会主任、代主任１１人

周计伟　　太原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梁晓旭　　大同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孟贵芳　　朔州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刘卓良　　忻州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徐德峰　　吕梁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那志茂　　晋中市监察委员会代主任

师旭明　　阳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王志东　　长治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刘振华　　晋城市监察委员会代主任

杨红梅(女)临汾市监察委员会代主任

曹晓亮　　运城市监察委员会代主任

二十八、设区的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代院长１０人

于昌明　　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白永旺　　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王虎荣　　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刘硕才　　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史红波　　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王东旭　　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原占斌　　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张建康　　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乔　杰　　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代院长

赵　斌　　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二十九、设区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１１人

宁建新　　太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郑黎明　　大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苏春华　　朔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周东曙　　忻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郭　鸿　　吕梁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南世勤　　晋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王廉允　　阳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李　峰　　长治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世荣　　晋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马红彬　　临汾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崔　峰　　运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三十、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１１１人

王建文　　太原市小店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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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凯　　太原市迎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同化　　太原市杏花岭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赵晓红(女)太原市尖草坪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振鹏　　太原市万柏林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　刚　　古交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晋涛　　清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志勇　　阳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冯永魁　　娄烦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丽萍(女)大同市平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巨平　　大同市云冈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闫　军　　大同市云州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志强　　左云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姜　荣　　阳高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建明　　天镇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跃新　　浑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大军　　灵丘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玉清(女)广灵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冯维新　　朔州市朔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贾志武　　朔州市平鲁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　权　　怀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闫祖伟　　山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振兴　　应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傅存新　　右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安亮东　　忻州市忻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庞晋源　　原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曲建成　　定襄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树成　　五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郭万国　　代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姚力山　　繁峙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田贺玉　　宁武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武卫东　　静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郑建国　　神池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苏国平　　五寨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贾玉春　　岢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志福　　河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高彩文(女)保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任清泉　　偏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白　鹤　　吕梁市离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白小勤　　汾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殿生　　孝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义祥　　交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范发宾　　文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朱和平　　交口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田文军　　石楼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任建中　　中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建国　　柳林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贺新众　　方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尹永平　　岚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史小军　　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少利　　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鹏飞　　晋中市榆次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武亚民　　晋中市太谷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董建伟　　介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高儒林　　左权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袁瑞军　　和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显鸣　　昔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任　钦　　寿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卢建华　　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利平　　平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吴利军　　灵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如晟　　阳泉市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侯彦军　　阳泉市矿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刘瑞生　　阳泉市郊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建华　　盂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咏刚　　长治市潞州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芬芬(女)长治市上党区人大常委会党组

书记

翟　勇　　长治市潞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郗淑芳　　长治市屯留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宇红　　长子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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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　明　　壶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建中　　平顺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任江鸿　　黎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军印　　武乡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智越　　襄垣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佩璋　　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宏斌　　沁源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晋　昕(女)晋城市城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韶华　　泽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培安　　高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晚红　　阳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窦书瑾　　沁水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鲁立波　　临汾市尧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秦海玉　　侯马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陈占平　　霍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费向前　　曲沃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放明　　翼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学良　　浮山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傅德明　　襄汾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晓晖　　洪洞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魏书亮　　安泽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阴和平　　古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贾文魁　　汾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宋蒲刚　　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欢虎　　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梁国刚　　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新平　　大宁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任　静(女)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马连青　　永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继丰　　运城市盐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立功　　永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希平　　河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建莉(女)临猗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鹏凯　　万荣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姚文生　　新绛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韩小青　　闻喜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孙　晓　　绛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小虎　　垣曲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李永林　　夏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裴向红　　平陆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应征　　芮城县人大常委会主任

三十一、十二届省政协委员５４８人

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

列席人员名单(草案)的说明

　　根据地方组织法和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依照我

省惯例,对本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说明如下:

一、范围

１、我省选举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驻晋第十

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省监

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法院、省检察院副职,太

铁中院院长,太铁分院检察长.

２、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工作机关和省委部门管

理机关主要负责人,武警山西总队司令员、政治委

员,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机构副主任、副局长、一级巡

视员、二级巡视员,省纪委监委派驻省人大机关纪

检监察组组长,省政府副秘书长,省政府直属机构

和部门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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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副秘书长,省直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省人民团

体主要负责人,中央驻晋单位主要负责人,在并省

属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文化类企业、金融类企业主

要负责人,在并本科院校主要负责人,省政府驻外

办事处和省援疆前方指挥部主要负责人.

３、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秘书长、机

关党组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代主任,市中级人

民法院院长、代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县(市、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４、十二届省政协委员.

二、原则

列席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为省人大代表、省政协

委员或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不

再安排其他人员列席;列席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由省

级领导兼任的,可列席１名常务副职,如果常务副

职也是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或十三届全国人大

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不再安排其他人员列席.

三、人数

本次会议列席人员共９３５人,具体如下:

１、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３４人

２、驻晋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５人

３、省政府组成部门负责人１１人

４、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１人

５、武警山西总队司令员、政治委员２人

６、省委副秘书长３人

７、省委工作机关和省委部门管理机关负责人

８人

８、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２人

９、省人大及其常委会各机构副主任、副局长、

一级巡视员、二级巡视员２７人

１０、省纪委监委派驻省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组

长１人

１１、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７人

１２、省法院副院长、太铁中院院长６人

１３、省检察院副检察长、太铁分院检察长５人

１４、省政府副秘书长５人

１５、省政府直属机构负责人１０人

１６、省政府部门管理机构负责人５人

１７、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副秘书长１人

１８、省直事业单位负责人２８人

１９、省人民团体负责人４人

２０、中央驻晋单位负责人３４人

２１、在并省属国有重要骨干企业负责人６人

２２、在并省属文化类企业负责人５人

２３、在并省属金融类企业负责人４人

２４、在并本科院校负责人１２人

２５、省政府驻外办事处主任和省援疆前方指挥

部总指挥５人

２６、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秘书长、机

关党组书记１３人

２７、设区的市监察委员会主任、代主任１１人

２８、设区的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代院长１０人

２９、设区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１１人

３０、县 (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

１１１人

３１、十二届省政协委员５４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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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依据省委研究的意见、主任会议的提名

任命:

吴明禄为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信访局局长.

免去:

郝权的山西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依据中共中央中委〔２０２１〕８５５号文件

和省委晋发〔２０２１〕５８号文件通知,蓝佛安省长的提名

决定任命:

汤志平为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决定免去:

王一新的山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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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名单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依据省法院党组研究的意见、代理院长

冯军的提名

任命:

丁国华为太原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免去:

郑宏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

关于对省高级人民法院代理院长冯军

提名人事任免议案的审查报告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冯军代理院长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任免审判人员２人.其中任命太原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１人;免去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１人.人事代表工委

对以上拟任免人员的任职条件和免职情况进行了审查,同意将该议案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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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
«山西省开发区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０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８日至９月２９日,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王纯所作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

查组关于检查‹山西省开发区条例›实施情况的报

告».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执法检查坚持问题导

向,实事求是、重点突出,取得了积极的效果.条例

实施两年多来成效显著,促进了开发区的产业转型

与改革发展.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省开发区还存

在人才缺乏、转型项目数量不足、营商环境需进一

步改善、赋权承接能力不足等问题.为进一步推动

我省开发区改革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组成人员提出

以下建议:

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是转型发展

的“先手棋”.开发区要进一步完善职能,优化服务

功能,改进工作作风,提升服务质量,践行“小政府

大市场”理念,切实提升开发区的运行效率,营造良

好的营商环境.优化招商引资方式,开展以商招

商,把政府的主导性和市场的灵活性有机结合.不

仅在企业进来时帮助办手续,更要在生产经营过程

中关心企业,实现对企业的主动服务、全过程服务.

二、着力提升项目质量.项目是开发区建设的

“源动力”.开发区要进一步聚焦项目建设和产业

发展,提升项目的科技含量、创新水平,重点发展高

新技术产业.对项目的实际收益、污染情况、发展

潜力等进行合理评估,避免盲目追求项目规模而忽

视项目质量,储备和引进一批有特色、有发展后劲

的高收益项目,在高质量转型发展上取得新突破.

三、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人才是第一资源.开

发区要持续深化“三化三制”改革,加强管理经营队

伍的建设,重视人才的作用,选拔素质高、责任心

强、能力强的人才,扩大人才队伍的规模,吸引和激

励各类人才加入到开发区建设中.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山西

省开发区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

意见»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商务厅

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山

西省开发区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

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３．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检查

«山西省开发区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审

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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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

‹山西省开发区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２１〕５５号

省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９月２８日至９月２９日,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王纯所作的«山西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

查组关于检查‹山西省开发区条例›实施情况的报

告».该报告的审议意见经１０月２０日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会议研究通过,现交省政府研究处理.请将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送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征

求意见后,于１２月２０日前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０日

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报省商务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检查‹山西省开发区条例›实施情况报告

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２１〕１６３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山西

省开发区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２１〕５５号)收悉.省政府高度重视,

责成省商务厅认真研究处理«审议意见»中提出的

建议.经省政府领导同意,现报上研究处理情况报

告.感谢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和支持.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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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商务厅关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关于检查‹山西省开发区条例›实施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省政府办公厅:

按照«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山西省开发区

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晋人办函〔２０２１〕

５５号)要求,省商务厅认真学习研究,针对执法检

查报告及其审议意见中的每一项建议,逐项予以研

究落实,并将在２０２２年工作中,坚持问题导向,强

化目标驱动,全方位推动全省开发区高质量全面发

展.现将研究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山西省开发区条例»出台两年多来,全省各开

发区全面贯彻落实«条例»规定和要求,积极推动

“依法治区、以法兴区”,提高开发区法制化、规范化

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通过深入实施开发区条例和

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规定、一

枚印章管审批条例,开发区广大干部职工的法制意

识、法律知识得到提升,开发区与相关政府、部门单

位的法律关系更加明晰,在具体工作中积极落实各

项法律法规,依法行政、依法执法水平得到提高,为

开发区招商引资及区内企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

制环境.

一是注重规划引领.起草了全国第一个省级

开发区规划«山西省开发区规划»,正在征求相关部

门意见,以科学谋划“十四五”期间及未来中远期我

省开发区发展,有序指导开发区空间布局、产业集

聚、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及互联互通等工作,加

强工作的前瞻性、计划性.目前,我省有各类开发

区８８家,其中工业类开发区６９家、现代农业产业

示范区１２家、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７家,以工业类

为主体,现代农业、生态文旅类全面推进的开发区

发展格局已基本形成,以山西综改示范区率先引

领、市管开发区多点支撑、县管开发区联动跟进的

良好态势逐步显现.全省６９家工业类开发区规划

面 积 ２８８１ 平 方 公 里,约 占 全 省 国 土 面 积 的

１８５％,制约开发区发展的空间不足问题基本得到

解决,开发区作为转型发展平台的承载能力不断增

强,生产力空间布局进一步拉开.

二是严格制度执行.对各开发区需要执行的各

项法律法规分门别类,重点推进基础性、公用性、平

台类法规的执行.近年来积极推动各开发区开展规

划环评工作,为项目引进、落地创造基本条件.目

前,全省８８个开发区中,６２个开发区已编制完成规

划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并呈报省生态环境厅.其中,

４１个开发区已完成规划环评工作,包括工业类３６

个、农业类２个、文旅类３个;２１个开发区的规划环

评报告正在评审中.

三是夯实管理基础.把各开发区需要加强的

各类林林总总的工作归纳为“十个一”,在全省开发

区推动实施了效能管理“十个一”工程.截至２０２１

年１０月底,全省已有８７个开发区完成了“十个一”

工作.全省８８个开发区全部组建了领导班子、有

明确的主导产业、制定了招商优惠政策、组建了专

业招商队伍、制作了推介视频短片、建立了项目推

进制度、建成了新媒体宣传平台、打造了专业孵化

平台、成立了基础设施运营公司,８７个开发区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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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招商图谱.

下一步,将加强开发区改革创新的顶层设计,

尽快出台«山西省开发区规划»,全面深入落实各项

法律法规,深入落实规划环评、“十个一”管理规范

等工作,做好对各项行之有效的做法的总结并使之

规范化、制度化,进一步提升开发区依法行政的水

平,为落实我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打造开发

区建设升级版,决胜高质量发展新战场”提供有力

的法制保障.

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释放改革红利

体制机制改革是开发区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和推

动下,省直相关部门各尽其职,形成了工作合力,开

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工作持续推进.

一是搭建开发区顶层设计体系“四梁八柱”.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的若干

意见»(晋发〔２０１６〕５０号)文件精神和有关要求,近

年来,省有关部门积极完善开发区改革创新发展政

策体系,相继出台了３０余项配套政策,为开发区改

革创新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保障.

二是深入推进“三化三制”改革.截至２０２１年

１０月底,２０２０年设立的１１个开发区中,神池、五

台、古县、临猗、广灵、云州、乡宁、武乡、和顺等９个

开发区“三制”改革已基本到位.２０２１年选定山西

综改示范区、大同经开区、长治高新区等１８个开发

区作为“三化”改革试点,其中１１个开发区市场化

选聘人才４３人,主要分布在招商引资、建设规划、

企业管理、金融投资等岗位;１１个开发区与北京、

上海等发达地区或实力雄厚的企业合作共建产业

园２６个,７家开发区与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

家在信息技术、通用航空等产业开展了国际合作.

山西综改示范区 RCEP国际合作园区获得批复,

长治高新区国际合作园区规范方案已上报省商

务厅.

三是不断规范和优化开发区管理机构设置.

根据中央编委«关于规范开发区管理机构促进开发

区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精神,省委编办印发«关于

规范开发区管理机构促进开发区创新发展的实施

方案»,重点围绕整合规范开发区管理机构、建立动

态调整机制、合理确定职能定位、精简优化内部架

构、理顺与各方职责关系、创新人员编制管理、完善

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等方面内容,持续深化开发区

体制机制改革.开发区坚持“精简、高效”的原则,

进一步精简整合和科学设置内设机构,实行大部门

制和事业部制,采取扁平化管理模式,加强内设机

构的综合管理和服务功能,紧紧围绕服务企业配置

各部门职能,实现由“权力型结构”向“服务型结构”

的转变.

四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我省开发区尤其是

部分设在县(市、区)的开发区干部队伍人才存量较

少,人才总量不高.为此,各地都因地制宜,多措并

举,大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许多开发区按照德才

兼备、以德为先的干部要求,在选拔中强调和突出

了学历水平、专业能力,把所在地大学本科以上学

历、所学专业符合开发区工作需要的一批年轻干部

选拔到开发区,左云、静乐、和顺、原平等开发区都

于２０２０年从全县范围内分别选拔了６－１０名干部

进入开发区工作.山西综改示范区近年每年都从

清华、北大引进高水平专业人才.山西综改示范区

晋中开发区面向全晋中市选拔了６名中层干部.

针对目前全省开发区领导班子成员平均年龄较大、

学历偏低、专业化人才缺乏的现状,于２０２０年１２

月向省领导上报了«关于加强全省开发区领导班子

建设的建议»,提出了改进和提升干部队伍能力素

质的具体建议和措施,推动落实领导班子任期制,

尽快解决部分开发区空缺岗位、空缺编制问题,推

动开发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现代化、年轻化、知

识化、专业化.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深化开发区体制机制改

革.创新开发区管理体制,不断深化“三化三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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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运分离改革,建立精简、高效的管理运行机制.

推动开发区深化“三制”改革,加强干部队伍建设.

注重选配熟悉经济工作、视野开阔、年富力强、有干

事创业激情的干部担任开发区领导.总结试点“三

化”改革经验,在全省复制推广,用市场化手段引进

更多高级管理人员和高层次人才.认真落实«山西

省开发区条例»及其他各项政策制度,努力确保开

发区建设发展始终在法制化、规范化轨道上运行.

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造区域竞争优势

一是全面推行“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改

革.“承诺制”方面,强化政府靠前服务,实行企业

信用承诺,通过简化审批流程、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优化政府服务,提升政府服务水平,提升改革实效,

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一般工业项目实现“全承

诺、零审批、拿地即开工”.如山西综改示范区企业

投资项目从立项到竣工验收全流程审批时限由省

政府要求的４５个工作日以内缩短为３３个工作日

以内,企业开办时间压缩至３个工作日以内,全面

实现“三十证合一”,提升了投资效率.实施了“政

府服务＋企业信用”双承诺制改革.“标准地”方

面,各开发区通过强化土地供给保障、优化区域评

价事项、完善控制性指标体系、强化应用对接、注重

示范引领,主动对标对表,完善制度流程,加大工作

力度,推进“标准地”改革在开发区落地.通过简

化、优化、标准化工业项目供地程序,进一步提高土

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进一步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

成本,促进工业项目尽快落地.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

底,全省开发区年内共出让标准地２１５宗,１７９４８

亩.“全代办”方面,坚持主动服务、精简程序、优化

流程、缩短时限,建立与“承诺制”和“标准地”相配

套的领办代办制度,变“企业跑腿”为“政府跑腿”,

进一步提高管理服务水平.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底,

全省８８个开发区全部出台了领办代办工作制度,

现有领办人员数３９８人,代办人员数１５６１人,完成

领代办事项２１２４件.

二是切实 向 开 发 区 简 政 放 权.按 照«山 西

省开发区条例»向开发区依法授权的规定,省、

市有关部门切实向开发区下放管理权限,并推

动开发区有效承接赋权.采取“试点探索—逐

步推广—全面推开”方式,按照“能放尽放、能授

尽授”原则,稳步推进向开发区赋权改革,推动

实现省市县三级部分行政管理权限和经济管理

权限向开发区放足放到位,并多举措确保开发

区尽快承接到位并认领实施,做到赋权事项领

得到、接得住、管得好、有监督,推动部分开发区

率先基本实现“区内事、区内办”.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了«加快推进向开发区赋权实施方案»,

明确省级、市级向开发区赋权事项５８项、１３７７

项.创新出台“点菜式”赋权做法,开发区结合

自身实际可在目录中自行选择事项,各开发区

提出赋权申请、备案后即可完成赋权.

三是推进审批服务改革,提升审批效能.在开

发区开展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鼓励支持优化

整合审批机构和职责,设立统一行使行政审批权的

机构,办理的行政许可等事项具有法律效力.在全

省开发区复制推广山西综改示范区行政审批局模

式,明确集中许可部门的集中审批职责;按照谁主

管、谁监管的原则,明确原许可部门的事中事后监

管职责,实现“一枚印章管审批”.７７个开发区实

现“一窗受理、集成服务”,６３个开发区实现“一枚

印章管审批”.

下一步,将进一步创优开发区营商环境.落实

省委“以营商环境的高质量优化,助力全省经济高

质量发展”要求,进一步创优开发区营商环境.坚

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把握“三无”“三可”要

求,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起来,深化“放管

服”改革,打造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高效便捷的政

务环境、诚实守信的信用环境、开放开明的人文环

境、优质完善的要素保障环境,把省党代会提出的

创优营商环境“五有套餐”在开发区落实落细.全

—０４—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１　



面深化“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加强信用

体系建设,大力开展“熟地”招商,推行全程领办代

办,打通堵点难点,让市场主体切实享受到改革红

利,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加强三项改革的统筹推

进、集成融合,完善顶层设计,做好政策衔接,把缩

短审批时间、降低交易成本、减轻企业负担等工作

要求,落实到三项改革的各环节和全过程,相互支

撑、深度嵌入,最大限度发挥系统集成效应.要以

流程再造为重点,合力把这三项改革推向纵深,加

快打造综合优势、形成品牌效应.推进向开发区充

分合理授权,配合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对开发区

承接授权情况进行调研,梳理赋权中存在的问题,

指导帮助开发区尽快承接到位.

四、加大政策创新力度,提高要素保障能力

一是继续推进“标准地”改革.保障项目用地,

为熟地招商、标准化厂房建设等留足、备好土地.

二是拓宽开发区资金来源渠道.充分发挥专

项资金的撬动作用,使用好全省开发区基础设施建

设专项资金,继续对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项目予以支持,２０２１年确定对１４个项目

给予资金支持.各级政府积极落实支持开发区发

展的财经措施,按时足额返还给开发区各类返还、

奖励资金;各开发区努力拓展资金来源渠道,通过

省级融资平台、PPP模式等建设标准化厂房及“九

通一平”工程,投入资金数额快速增长.

三是强化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开发区加

快标准化厂房建设,助力招商引资,为加快项目落

地提供要素条件.截至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底,全省６９

个工业类开发区标准化厂房建成面积７８０９万平

方米,已使用面积５６１８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使

用率７１９％.加大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各

级党委和政府积极支持开发区搞好基础设施建设,

坚持高标准规划、高起点建设的原则,各开发区“九

通一平”等各项配套设施建设均迈出较大步伐.长

治高新区于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间投入１００亿元,完善

了扩区范围路网和配套基础设施;左云、和顺、静乐

等县政府在自有财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仅在

２０２１年即分别投入近亿元用于开发区道路及配套

基础设施建设;文水开发区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基础设

施建设投资１３亿元,包括污水处理、集中供热、道

路工程、污水管网和路灯工程,基础设施得到较大

改善.

下一步,将继续深化各项改革措施,完善开发

区土地直报、推进“熟地招商”等一系列改革.在资

金方面,继续用好省财政开发区建设发展专项资

金,同时积极组织各开发区参加省、市举办的各类

银企对接会,继续积极推进市、县两级开发区专项

资金的设立,协调各开发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与省

级政府投资基金太行基金进行对接,争取政府投资

基金的支持,同时,积极鼓励区内企业引进战略投

资和上市融资,保障项目建设资金需求.继续抓好

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高起点、高标准地规划建设好

园区“九通一平”等各项配套设施建设,因地制宜提

高标准化厂房建设水平,不断提高园区项目承载能

力,为项目引进创造良好条件.

五、精准高效招商引资,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省委省政府大力推进开发区招商引资和项目

建设,持续滚动开展全省开发区“三个一批”活动,

各市、县、开发区牢固树立“项目是第一支撑”的鲜

明导向,“六新”项目建设蓄势供能,重点项目成为

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强劲引擎.２０２１年滚动开

展了４次“三个一批”活动,４次活动共签约项目

１４３０个,总投资５８９４４亿元;开工项目１３４９个,

总投资３８４８亿元;投产项目１０５４个,总投资１７１１

亿元.

２０２１年１－１０月,开发区招商引资签约项目

(利用省外资金)７６９个,总投资４９５７亿元,当年签

约并开工项目６５９个.６９个工业类开发区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１７５６９亿元,同比增长２２３％,高出

全省增速１１６个百分点;完成工业投资１２２９５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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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比增长３２９％,高出全省增速２５６个百分

点;计入大数据、信创、军工等投资后,完成工业投

资１２９６３亿元,同比增长３４８％,高出全省增速

２７５个百分点.６９个工业类开发区实际利用外资

１０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２３％,高出全省增速２８

个百分点,占全省比重６５６％.

截至２０２０年末,开发区集聚高新技术企业

１７３０家,比上年增长２１６％,占全省高新技术企业

总数的５４％;其中２０２０年新增高新技术企业３０８

个,占全省新增总数的４５％.开发区已初步形成

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新能源、

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产业集

群,成为全省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集聚区.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开发区项目建设.牢

固树立“项目是第一支撑”的鲜明导向,按照省委

“以项目建设的高质量推进,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要求,在优化项目结构、加强项目招引、提

升项目服务上再下功夫,在滚动推进“三个一批”上

再见成效.围绕规划谋划项目,按照我省“十四五”

规划,对照国家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意见、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谋划一批大项目、

好项目.聚焦产业谋划项目,围绕省党代会提出的

两个方面产业转型方向,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四个培育工程,实行项目储备清单化动态化管理.

提前做好２０２２年“三个一批”项目基础工作,动态

梳理“三个一批”项目实施情况,努力推动更多洽谈

项目早落地、签约项目早开工、施工项目早投产、建

成项目早达效.继续对重点项目建设进行精准调

度,查找项目推进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摸清底数、掌握实情,靶向施策、精准发力.要完善

项目库管理机制,根据开发区发展规划和产业专项

规划,充实一批可行项目,及时跟踪项目进展,确保

每一个重点项目落到实处.要加强沟通协调,聚焦

能耗“双控”、规划环评等要求,勇于破题、善于解

题,指导推动开发区更多项目投产达效.

在招商引资方面,继续围绕开发区主导产业,

立足产业优势,推行产业链招商,不断提升专业化

招商水平,完善招商引资项目库和招商图谱,全力

打造专业化招商队伍.提高招商精准度、项目落地

率,大力培育引进领军型企业、独角兽企业、小巨人

企业.注重内外结合,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有效对接优势资源和重点客商,坚持内商外商

一起招、内资外资一起引,逐步拓宽招商渠道和平

台,推进国际合作园区建设,推动全省开发区招商

引资工作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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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山西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检查«山西省开发区条例»实施情况

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

研究意见

(２０２２年１月７日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１年９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纯所

作的关于检查«山西省开发区条例»实施情况的报

告,会后财经委对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

了整理,并提请主任会议研究通过,审议意见连同

执法检查报告一并交省政府处理.２０２２年１月５

日,收到省政府办公厅报送的研究处理情况报告

后,财经委进行了认真研究.

财经委认为,省政府高度重视开发区条例执法

检查报告及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责

成省商务厅牵头逐项予以研究落实.省商务厅坚

持问题导向,强化目标驱动,多措并举,加大创新力

度,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方面,积极推动“依法治区、依法兴区”,加大法律法

规的宣传贯彻力度;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方面,搭

建开发区顶层设计的“四梁八柱”,出台３０余项配

套政策;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全面推行“承诺制＋

标准地＋全代办”改革,提升行政效能;在要素保障

方面,增加“标准地”供应,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强化

基础设施建设,为招商引资创造了良好条件,开发

区改革创新发展得到有力保障.

财经委建议,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深

入落实开发区条例各项规定,确保开发区建设发展

始终在法治化、规范化轨道上运行.要进一步加大

改革创新力度,推动“三化三制”和“管运分离”改革

再出成效,持续推行“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改

革,让开发区企业切实享受到改革红利.要牢固树

立“项目是第一支撑”的鲜明导向,着力引进带动能

力强、科技含量高、税收贡献多、产业链条长的大项

目、好项目,有效发挥开发区的转型发展主战场、主

引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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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
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７月２８日下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次会议分组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俊明作

的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以下简

称“一法一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组成人员认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福祉,事关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省人大常委会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理念,在上半年全省安全生产事故总起

数、较大事故起数双上升的背景下,组织开展安全

生产执法检查非常及时、很有必要,充分体现省人

大依法履职的责任担当和求真务实的作风.

组成人员认为,执法检查紧扣法律法规规定,

突出政府、部门和企业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严格把

握五个原则,执法检查５８个问题清单化,体现出人

大监督的权威性、严肃性和针对性.报告全面系统

精准有深度,创出省人大执法检查报告的新水平、

新风格.组成人员完全赞成执法检查报告,对执法

检查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组成人员认为,全省各级各部门依法履职尽

责,强化政策措施,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实施取得显

著成效.但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法律法规实施

中仍有一些亟待研究解决的突出问题,本质安全须

臾不可松懈.审议中,组成人员对加强和改进“一

法一条例”贯彻实施提出以下意见:

一是严格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组成

人员提出,安全生产责任主体是企业.要采取措施

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意识,强化企业自身安全生产工

作和安全生产检查,督促企业不断提高自身安全生

产能力和水平.组成人员建议,要全面加强安全责

任体系建设,形成涵盖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

生产责任体系.进一步完善企业安全风险防控机

制、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扎实推进标准化作业,

引导并推动企业标准化生产,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治

理水平.

二是依法落实安全生产监管责任.组成人员

提出,要严格“三管三必须”、落实安全生产“一把

手”负责制,切实加大监管工作力度,坚决杜绝监管

责任不到位、机制不健全、处罚不严格的问题.进

一步加强和完善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机制,把好生产

许可证审批、年度审批等关键环节,注重日常监督

管理,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工作,做到关口前移、预防

为主.组成人员建议,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安全

工作实际,尽快制定安全生产权力、责任清单,健全

完善奖惩制度,建立尽职照单免责、失职照单追责

的工作制度.要实现监督检查制度化、常态化、多

样化和科学化,避免“一人得病、全家吃药”,一个点

发生事故,全行业、全地域、大面积停工停产的方式

方法,最大限度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有的组成

人员建议向企业派驻安全员,切实保障和监督企业

的安全生产.进一步加大企业违法行为的处罚

力度.

三是切实提高安全生产监管专业水平.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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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提出,安全生产监管是专业性很强的一项工

作,建议加强对市县有关负责人,特别是主要负责

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有关专业知识的培训.应

急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应当由相关的专业人员担任.

进一步加强基层安全监管队伍建设,让基层的监管

执法力量真正强起来.依法保障安全生产的必要

投入.规范并加强安全生产专家库建设,切实发挥

好专家“体检”的作用.

四是采取有效措施落实整改.组成人员建议,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严格法定职责,认真研究报

告和审议意见.对照执法检查报告、问题清单和审

议意见,细化整改清单,对标对表、逐项整改.向省

人大常委会报告整改落实情况,已经整改落实的标

注完成、正在整改落实的说明完成时限、无法整改

落实的要说明原因.要进一步促进政府领导责任、

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切实落实,做到标本

兼治、综合治理,避免同样的问题反反复复发生,长

期存在.

五是继续做好跟踪监督.组成人员提出,省人

大常委会要及时将执法检查报告和组成人员的审

议意见转交省政府研究处理,进一步明确整改要

求.对执法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省政府研究处理

后没有整改落的问题,要继续跟踪监督,持续检查

督促,切实增强人大执法监督的针对性、实效性.

附件:１．山西省政府办公厅转报省应急厅关于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安全生产

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

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

的函

２．山西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关于省人

大常委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

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

报告的研究意见

附件１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报关于省应急厅关于«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检查‹安全生产法›‹山西省安全

生产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安全生产

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

见›的函»(晋人办函〔２０２１〕４３号)收悉.省政府

高度重视,责成省应急厅认真研究处理«审议意

见»中提出的意见.经省政府领导同意,现报上研

究处理情况报告.感谢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和支持.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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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应急管理厅

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安全生产法»
«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

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晋应急发〔２０２１〕２９２号

省人民政府:

按照贺天才副省长批示要求,省应急厅以省政

府安委办名义督促各市政府和省政府安委会成员

单位认真落实审议意见的各项要求,现将有关情况

报告如下.

一、高度重视,加强整改落实组织领导

省政府高度重视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安全

生产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以下简称“一法一

条例”)实施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工作,

贺天才副省长专门作出批示,８月３１日、９月１４日

先后两次在全省安全防范视频会议上专门进行强

调,要求各级各部门重视起来,整改下去,取得

实效.

(一)强化统筹部署.省政府安委办制定并向

各市政府和省政府安委会成员单位印发了«省人大

常委会安全生产“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指出问题

整改工作方案»,对问题整改作出了具体安排部署,

进一步明确了工作目标、工作步骤和有关要求.

(二)细化责任分工.省政府安委办将省人大

常委会执法检查发现的４个方面５８个具体问题,

逐一细化明确了责任分工.要求各市和省政府安

委会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担任整改第一责任人,分

管负责人担任具体责任人,还要求落实具体整改责

任单位、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对具体单位存在的

问题,一对一要求整改,并同步要求相关单位把别

人的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举一反三,自查自改,同

步也列为了整改责任单位.

(三)严格整改措施.各市政府和省政府安委

会成员单位对整改情况要进行认真梳理汇总,形成

书面报告和问题整改完成情况清单.书面报告必

须包括整改部署情况、采取的具体整改措施、完成

的整改任务和达到的整改效果等内容.问题整改

完成情况清单中,对已经整改的,要标注完成;对正

在整改的,要说明情况,限定完成时限.省安委办

将问题整改纳入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重点任务推进

落实情况督查范畴,强化督查督办.目前,１１个市

和省政府安委会各成员单位都交回了报告和整改

完成情况清单,注明了整改情况.

二、紧盯问题,逐条逐项抓好整改落实

省政府安委办统筹协调,各级各部门各单位积

极行动,对审议意见和执法检查报告指出的问题,

逐一抓好整改落实.目前４方面５８项问题,已完

成的４９项,正在整改,十四五时期整体提升的９

项.(问题整改完成情况清单见附件).

(一)关于政府安全生产领导责任尚未落实到

位的整改情况.省委中心组、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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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组带头,全省１１个市１１７个县都集中学习了

«生命重于泰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

产重要论述»电视专题片,进一步强化了各级领导

干部的安全发展理念.省市县严格执行«地方党政

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及我省实施细则,

认真落实担任党委常委的政府副职分管安全生产

工作,省政府制定了省长、副省长安全生产职责清

单和２０２１年安全生产重点工作任务清单.各级安

委办坚持每季度报请召开１次安委会会议,重要时

段及时组织召开由安委会各成员单位参加的安全

防范会,定期收集掌握情况,编发工作简报,通报工

作进展情况,积极发挥统筹作用.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全省安全生产监管执法

队伍建设的意见»,对加强基层一线包含乡镇在内

的安全监管执法人员配备、执法专业能力提升等作

出了安排.从此次整改看,各级各部门对人大执法

检查进一步提升了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和法理认

同,有关单位对存在的问题也积极进行了整改.

(二)关于部门安全生产联查联动机制尚未健

全的整改情况.省政府安委会延伸和细化“管行业

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

管安全”实施细则,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明确省有关

部门和部分行业领域安全监管职责的通知»,进一

步补充完善了省教育厅等２１个省政府安委会有关

成员单位的安全监管职责,明确了冰雪运动、农村

自建房用作经营活动场所等新业态和商贸等行业

企业的部门安全监管职责.实施重点行业领域安

全监管检查“一张表”,落实了６５４万余家生产经

营单位的安全监管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严格监

管执法,强化部门联查联动.８月３１日,贺天才副

省长组织召开全省加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视频会

议,对相关工作作出部署.推行安全生产分级分类

精准执法,切实避免简单化、“一刀切”.实施安全

生产典型案例报送,各级安委会定期收集汇总发布

典型案例,提高执法质量.今年以来,各级安委办

组织有关部门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中秋国庆联合抽

查、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联合督查等联合行动.在中

秋国庆“两节”期间,全省共成立督导检查组２５万

个,出动检查人员７６万人,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５２７万家,排查发现问题隐患５６万条,责令停产

整顿９５家,限期整改６０９０家,行政罚款７８４４２万

元,有效确保了两节期间安全稳定.规范专家管理

使用.省应急厅带头出台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专

家使用管理办法,规范专家使用和管理,及时调整

并公布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专家库专家名单,接受

社会监督.有关部门也在专家管理使用上采取了

一些措施,不断规范相关工作运行.

(三)关于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尚未压实的

整改情况.按照林武书记在十一届省委第２２２次、

２３２次常委会会议上部署要求,省安委办先后两次

集中组织企业主要负责人等进行了新修改«安全生

产法»的培训考试,进一步强化了企业主要负责人

的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意识和法治意识.省应急

厅、省司法厅联合有关部门起草并报送了«山西省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政

府规章草案,省政府准备召开常务会议进行研究通

过,以规章制度进一步压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

产职责.省安委办印发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集中攻坚年工作方案,从加强企业安全培训、责

任体系建设、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管理体系建设等

方面全面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推动企业建立

健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开

展标准化作业、标准化生产,不断提高安全生产能

力和水平.目前,全省４５７０９家企业签订了承诺

书,３７２７家重点行业领域企业建立了安全生产管

理和技术团队,１７３１５家建立了风险分级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吸取代县“６１０”等省

内外事故教训,省安委办及省有关部门部署开展了

矿山工程外包和挂靠、危险化学品、城镇燃气、人员

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冶金工贸行业等专项排查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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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生产行为.

(四)关于各类事故隐患和安全风险交织叠加

的整改情况.按照蓝佛安省长指示,省安委办组织

应急、住建、森林、消防、能源等部门,对所监管行业

领域安全风险进行了评估,形成了«全省重点行业

领域安全风险分析报告»,针对性制定防范措施.

省政府印发«山西省“十四五”应急管理体系和本质

安全能力建设规划»,安排了一批煤矿灾害治理、化

工园区安全整治、危化品企业本质安全改造、生命

线工程和房屋设施抗震加固工程等重大项目,推动

产业优化升级,提升本质安全水平,逐步从根本上

解决各类事故隐患和安全风险交织叠加的问题.

省政府印发燃气行业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用两

年时间,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更新城镇燃气老旧管

网,基本消除燃气各类安全隐患.实施城镇排水管

网雨污分流改造四年攻坚行动,从２０２０年开始,利

用４年时间,全面完成我省城镇雨污合流制管网改

造.吸取太原台骀山“１０１”事故教训,部署开展

易燃可燃材料使用专项整治,拆除了一批使用易燃

可燃材料的建构筑物,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

三、强化举措,严格一法一条例贯彻实施

下一步,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

全生产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

委、省政府有关决策部署,巩固深化省人大“一法一

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的成果,采取有

力有效举措,持续抓好“一法一条例”贯彻实施,不

断规范全省安全生产法治秩序,努力实现本质

安全.

(一)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贯彻落实总

体国家安全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

和安全,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强化安全

“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将这些重要理念转化为

法律法规标准、转化为工作部署、转化为具体行动.

狠抓各行业各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强化源头治理,

严格落实安全标准,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

建设.

(二)进一步压实安全责任.下大力气推动地

方党委政府领导责任、各行业领域主管部门监管责

任和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坚持实施地方党政领

导干部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和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清单”.按照我省“三管三必须”实施细则,继续绘

制好安全监管“一张表”.推动相关部门编制并公

布安全生产权力、责任清单,实行尽职照单免责、失

职照单追责.抓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履职

尽责承诺制和安全生产责任制,从严从快追究事故

单位及责任人责任.

(三)进一步深化专项整治.紧盯矿山、危化

品、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

风险,全面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提高抵御风险

的能力.推动出台村庄(社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指南,推动企事业单位和农村

(社区)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取得实效.

(四)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依法治理.根据新

修改的«安全生产法»,做好«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

修改的准备工作,围绕构建安全生产双重预防控制

体系等重点内容,开展调研、论证,制定细化措施,

确保双重防控措施在我省落实到位.尽快出台生

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责任规定政府规

章.全面推广应用“互联网＋监管＋专家”执法,在

精准执法、严格执法、规范执法、提高执法效率上下

功夫,突破安全监管执法的“瓶颈”,大力提高安全

监管执法质量.严格事故前严重违法行为刑事责

任追究.

总之,我们要以“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发现问

题整改落实为契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持续

强化安全生产依法治理,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为全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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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山西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关于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实施情况

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２１年７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

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俊明代

表执法检查组所作的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检查«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实

施情况报告.我委对常委会组成人员提出的审议

意见进行归纳整理.审议意见经主任会议研究同

意后,交省人民政府研究处理.

我委多次与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安委办、省

应急厅沟通联系,及时掌握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

况,督促落实审议意见.１０月中旬,研究省应急

厅提出的初步研究处理情况报告,进一步提出具

体落实要求和工作举措,省应急厅吸收采纳相关

建议.

１１月１１日,省政府办公厅向省人大常委会办

公厅转报了研究处理情况报告.我委认真研究后

认为,省政府及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执法检查报告

和审议意见的研究处理工作,制定整改工作方案,

强化统筹部署,细化责任分工,明确整改责任,严格

整改措施,加强督查督办,整改落实取得积极成效.

执法检查发现的４方面５８项具体问题,４９项已完

成整改,９项正在整改“十四五”时期整体提升.审

议意见提出的５个方面工作意见得到全面回应和

落实.

一、政府安全生产领导责任进一步落实.制定

省长、副省长安全生产职责清单和２０２１年安全生

产重点工作任务清单,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安全

生产责任.出台«关于加强全省安全生产监管执法

队伍建设的意见»,提高安全生产监管能力水平.

坚持安委办季度会议制度、重要时段安全防范会议

制度,积极发挥安委会统筹作用.

二、部门安全生产联查联动机制进一步健全.

印发«关于进一步明确省有关部门和部分行业领域

安全监管职责的通知»,延伸和细化“三管三必须”

实施细则,补充完善２１个省政府安委会有关成员

单位的安全监管职责.实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

管检查“一张表”,６．５４万余家生产经营单位落实

安全监管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通过执法工作视

频会议、大排查大整治、联合抽查、联合督查,强化

部门联查联动,推行分级分类精准执法,提高执法

质量.

三、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进一步压实.起草

并准备出台«山西省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

生产责任制规定»政府规章,以规章制度进一步压

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职责.印发落实企业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集中攻坚年工作方案,从加强企

业安全培训、责任体系建设、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管

理体系建设等方面全面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多次组织安全生产法律知识学习培训,集中组织两

次企业主要负责人等关于新修改«安全生产法»考

试,强化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意识和法治意识.

四、各类事故隐患和安全风险进一步整改.组

织应急、住建、森林、消防、能源等部门对所监管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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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领域安全风险进行评估,形成«全省重点行业领

域安全风险分析报告»,针对性制定防范措施.部

署开展矿山工程外包和挂靠、危险化学品、城镇燃

气、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冶金工贸行业等专项

排查整治,消除事故隐患.印发«山西省“十四五”

应急管理体系和本质安全能力建设规划»,推动产

业优化升级,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与此同时,研究处理情况报告提出下一步工作

计划要求,持续推动“一法一条例”贯彻实施.

我委认为,安全生产是一切生产经营活动的底

线,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党和

政府对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要求.全省安全生产

形势依然十分复杂,依法治安工作依然十分艰巨.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

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有关决

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守住安全生

产底线,持续强化安全生产依法治理,持续抓好“一

法一条例”贯彻实施,不断规范全省安全生产法治

秩序,为全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安全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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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

乡村振兴工作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

(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３日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１年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省政府«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以下

简称报告).常委会组成人员对该项报告予以充分

肯定和高度评价,普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鼓舞人

心而又实事求是的好报告,客观全面总结了脱贫攻

坚工作,同时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

村振兴谋篇布局,站位高远,思路清晰,既符合时代

要求,又贴近工作实际.组成人员还就下一步工作

提出来许多积极性、建设性意见和建议.现将审议

意见整理汇报如下:

一、强化政治引领,坚持高位推动,成绩可圈可点

常委会组成人员指出,脱贫攻坚是我国乃至人

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党中央先后二十三次以

一号文件的形式聚焦“三农”问题,特别是近三年开

展的脱贫攻坚行动,基本解决了绝对贫困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省开展的脱贫攻

坚工作可谓波澜壮阔,与全国同步实现了现行标准

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历史性地解决农村绝对

贫困问题,成就可圈可点,非常值得肯定.从中可

以感受到,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头等大事和

第一民生工程,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责任导向

和结果导向,坚持精准方略,夙夜在公,苦干实干,

攻坚克难,蹚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山西特点的

减贫之路,在历史性赶考中交出了优秀答卷.

二、保障脱贫成果,做好有效衔接

组成人员提到,在我国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

“三农”问题依旧是短板,农村建设、农民生活品质

的改善和提高等方面依然是需要我们今后为之发

力的方向,因此在脱贫攻坚结束后迅速有效衔接乡

村振兴战略非常及时.使刚脱贫“上线”的人口与

全国人民同步实现现代化是个艰巨的任务,也是一

个重大的课题.针对当前农村百姓最关心的脱贫

后如何保证不返贫问题,一方面,要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另一方面,要做好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接,关键是要落实好党中央及省委的决策部署,把

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一要做好思想观念上的衔接,

为乡村振兴奠定好思想基础;二要做好规划上的衔

接,为乡村振兴提供指导路径;三要做好政策上的

衔接,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持.特别是要严格落

实“四个不摘”要求,保持财政、金融、“三保障”、异

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兜底保障等政策力度只增不

减,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真脱贫,不返贫.

三、建立长效机制,逐步实现从脱贫到富民的

历史跨越

要聚焦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兴产业、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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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强教育,落实好保障性兜底政策.依托农产

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

业,加快产业项目全覆盖、集群发展,把发展产业作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根本之举、长久之策.

实施乡村旅游扶贫巩固工程,深化拓展生态帮扶,

同步推进绿化彩化财化,实现增绿增收增效.在农

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积极推广以工代赈方式,

持续增加务工群众收入.要重视强化教育在乡村

振兴中的作用,加强农村年轻人的技能培训,实现

“增技赋能”,补短强弱.要依县施策,建立健全防

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强化对脱贫县、脱贫

村、脱贫人口的动态监测,加强监督,持续跟踪其收

入变化和“两不愁,三保障”巩固情况,对因病致贫、

因灾致贫以及失独老人给予重点帮扶,防止边缘户

返贫,实现动态清零,有效保障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不断增强内生动力,努力打造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

活,逐步实现从脱贫到富民的历史性跨越.

四、提高法治意识,配选精兵强将,形成推动乡

村振兴的浓厚氛围和强大力量

在发挥我国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基础之上,

要进一步提高法治意识和法制观念,积极并善于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支持和保障脱贫攻坚和乡

村振兴工作.我省近年来先后出台的农村扶贫开

发条例、城乡居民补充养老保险条例等等,都为我

省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支撑.前不

久重组的乡村振兴局使命崇高,岗位光荣,重任在

肩,要进一步积极转变思维模式和工作方式,进一

步善于依法开展工作,依法解决问题,依法促进振

兴.做好各项衔接工作,关键在人,根本在干.要

选对用好农村“两委”班子尤其是“一把手”,把“最

能打仗的人”派到第一线,选优干部、强化管理、关

心关爱;还要注意加大对脱贫攻坚工作中功绩突出

干部的奖励和因公殉职干部的抚恤力度,加大对其

家属、子女的帮扶力度,形成以点带面效应,形成各

方参与、全社会汇聚的磅礴力量和浓厚氛围,奏响

乡村振兴的时代大合唱.

组成人员强调,我省这场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

中取得决胜,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科学指引,其中,精准方略是

攻坚的关键,社会参与是有效的路径.今后要把夺

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作为稳定脱贫的新起点,作

为乡村振兴的新支点,将伟大的脱贫攻坚精神进一

步融入到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当中,凝炼经验,发

扬光大,激励后人永远为之奋斗,在乡村振兴的道

路上书写更加精彩的山西篇章.

附件:１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交办

«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

接乡村振兴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

的函

２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报省乡村

振兴局关于«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情况报

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３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

关于«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

效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情况报告审议

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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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情况报告

审议意见»的函

晋人办函〔２０２１〕３４号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情况

的报告».会后,农工委归纳整理了常委会组成人

员的审议意见.７月１３日,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

议研究通过了该报告的审议意见.根据主任会议

要求,现将该报告审议意见转交省人民政府研究处

理.请将研究处理情况的书面报告送省人大常委

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征求意见后,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

２２日前报送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１日

附件２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转报省乡村振兴局关于«全省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情况

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函

晋政办函〔２０２１〕１４３号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关于交办‹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

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函»(晋人

办函〔２０２１〕３４号)收悉.省政府高度重视,责成省

乡村振兴局认真研究处理«审议意见»中提出的意

见建议.经省政府领导同意,现报上研究处理情况

报告.感谢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和支持.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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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乡村振兴局

关于«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

乡村振兴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
研究处理情况的报告

省政府办公厅:

«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

兴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收到后,省乡村振兴局

高度重视,召开党组扩大会第一时间传达学习部

署,组织相关处站进行了深入分析、系统梳理.按

照审议意见有关要求,以巩固成果为基础、有效衔

接为依托、防止规模性返贫为关键,认真做好贯彻

落实,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现将贯彻落实情况报告

如下.

一、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审议意见指出,针对当前农村百姓最关心的脱

贫后如何保证不返贫问题,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成

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省乡村振兴局聚焦目

标任务,采取一系列措施,推动工作、政策、机构、队

伍等平稳过度、有效衔接.

(一)出台方案编制规划,推进工作衔接.落实

审议意见指出的做好规划上的衔接,为乡村振兴提

供指导路径等要求,对标中央３０号文件和今年１

号文件,结合全省实际,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

战略性布局,制定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

效衔接乡村振兴实施方案».统筹“三类县”划分.

将全省１１７个县分为三类,分别明确“十四五”乡村

振兴重点任务,统筹政策支持、资金项目和成效考

核.４６个重点帮扶县重点是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实现向乡村振兴的平稳过渡;４０个整体推

进县重点在巩固拓展脱贫成果的基础上,稳步推进

乡村振兴,以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村现代化;３１个先

行示范县重点是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打造乡村振兴

样板.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在“十三五”脱贫攻

坚集中解决要素支撑“有没有”的基础上,“十四五”

巩固拓展从特色产业发展、脱贫人口内生发展、基

础设施支撑、公共服务供给、社会保障兜底、乡村治

理六个方面,重点解决能力提升“好不好”问题,接

续推动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

(二)优化调整“四个不摘”,推进政策衔接.落

实审议意见关于做好政策上的衔接,为乡村振兴提

供有力支撑的工作要求.制定实施方案、成立工作

专班,专题会议推进,落实旬报制度,组织省直２５

家部门全面系统梳理政策措施１０５项,其中延续

７１项,优化１８项,调整１３项,新增３项,形成“责

任、政策、帮扶、监管”四大体系,确立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有效衔乡村振兴的“四梁八柱”,以省脱贫

攻坚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印发全省参阅落实.组

织省直相关部门跟进对接国家层面出台的调整优

化文件,第一时间拿出贯彻落实意见,目前省级层

面已出台３０个,由我局牵头制定的中共山西省委、

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

衔接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共山西省委

办公厅«关于向重点乡村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

工作队的实施意见»、中共山西省委农村工作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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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关于健全防止防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的实

施方案»、山西省乡村振兴局等三部门关于«扶贫项

目资产管理操作指南»的通知、山西省乡村振兴局

等二十三部门«关于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

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实施意见»、山西省乡

村振兴局等六部门«关于巩固拓展“两不愁三保障”

成果的实施方案»、中共山西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关于分类指导统筹推进乡村振兴的通知»等７

个文件已全部印发.

(三)完成系统机构重组,推进机构衔接.落实

审议意见要求,以机构衔接推动工作衔接,确保队

伍不散、思想不乱、干劲不减.整建制重组乡村振

兴机构.经中央编办４月２１日批复同意,省委办

公厅、省政府办公厅５月１４日印发调整扶贫工作

机构设置«通知»,省扶贫办重组为省乡村振兴局,

保留省政府直属机构和正厅级建制,由省农业农村

厅统一领导和管理.５月２５日省乡村振兴局挂

牌.市县同步调整,单设扶贫工作机构的重组为乡

村振兴局,仍单独设置;没有单设扶贫工作机构的,

在农业农村局挂乡村振兴局牌子.６月１０日前,

１１个市、１１７个县全部挂牌.新组建乡村振兴督导

组.对省委脱贫攻坚督导组期满总结,组建省委省

政府乡村振兴督导组,省乡村振兴局七大工作组,

对应七个督导组,划片包市、督导推动政策措施、重

点工作落实落细.

(四)持续加强工作力量,推进队伍衔接.省乡

村振兴局落实审议意见关于选配精兵强将,形成推

动乡村振兴的浓厚氛围和强大力量的要求,持续做

好乡村振兴干部队伍衔接和能力提升.精准选派

驻村力量.坚持定村精准、派人精准、工作精准、管

理精准“四个精准”原则,完善省领导联系帮扶、驻

县大队长统筹指导、驻乡镇工作队长具体管理、驻

村工作队主抓落实的管理体系.抽调３６名驻县大

队长统筹驻村帮扶.５月２５日,省市县三级７０６８

支驻村工作队、２２３６８名驻村干部和第一书记全部

到岗,比国家要求提前１个月,顺利完成各级驻村

工作队、第一书记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整体轮

换.持续抓好干部培训.省级抓示范,市级抓落

实,县级广覆盖,开展乡村振兴干部队伍培训,确保

地方党政领导、乡村振兴领导组成员单位和行业部

门干部、帮扶干部等政策培训全覆盖.会同省委组

织部、省农业农村厅举办６个示范培训班.深入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

衔接乡村振兴重要论述,开展政策理论大学习,将

３４个指导性文件和工作方案集成«政策汇编»,对

其中２４集成«政策图解».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

讨论大练兵”活动,成立文字材料、语言训练、信息

技术、综合才艺等四个课题组,提升“写说用动”能

力.联合院校务实合作.发挥高校专业特长,整合

学术力量、开展深度合作.与山西大学共建乡村振

兴研究院.与山西农大联合成立乡村振兴课题研

究组.与省委党校共同开展案例教学、强化案例推

动.借助和发挥山西财专在咨询策划、人才培养等

方面的优势,推进乡村旅游项目.

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按照审议意见指出的建立长效机制,聚焦全生

命周期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要求,坚持在巩固

成果上创新机制,聚力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各项重点工作.

(一)健全完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

落实审议意见关于强化对脱贫县、脱贫村脱贫人口

的动态监测有关要求.省级出台实施方案,市县制

定实施细则,紧盯个体和群体返贫“两个重点”,瞄

准脱贫不稳户、边缘易致贫户和突发严重困难户

“三类对象”,采取农户自主申报、干部走访排查、部

门筛查预警、舆情信访研判“四种方法”,重点监测

收入支出状况、“两不愁三保障”及饮水安全状况,

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截至９月底,２０２１

年新识别监测户０４万户１１万人,加上２０２０年

及之前识别的监测户,全省共识别监测户５８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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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万人.４４万户１０４万人消除风险,风险消

除率７８７％.

(二)产业就业带动脱贫群众增收.落实审议

意见关于产业就业有关要求,持续发展产业就业带

动脱贫群众增收.支持脱贫地区产业发展壮大.

今年１１７４８ 亿元财政衔接 资 金 共 中 安 排 到 县

１０３２亿元,５８％用于产业发展.组织政银企保对

接合作,１－９月脱贫人口小额信贷发放２５２７亿

元,惠及５１６万脱贫户及边缘易致贫户,完成年度

参考指标的８４２％.６月以来六家金融机构与

１１７个县深入对接、务实合作,对３５０个项目授信

１３５４８亿元,已发放项目贷款６６４７亿元.农产

品灾害险在重点帮扶县和整体推进县全覆盖,价格

险也在其中６０个县推开.到９月底,光伏帮扶项

目年度收益 １２５８ 亿元,惠 及 ８６４９ 个 行 政 村、

２４３２万脱贫群众.支持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

通过外出务工输送、就地就近就业、公益岗位吸纳、

技能培训提升、扶持创业带动“五个一批”优先保障

脱贫劳动力稳.岗就业.截至目前,全省脱贫劳动

力务工就业人数９４８８万人,超出去年３０６万人,

其中省外务工人数１６０９万人,超出去年１１９万

人,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人数和省外务工人数实现

“两个高于”目标.

(三)不断巩固“三保障”成果.落实审议意见

关于“三保障”工作有关要求,制定«巩固“两不愁三

保障”成果实施方案»,建立完善常态化排查整改、

巩固“两不愁三保障”成果长效机制.到９月底,义

务教育有保障全省共排查学校７９７５所(含特殊教

育学校及小学教学点),排查人数３２８９万人,失学

辍学人数为０.基本医疗有保障全省２５３７６万脱

贫人口全部纳入帮扶政策覆盖范围,符合条件的

３６３万名脱贫人口全部纳入门诊慢性病保障范

围;今年全省农村建档立卡人口累计住院２３万人

次,脱贫人口住院综合保障比例８８８％,医疗保障

帮扶成效进一步巩固.住房安全有保障排查发现

问题１７２户,已全部完成整改.农村饮水安全排查

发现隐患工程１２０处,已全部完成整改.

(四)持续强化资金项目支撑.中央补助资金

大幅增加.今年全省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

共１１７４８亿元,其中中央４１８１亿元,增长６％;

省级２３１４亿元,市级１８５９亿元,县级３３９４亿

元.项目建设和资金支付进度较快.截至１０月９

日,全省２０２１年项目库储备项目１７８１４个,项目总

预算投资２６０３亿元.其中县级纳入实施计划

１１２１７个,开工１１２１３个,开工率９９９６％;衔接资

金到县１０３２亿元,已支出衔接资金７５亿元,资金

支出率７２６％.扶贫项目资产管理规范完善.落

实“四明确五规范”扶贫项目资产管理制度,省级制

定出台«扶贫项目资产管理指南».督导市县健全

管理体系和动态监管台账.坚持每月调度,确保保

值增值,持续发挥效益.扶贫项目资产总规模

７３９６５亿元,全部完成确权.

(五)扎实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截至

９月底,全省有６０个项目县的５５１个易地搬迁后

续扶持项目进入乡村振兴项目库,总投资１０３２亿

元,其中５５个项目县的３２１个易地搬迁后续项目

已经实施.全省１１２２个集中安置区新建基层党组

织１８８个、与迁入地共建７６５个,过渡性临时机构

１６９个,其中８１５个安置区配套了“一站式”公共服

务中心,占比７３％.对搬迁安置人口１００人以上

的５０７个集中安置村(社区)全部派驻第一书记和

工作队,共计１５２１人,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社区

治理.

(六)扎实抓好因灾救助帮扶.今年以来,我省

自然灾害多发,省乡村振兴局把因灾救助帮扶作为

重要政治任务,全力以赴做好因灾救助帮扶工作,

防范化解因灾返贫风险,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

贫底线.全面摸排风险.近期洪涝灾害发生后,第

一时间组成７个工作组深入灾区,组织市县乡村振

兴局干部、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逐村逐户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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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排“三保障”和饮水安全、脱贫产业等受灾情况,

确保发现一户、监测一户、帮扶一户,确保不漏一

户、不落一人.截至１０月２２日,全省涉及４６个摘

帽县、２７６９个脱贫村、４３５万脱贫人口不同程度受

灾,拟新纳入的因灾监测对象１５０６户３６９７人.住

房和饮水工程方面.排查发现因灾产生住房安全

隐患涉及脱贫户、监测户共计１９万户,其中唯一

住房倒损涉及１６２７户(以住建部门最终鉴定结果

为准).因灾产生饮水安全隐患涉及４５４个脱贫

村、２１６万脱贫户(以水利部门最终鉴定结果为

准).出台针对性举措.印发«关于做好灾后救助

帮扶工作的通知»,组织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开

展因灾救助帮扶工作.与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

做好因灾救助帮扶防止返贫致贫工作的通知»,明

确未使用的衔接资金用于灾后恢复重建项目.与

农业发展银行等６家金融机构联合下发«关于做好

金融支持因灾救助帮扶防止返贫致贫工作的通

知»,简化程序,加大放贷力度,及时解决摘帽县、脱

贫村、脱贫户灾后恢复重建资金需求.与地方金融

监管局等４部门印发«关于做好灾后恢复重建金融

服务工作的通知»,明确加强灾后重建金融服务的

１１项措施.加强资金倾斜支持.安排下达６４２８

万元中央衔接资金用于灾后恢复重建和解决农村

安全饮水问题,覆盖４６个重点帮扶县.通过光伏

收益,新增公益岗位２２８１个、人均月工资１２４０元,

累计发放工资２８３０１万余元.小额信贷方面,目

前已发放恢复重建小额贷款１０２２万元.

三、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六乱”整治

省乡村振兴局落实审议意见有关要求,把农村

人居环境“六乱”整治百日攻坚专项行动作为乡村

振兴开局之年的超常规举措,５月１４日启动以来

取得显著成效,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广大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普遍提升.全省

１１７个县(市、区)累计投入资金２８６亿元,宣传发

动农户６３３９万户,群众投劳３７５５万人次,评选

星级文明户、美丽庭院行政村１９万个.交通沿线

累计绿化美化２１３３２万平米,消除交通安全隐患

４万处,基本实现了交通沿线安全隐患消除、环境

干净整洁、绿化美化有序;村庄街巷累计清理村内

垃圾３６７８万吨,整治清理路面污水６４万处,基

本实现了街巷干净整洁、农房立面整齐、环境和谐

优美;农户庭院９５％以上的农村常住户开展庭院

“治六乱”活动,基本实现了庭院卫生环境美、物品

摆放整齐美、厨厕干净清爽美;田间地头清除农业

生产废弃物４６８万吨,拆除农业生产区域内的违

法设施建筑２６万处,复垦农田面积４５万亩,基

本实现了农业设施整齐、生产过程清洁、田园环境

整洁美观.

(一)加强领导高位推动.省级成立省委省政

府分管领导任组长,相关行业部门一把手为成员的

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市县成立领导组,党政主要负

责人为“一线总指挥”;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为第一

责任人;村级党组织书记为一线施工队长;农村第

一书记、驻村工作队把“六乱”整治列入帮扶工作重

点.乡村振兴部门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促落实,

行业部门分工负责、加强协同,形成上下联动、齐抓

共管的工作合力.

(二)周密部署压茬推进.５月１４日省委省政

府动员部署,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出台专门方

案,聚焦交通沿线、村庄街巷、农户庭院、田间地头

等四类重点区域,“拆、清、整、绿、建”五措并举,彻

底治理乱搭乱建、乱堆乱放、乱扔乱倒等突出问题.

５月１６日到７月２０日开展集中整治,全面排查摸

底,实施台账管理,倒排工期,彻底整改到位.６月

份开始每半月调度通报,压实县级主体责任.出台

«农村人居环境“六乱”整治标准(试行)»,探索建立

长效机制.７月下旬召开现场推进会,蓝佛安省长

作出重要批示,贺天才副省长讲话,制定印发«山西

省农村人居环境“六乱”整治标准(试行)».８月结

合平时督查暗访掌握的情况,对各地推进过程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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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领导、资金投入、典型做法、解决问题、创新机制、

宣传发动等关键环节,进行了综合评价.

(三)奖惩并举强力推进.将百日攻坚专项行

动开展情况和成果巩固情况纳入对市县两级乡村

振兴实绩考核.省级建立半月调度机制,开展督查

暗访２０余次,调度６次,通报６次,编发简报１０余

期,１１个市先后召开现场推进会.综合运用“报、

网、微、屏”等媒体,搭建信息交流平台,制作“六乱”

整治公益宣传片,利用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等新

媒体建立宣传平台累计达到１０００余个,印刷宣传

材料４８７５万余份,为全省“六乱”整治营造了浓厚

舆论氛围.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十三五”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为乡村振

兴奠定了坚实基础,但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高度

重视并着力解决.下一步,省乡村振兴局将按照省

委省政府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署,持续

落实审议意见各项要求,立足巩固拓展有效衔接的

目标任务,拓展工作载体,夯实基础支撑,弘扬脱贫

攻坚精神,强化作风建设能力提升,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一)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硬机

制.把防止返贫监测帮扶作为“十四五”时期重中

之重,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做好易

返贫致贫人口的监测帮扶.组织市县全面落实我

省«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实施方案»,

完善事前预警、事中帮扶、事后跟踪等举措.加大

“三保障”问题排查整改力度.在开展集中排查整

改工作的基础上,结合落实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

扶工作要求,建立“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常态化排查

整改长效机制,以县为单位,组织相关行业部门牵

头,跟踪监测“三保障”及饮水安全巩固情况,查缺

补漏,发现一例,解决一例,确保“三保障”成果持续

巩固,各类问题静态清零.强化搬迁群众后续帮

扶.落实好«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工作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实施意见»,加强监测帮扶、就业安置、产

业支撑,抓好社区治理,强化社会融入,健全完善后

扶长效机制,推动政策落地落实.

(二)夯实筑牢产业发展就业增收硬支撑.产

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是我们始终面

临的现实难题.把发展产业作为根本之举长久之

策.帮扶重点从以户为单位解决脱贫问题转向以

县为单位支持区域特色产业发展,完善全产业链支

持措施,补上技术、设施、营销等短板弱项.培育发

展新型经营主体,拓展带农益农机制,扩大脱贫人

口受益面,加快推进农产品价格险、灾害险重点帮

扶县全覆盖,深化“五进九销”消费帮扶,抓好产业

扶贫项目资产后续运维管护,光伏扶贫年度收益稳

定在１８亿元以上.做好过渡期脱贫人口小额信贷

工作,做到应贷尽贷,有效防控风险.把技能就业

作为硬任务硬措施,抓好“人人持证、技能社会”提

质增效,以产业发展提供就业岗位,以技能培训提

升就业本领、稳岗转岗能力和工资性收入.统筹用

好公益岗位,扩大以工代赈范围,落实好吸纳务工

就业等优惠政策.

(三)织密织细农村低收入人口兜底扶持硬保

障.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制度.以现有社

会保障体系为依托,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协调

相关部门完善农村低保、特困救助供养制度,动态

调整保障标准,合理提高救助供养水平和服务质

量.健全专项社会救助和急难社会救助制度.完

善机制,鼓励社会力量、慈善机构和市场主体参与

社会救助.落实好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加强宣传引

导,精准核实保障对象,保障农村低收入老年人基

本生活.对特殊群体致贫返贫风险,随时发现、随

时帮扶、随时清零.

(四)紧紧抓住干部队伍教育培训严格履职硬

作风.适应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使

命新任务,持续抓培训,持续抓履职.促进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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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干部队伍增强政治素养、提升专业能力,培育专

业精神、精准把握政策,创新工作方法,锻造为民情

怀.以能力提升保任务完成,建设“懂农业,爱农

村、爱农民,政治过硬、本领过硬、作风过硬”的乡村

振兴干部队伍.

(五)精心打造新型政产学研一体化硬平台.

深化与山西大学、山西农大、省委党校、山西财专等

高校的合作,拓展领域、破解难题,形成一批理论和

实践成果,强化乡村振兴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加强与行业部门的信息共享和数据比对,组织省直

部门分管领导担任讲师、业务处室主要负责人担任

政策解读员,在门户网站设立乡村振兴政策专栏.

通过院校合作、部门协同,加强数据、政策、项目、专

家“四库”建设,为巩固拓展有效衔接提供硬核

支撑.

(六)深入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硬任务.在“六

乱”专项治理的基础上,扫盲区、建机制,抓巩固、促

提升,进一步提升农村垃圾处理能力,做到能收集

上来,能转运出去,能妥善处理.通过积分超市、最

美庭院评比等方式,引导农户自觉爱护乡村居住环

境.农村改厕要发挥农民主体作用,注重因地制

宜、科学引导,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实效,

求好不求快,坚决反对劳民伤财、搞形式摆样子,扎

扎实实推进.

(七)不断完善通报督查考核硬约束.完善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考核指标体系,发挥好考核

指挥棒作用.明确督导组年度工作任务,开展常态

化督导.综合运用现场、案例、通报、督导推动“四

种方法”持续压实责任,确保巩固成果衔接振兴各

项政策落到实处.

再次感谢省人大各位领导、代表们多年来对省

乡村振兴局工作的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和大力支

持,省乡村振兴局将按照各位领导和代表们提出的

意见建议持续跟进做好贯彻落实,切实做好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

山西省乡村振兴局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９日

附件３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农村工作委员会

关于«全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

乡村振兴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

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５日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

　　２０２１年５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七

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情况

的报告».会后,农工委汇总整理了常委会组成人

员的审议意见,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同

意,将审议意见转省人民政府研究处理.在征求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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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委意见后,省政府办公厅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９日向

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报送了关于«全省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工作情况报告审议

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郭海刚秘书长当即批转

农工委办理.

农工委经认真研究,认为省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对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高度重视,对

审议意见提出的建议,逐一认领,深入分析,认真研

究,积极整改,并坚持以巩固拓展成果为基础、有效

衔接为依托、防止规模性返贫为重点,聚焦目标任

务,提出了积极务实的处理意见和措施,不断推动

工作、政策、机构、队伍等平稳过度、有效衔接,效果

明显.

一、积极有效衔接乡村振兴.一是出台方案编

制规划,不断推进工作衔接.对标中央３０号文件

和今年１号文件,结合全省实际,制定全省«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实施方案».统

筹“三类县”划分.将全省１１７个县分为三类,分别

明确“十四五”乡村振兴重点任务,统筹政策支持、

资金项目和成效考核.二是优化调整“四个不摘”,

不断推进政策衔接.组织省直２５个部门全面系统

梳理政策措施１０５项,其中延续７１项,优化１８项,

调整１３项,新增３项,形成“责任、政策、帮扶、监

管”四大体系,确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

乡村振兴的“四梁八柱”.三是完成系统机构重组,

不断推进机构衔接.５月２５日省乡村振兴局挂

牌.市县同步调整,６月１０日前,１１个市、１１７个

县全部挂牌.四是持续加大工作力度,不断强化队

伍衔接.５月２５日,省市县三级７０６８支驻村工作

队、２２３６８名驻村干部和第一书记全部到岗,并对

帮扶干部进行政策培训.

二、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一是健全完

善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截至今年９月

底,全省共识别监测户５８万户１３２万人.４４

万户１０４万人消除风险,风险消除率达７８７％.

二是信贷扶持产业带动脱贫群众增收.大力扶持

脱贫地区产业发展壮大.１－９月脱贫人口小额信

贷发放２５２７亿元,惠及５１６万脱贫户及边缘易

致贫户,完成年度参考指标的８４２％.到９月底,

光伏帮扶项目年度收益１２５８亿元,惠及８６４９个

行政村、２４３２万脱贫群众.三是不断巩固“三保

障”成果.到９月底,在义务教育保障方面,全省共

排查学校７９７５所,排查人数３２８９万人,失学辍学

人数为０.在基本医疗保障方面,全省２５３７６万

脱贫人口全部纳入帮扶政策覆盖范围,今年全省农

村建档立卡人口累计住院２３万人次,脱贫人口住

院综合保障比例８８８％.在住房安全保障方面,

共排查发现问题１７２户,已全部完成整改.四是扎

实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截至９月底,全省

有６０个项目县的５５１个易地搬迁后续扶持项目进

入乡村振兴项目库,总投资１０３２亿元,其中５５个

项目县的３２１个易地搬迁后续项目已经实施.

三、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六乱”整治.全省

１１７个县(市、区)累计投入资金２８６亿元,宣传发

动农户６３３９万户,群众投劳３７５５万人次,评选

星级文明户、美丽庭院行政村１９万个.村庄街巷

累计清理村内垃圾３６７８万吨,整治清理路面污水

６４万处,基本实现了街巷干净整洁、农房立面整

齐、环境和谐优美.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

全省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省政

府及其有关部门在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

效衔接乡村振兴、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六乱”整

治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一些脱贫人

口还存在返贫风险,防止返贫致贫还面临着不少困

难和挑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点工作还需

要继续强化;一些干部抓工作的思想认识还有误

区、工作作风和工作干劲还需继续加强.

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５年过渡期的

第一年,也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第一年.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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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强调指出,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我们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坚持用

乡村振兴统揽新发展阶段“三农”工作.希望省政

府及有关部门齐心聚力、多措并举,特别要在健全

防止返贫致贫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机制、夯实筑牢

产业发展和务工就业增收支撑、易地搬迁后续扶

持、巩固拓展“三保障”成果等方面下大力气,切实

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书

写更加精彩的山西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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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议程

　　一、听取关于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六次会议筹备工作情况的报告

二、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议程(草案)(书面)

三、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书面)

四、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书面)

五、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列席人员名单(草案)(书面)

六、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向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所作的工作报告稿(书面)

七、审议«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草案)»

八、审议和批准«太原市农村自建房管理服务

条例»(书面)

九、审议和批准«大同市城市绿化条例»(书面)

十、审议和批准«大同市农村自建房屋质量管

理条例»(书面)

十一、审议和批准«大同市泉域水资源保护条

例»(书面)

十二、审议和批准«朔州市神头泉域水资源保

护条例»(书面)

十三、审议和批准«朔州市湿地公园保护条例»

(书面)

十四、审议和批准«朔州市农村自建房管理条

例»(书面)

十五、审议和批准«忻州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

例»(书面)

十六、审议和批准«吕梁市村民自建房用作经

营场所质量安全管理条例»(书面)

十七、审议和批准«吕梁市禁牧休牧条例»(书

面)

十八、审议和批准«晋中市农村自建房屋质量

管理条例»(书面)

十九、审议和批准«阳泉市农村自建房屋质量

管理办法»(书面)

二十、审议和批准«阳泉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修改‹阳泉市城市绿化条例›‹阳泉市市

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定»(书面)

二十一、审议和批准«晋城市农村自建房管理

条例»(书面)

二十二、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２０２１年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

(书面)

二十三、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

报告

二十四、人事任免及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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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纪要

　　山西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在省城太原举行.

本次常委会会议共有八项议程.

１月１５上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他就本次会议的议程(草

案)作了说明后,通过了会议议程.会议听取了被

提请任命人员作的供职发言;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

秘书长郭海刚作的关于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筹

备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

委员赵建平作的关于«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草

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事代表工委主任李建

刚作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

全体会议后,举行分组会议.审议人事任免议

案;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议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列席人

员名单(草案)、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

案);审议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向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所

作的工作报告稿;审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

报告;审议关于２０２１年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

情况的报告;审议«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草案)»及

其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太原市农村自建房管理

服务条例»等１４部地方性法规及其审议结果的报

告和批准决定(草案).

１月１５日上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山西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议程;山西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

长名单;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山西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山西省第十

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向山西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所作的工作报告稿;山西

省人大常委会关于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审

议«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草案)»的决定.表决批

准了关于«太原市农村自建房管理服务条例»«大同

市城市绿化条例»«大同市农村自建房屋质量管理

条例»«大同市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朔州市神头

泉域保护条例»«朔州市湿地公园保护条例»«朔州

市农村自建房屋管理条例»«忻州市机动车停车管

理条例»«吕梁市村民自建房用作经营场所质量安

全管理条例»«吕梁市禁牧休牧条例»«阳泉市农村

自建房屋质量管理办法»«晋中市农村自建房屋质

量管理条例»«晋城市农村自建房管理条例»«阳泉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阳泉市城市

绿化条例›‹阳泉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决

定»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

的报告.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名单.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武同志向通过任命的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汤志平,省人大常委会信访局局长

吴明禄颁发任命书.

在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织的宪法宣誓仪

式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迎光主持新任命的同

志分两批进行单独宣誓.

本次常委会应出席组成人员６１人,实出席５８

人,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武,副主任郭迎光、卫小

春、岳普煜、李俊明、王纯、张志川,秘书长郭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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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于亚军(女)、王卫星、王仰麟、王宏、王继伟、王

联辉、王斌全、卢建明、卢晓中、卢捷、白秀平、白德

恭、成斌、成锡锋、乔光明、刘本旺、刘志宏、刘美、关

建勋、闫喜春、李亚明、李建刚、李栋梁、李俊林、李

效玲(女)、李福明、杨志刚、张华龙、张李锁、张钧、

张葆(女)、张锦(女)、陈继光、武华太、武涛、赵建

平、郝权、秦作栋、袁进、贾向东、高新文、郭玉福、郭

金刚、黄卫东、黄岑丽(女)、梁若皓、梁俊明、韩怡

卓、蔡汾湘、熊继军.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汤俊权、郑强、赵向东请假

未出席会议.

列席本次常委会会议的有: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贺天才,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管应时,省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崔国红,省监委副主任王帅红.列席

本次常委会会议的还有: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派驻机关纪检监察组组长,各机构负责同志,省直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设区的市、部分县(市、区)人

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

表,有关新闻单位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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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武在山西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摘要)

　　１月２３日,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举行第四

次全体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大会胜利闭幕.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林武主持会议并

讲话.

他指出,这次大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

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在

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审议批准了各

项重要报告,审议通过了«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和

各项决议,顺利完成选举任务,圆满完成各项议程,

是一次高举旗帜、凝心聚力的大会,是一次民主团

结、风清气正的大会,是一次砥砺奋进、开创新局的

大会.

林武指出,过去一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是我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我们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

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鲜明提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进一

步推动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迈上新的台阶,推动党

领导的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实现了“十四五”良

好开局.成绩的取得,最根本的在于习近平总书记

的领航掌舵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科学指引,最重要的在于全省３５００万干部群

众的齐心协力、奋力拼搏.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坚

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依靠人民群众,沉下

心来、真抓实干,工作就有底气,发展就有希望,事

业就会昌盛.

林武强调,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全

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年.省第十二次党

代会、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已经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作出系统谋划

部署.这次人代会审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进

一步细化实化了目标任务和工作举措,并通过法定

程序,将省委决策部署转化成全省人民的共同意

志、共同目标、共同行动.全省上下要以坚如磐石

的信念信心、攻坚克难的干劲拼劲,做出成绩、交好

答卷,全力营造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平安和谐的

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喜迎二十大,走好

新征程.我们要坚决捍卫“两个确立”、坚定做到

“两个维护”.突出政治引领,坚持把“两个确立”作

为最深刻的政治领悟、最牢固的政治信念、最重要

的实践要求,把“两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

本政治规矩,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不折不扣在山西落实到位.我们要自觉落实“三新

一高”,稳中求进、难中求成.落实好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统筹好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持续做好“六

稳”“六保”工作,扎实推动产业转型两个方面齐头

并进和三次产业协同创新,统筹推进“一群两区三

圈”城乡区域发展新布局,强势启动太忻一体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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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区建设,大力实施市场主体倍增工程和“三个一

批”项目活动,加快打造开发区建设升级版,持续深

化经济领域重大改革,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全力构建良好创新生态,全面创优营商环境,确保

全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各项主要预期指标圆满

完成.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着力保障和改善

民生.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时刻把

老百姓安危冷暖挂在心上,把疫情防控当作基本前

提,把维护社会平安稳定作为重中之重,把良好生

态环境作为最普惠的民生,把稳定就业摆在突出位

置,把促进增收作为攻坚重点,把教育、卫生等基本

民生列为优先选项,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努力做到

民生投入只增不减、惠民力度只强不弱、惠民实事

只多不少.我们要保持最饱满的精神风貌和最高

昂的奋进姿态.始终坚持解放思想的理论品格、实

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真抓实干的优良传统、久久为

功的价值追求,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重大成就中

汲取前进的力量,带头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

头,带头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带头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和“一岗双责”,把严的主基调长期

坚持下去,把一往无前、积极向上的状态保持住,把

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上来.

林武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

治制度,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是我国地方国家权力

机关,对推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

作用.全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

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不断发展全

过程人民民主,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人大代

表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主体,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植根群众建言献策、立足岗位建功立业,以实际

行动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各

级党委要加强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人大及其常

委会依法行使职权,为做好人大工作提供坚强

保证.

林武强调,幸福源于奋斗,奋斗就要担当.让

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周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抓实干,久久为

功,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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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公　告

(第四号)

«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已由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３日通过,

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２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３日

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汾河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

使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全方

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

流域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汾河流域开展生态保护和修复,以

及汾河流域各类生产生活、开发建设等活动,适用

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汾河流域,是指由汾河干流、支流、

湖泊和水库形成的集水区域所涉及的忻州市、太原

市、吕梁市、晋中市、临汾市、运城市、阳泉市、长治

市、晋城市的相关县级行政区域.

第三条　汾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

应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统筹协调、科学规

划,量水而行、节水为重,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协同

保护、系统治理的原则.

第四条　汾河流域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主要负

责人对本行政区域内汾河保护负主要责任;保护责

任纳入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考核范围.

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汾河保护重大政策,督促

检查汾河保护重要工作的落实情况;建立汾河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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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会议制度,统一指导、统筹协调汾河保护工作.

汾河流域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

本行政区域的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污染防治、

河道整治与管理、水旱灾害防御、生态保护和修复、

推动高质量发展等工作.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生态环境、

自然资源、水行政、农业农村、工业和信息化、住房

和城乡建设、林业和草原、能源、应急、文化和旅游

等有关部门或者机构,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汾河保护

相关工作.

第六条　汾河流域实行河(湖)长制.

各级河(湖)长负责汾河保护相关工作.

第七条　汾河流域相关设区的市根据需要在

地方立法、规划编制、监督执法等方面建立协作机

制,协同推动汾河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高质量

发展.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

建立健全汾河流域水环境质量和污染物排放、水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生态保护和修复等标准体系.

第九条　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

水行政、林业和草原等有关部门,定期开展汾河流

域土地、矿产、水资源、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

状况调查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并向社会公布

汾河流域自然资源状况.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定期对汾河

流域水生生物重要栖息地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和

评价.

第十条　汾河流域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

应当加强汾河保护的宣传教育,普及相关法律、法

规和科学知识,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

意识和法治意识.

鼓励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社会组织、环保

志愿者等开展多种形式的汾河保护宣传活动,营造

汾河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在汾河保护工作中

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规划与管控

第十二条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

有关部门应当将汾河保护有关内容纳入国土空间

规划、水资源规划、防洪规划、水土保持规划、生态

环境保护规划、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流域生态

修复与保护规划、流域产业发展规划等规划.

第十三条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流域产业发展规划,将节水、节能、节地、资源

综合利用、可再生能源项目列为重点发展领域,采

取措施发展低水耗、低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的

产业.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定期发布汾河流域水资源超载地区目录,并实行动

态管理.

超载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水资源超

载治理方案,综合采取节水、水源置换、产业结构调

整、农业结构调整等措施,实施综合治理.

第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生态保护的

要求,在汾河源头宁武雷鸣寺至太原市尖草坪区三

给村干流河岸两侧各三公里范围、三给村以下干流

河岸两侧各二公里范围内划定重点排污控制区;在

重点排污控制区内应当规定限制和禁止建设的产

业清单、禁止排放水污染物和执行更严格污染物排

放要求的行业清单.

第十六条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采取措施,推进汾河流域控制性水利枢纽和水库除

险加固等骨干防洪工程建设,推进河道标准化堤

防、险工控导工程、山洪灾害治理,完善流域分洪缓

洪区(蓄滞洪区)布局和建设,加强河道治导线和管

理范围管控,实施堤防内外五到二十米护堤地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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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在汾河流域河(湖)管理范围内,单

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设拦河、跨河、临河建筑物、构筑物,铺

设跨河管道、电缆,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

和其他有关的技术要求,工程建设方案应当依法报

县(市、区)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

(二)建设项目、农用地等占用河(湖)管理范围

内的河道、滩涂的,应当限期退出;

(三)未经批准不得在河(湖)管理范围内从事

放牧、采砂、采石、打井、取土、爆破等活动;

(四)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三章　水资源管理

第十八条　汾河流域水资源实行水量的统一

分配与调度.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统筹当地水

和外调水、常规水和非常规水、区域用水状况和节

水水平,制定汾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报省人民政

府批准后实施.

汾河流域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批准的汾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结合当地水资

源的实际情况,统一调度开发流域地表水、地下水

和引黄水,逐步扩大引黄水使用规模,合理利用地

表水.

各用水区域在分配水量的额度内,可以对当年

节余的分配水量跨用水区域进行交易.

第十九条　汾河流域水资源利用,应当优先满

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保障基本生态用水,并统筹

农业、工业用水等需要,实施深度节水.

第二十条　汾河流域严格限制地下水开采.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本级人民政

府有关部门组织划定汾河流域地下水禁止开采区、

限制开采区,并编制汾河流域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

方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在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和限制开采区取用地下

水,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会同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国家下达的地

下水取水总量控制指标,制定汾河流域设区的市、

县(市、区)行政区域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指标和地

下水水位控制指标,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汾河流域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地下水取水量控制指标、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

和国家相关技术标准,合理确定本行政区域内地下

水取水工程布局.

汾河流域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采取措施控制岩溶水开采量.

第二十二条　汾河流域单位和个人取用地表

水和地下水量达到取水规模以上的,应当安装取水

在线计量设施,并将计量数据实时传输到有管理权

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三条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按照管理权限确定汾

河干支流有关断面的生态水量,制定并组织实施生

态水量保障方案.

汾河流域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

执行汾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和上一级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的水量调度指令,确保断面流量符合

规定的控制指标.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生态用水

调度纳入日常运行调度工作,在水利工程调蓄能力

范围内建立常规生态调度机制,保障河(湖)生态

水量.

第二十四条　用水单位应当配套建设用水计

量和监测设施,严格执行用水定额.用水量超过用

水定额的,应当限期实施节水改造.工业企业应当

采取循环用水、一水多用等措施,提高水的重复利

用率.

第二十五条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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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加强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增

加节水品种,推行节水灌溉方式和先进灌溉技术,

完善灌溉工程的配套设施和渠系防渗设施建设,提

高农田灌溉用水效率.

第二十六条　汾河流域全面推进节水型城市

建设.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实施城乡老

旧供水设施和管网改造,严格控制高耗水服务业

用水.

第二十七条　汾河流域严格控制新建人工湖、

人造湿地等人造水景观.

禁止将地下水、自来水作为人工湖、人造湿地

等人造水景观用水.

第二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统筹并优化汾河流域引调水工程供水和当地水

资源配置,优先配置、使用地表水和再生水,合理利

用外调水,有效涵养和保护地下水.优化水资源配

置,应当兼顾上下游、左右岸和有关地区之间的

利益.

汾河流域引调水工程受水区应当充分利用引

调水资源,逐步替代超采的地下水.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适时开展人

工影响天气作业,有效利用空中水资源.

第二十九条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矿井水、再生水、集蓄雨水等

非常规水源纳入水资源统一配置.

工业生产用水、河道生态用水、景观用水、城市

杂用水、建筑施工用水等,应当优先使用非常规

水源.

鼓励将符合标准要求的矿井水、再生水、集蓄

雨水等非常规水源用于河(湖)生态补水.

第四章　水污染防治

第三十条　汾河流域实施水污染物入河排污

总量控制制度和排污许可制度.

依照法律规定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

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以下简称排污单位),应当

按照规定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未取得排污许可证

的,不得排放污染物.

第三十一条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依法明确入河排污口设置、检

查、监测、关闭等要求,并加强日常管理.

排污单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环

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规定设置排污口并安装标志牌;

在河流、湖泊设置排污口的,还应当遵守国务院水

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排污口设置后,未经批准不

得变动.

第三十二条　工业集聚区应当配套建设污水

收集管网和集中处理设施.

工业集聚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运营单位应

当安装自动监测设施,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

平台联网,并保证监测设施正常运行,对处理设施

出水水质负责.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投资、建设和运营工业集聚

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第三十三条　煤炭采选企业应当推进矿井水

综合利用和老窑水治理.

鼓励煤炭采选企业将矿井水处理达标后回用

于工业、农业和生态环境用水.

第三十四条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根据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和城镇发展实际,规划建

设城镇污水收集管网和处理设施,处理设施的建设

规模、工艺、保(提)温、排放标准应当与水功能要求

相适应.

汾河流域万人以上的建制镇应当建设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实现达标排放或者回收利用;不足万

人的建制镇应当建立管网收集、定点储存设施,集

中转运至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第三十五条　汾河流域城镇污水集中处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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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运营单位应当对处理设施的出水水质负责.

新建工业企业生产废水不得排入城镇污水处理厂;

已纳入城镇污水处理厂处理的工业废水应当逐步

退出.向城镇污水处理厂排放的工业废水水质需

达到国家或者省规定的行业特别排放限值.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推进雨污合

流制排水管网分流改造、污水管网混错接改造、管

网更新、破损修复改造等工程,实施清污分流,提升

生活污水集中收集效能.

第三十六条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加强农村污水配套管网、处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维

护,因地制宜协同推进农村厕所改造和污水治理,

消除农村黑臭水体.

汾河流域万人以上的行政村应当建设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实现达标排放或者回收利用;不足万

人的行政村应当建立管网收集、定点储存设施,集

中转运至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第三十七条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水行政、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加强对农田灌溉用水的水质监测.农田灌溉用

水应当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第三十八条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依法划定畜禽养殖禁养区,并向社会公布.禁养

区内不得从事规模化畜禽养殖;分散养殖畜禽的,

应当采取污染防治措施.

从事水产养殖应当保护水域生态环境,科学确定

养殖密度,合理投饵和使用药物,防止污染水环境.

第三十九条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化学品生产企业以及工业集聚

区、垃圾填埋场、加油站、矿山开采区、尾矿库、危险

废物处置场等地下水重点污染源以及周边地下水

环境风险隐患开展调查评估,并采取风险防范和整

治措施.

第四十条　汾河流域禁止下列行为:

(一)向水体排放医药、生物制品、化学试剂、农

药、石油炼制、焦化和其他有毒有害的工业废水;

(二)在水体清洗装贮过油类或者有毒污染物

的车辆、机具、容器、包装物;

(三)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镇垃圾或

者其他废物;

(四)在流域沿河滩地和岸坡倾倒、堆放、存贮、

填埋垃圾等固体废物或者其他污染物;

(五)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药,随地丢弃农药

包装物;

(六)生产、销售、使用含磷洗涤剂;

(七)运输危险化学品穿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八)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四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划定汾河源头

宁武雷鸣寺至娄烦汾河水库水环境重点保护区范

围.在重点保护区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设置排污口;

(二)随意倾倒建筑垃圾和各种工业废弃物;

(三)网箱投饵养鱼;

(四)从事游艇旅游、游泳、垂钓等可能污染水

体的活动;

(五)从事影响水工程运行和危害水工程安全

的采石、取土等活动;

(六)装载有毒化学品、工业废弃物的车辆穿越

河床;

(七)新建煤炭、洗煤、焦炭、化工、造纸、制革、

冶炼、水泥等严重污染水环境的企业;

(八)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对重点保护区范围内已有的煤炭、洗煤、焦炭、

化工、造纸、制革、冶炼、水泥等严重污染水环境的

企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其限期整改;不能

整改的限期搬迁;对未经批准的,责令其对占用土

地进行生态修复.

第四十二条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可能发生水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

位,应当制定有关水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定期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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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练,做好突发水污染事故的应急准备、应急处置

和事后恢复等工作.

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危险化学品的企业事业

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在处理安全生产事故过

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液直接排入水体.

第五章　生态保护和修复

第四十三条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实施流域生态环境修复工程,统筹推进汾河流域

生态环境修复工作.

第四十四条　鼓励在汾河流域以整沟治理等

方式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

头治理.

整沟治理应当坚持规划先行、系统修复、整体

保护,因沟制宜、一沟一策的原则,治山治水治村统

筹推进,实施生态环境、土地与村庄综合治理,加强

水土保持工作.

第四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在汾河源头划

定保护区范围,制定汾河源头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

方案,并提供资金保障.

汾河源头保护区范围内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应当实施科学造林种草、封山育林、生物多样性保

护等工程,促进生态自然恢复.

第四十六条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制定禁牧、休牧和轮牧制度,因地制宜划定禁牧

区、休牧区和轮牧区,并及时公布禁牧、休牧和轮牧

的范围、期限.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造林绿化

区、中幼林抚育区、封山育林区采取封山禁牧措施,

保护中幼林繁育生长.

禁止非法占用汾河流域一级保护林地和基本

草原.

禁止擅自变更水源涵养林地和基本草原用途.

第四十七条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

业和草原、农业农村等主管部门应当采取人工繁育

或者封育等措施,对种群濒危的野生动植物及其栖

息、生长环境进行修复.

第四十八条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在汾河干流河道管理范围以外不小于一百米,支

流不小于五十米划定生态功能保护线,建设缓冲隔

离防护林带和水源涵养林带,提高汾河流域河流自

净能力.

第四十九条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按照水土保持规划,采取封山育林、植树种草、淤

地坝、坡改梯等保护措施,扩大林草覆盖面积,拦沙

固土,涵养水源,预防和减少自然水土流失.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防

止因矿产资源开发、铁路、公路、电力等建设活动可

能造成的人为水土流失.

禁止在汾河流域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的区

域开展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造成

水土流失的,按照“谁造成水土流失谁治理”的原则

进行修复治理.

第六章　保障和监督

第五十条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将汾河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资金列入本级政府财

政预算.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汾河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

工作.

鼓励金融机构为汾河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提

供金融支持.

第五十一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在资金、项目和

技术等方面,对汾河源头宁武雷鸣寺至娄烦汾河水

库的汾河流域上游生态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工作实

行扶持政策,保证水质安全.

第五十二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生态保护

补偿制度,设立补偿资金,对汾河干流以及重要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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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源头和水源涵养地、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岩溶

泉域重点保护区、集中式饮用水源地等重要生态功

能区域予以补偿.

汾河流域相邻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按照承担的生态保护职责和任务,在生态功能重

要、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保护和受益关系明确的领

域,可以签订生态保护补偿协议.

第五十三条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建立有利于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价格机制,对

资源高消耗行业中的限制类项目实行限制性的价

格政策和节约用水奖补政策.

第五十四条　汾河流域实行生态环境保护和

修复目标责任制以及考核评价制度.上一级人民

政府应当对下一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

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考核.

第五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对汾

河保护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群众反映集中的地区,

可以约谈所在地区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及其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要求其采取措施及时整

改.约谈和整改情况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五十六条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汾河流域保护治理执法能力

建设,建立跨区域、跨部门联合防治和联合执法机

制,依法开展联合执法.

第五十七条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

当定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汾河

保护相关情况.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行政法

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未依

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水污染物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责令限制

生产、停产整治,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

准,责令停业、关闭.

第六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向汾河

流域水体排放医药、生物制品、化学试剂、农药、石

油炼制、焦化和其他有毒有害的工业废水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处五万元以上

二十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采取治理措施的,按照

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处理.

第六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在

重点保护区范围内从事影响水工程运行和危害水工

程安全的采石、取土等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采取补救措施,

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

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六十二条　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

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造成严重后

果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其主要负责人应当

引咎辞职:

(一)不符合行政许可条件准予行政许可的;

(二)依法应当作出责令停业、关闭等决定而未

作出的;

(三)发现违法行为或者接到举报不依法查

处的;

(四)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

为的.

第六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四条　本条例自２０２２年３月１日起施

—３７—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１　



行.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９日山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１９９７年７月３０日

山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修正,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２７日山西省第十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修订,２０１８

年９月３０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修正的«山西省汾河流域水污染防

治条例»;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０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

汾河中上游流域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保护条例»;

２０１７年１月１１日山西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山西省汾河流

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三个条例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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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草案)»的说明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６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　李栋梁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就«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

(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

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的有力举措.汾河是山西第一大河流.习近平

总书记两次视察山西都对汾河生态环境保护作出

重要指示,提出要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

来、风光美起来”,为汾河保护立法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制定汾河保护条例,是以法治方式

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转化为保护汾

河的全体人民意志和行为准则的最有效行动.

二是推进汾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法治保障.

汾河流域涉及９市５１县,面积约３．９５万平方公

里,是我省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现行的«山西省

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山西省汾河中上

游流域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保护条例»«山西省汾

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三件地方性法规,部分规

定重复,相关内容分散,衔接性不够,与汾河保护新

形势和高质量发展新要求有一定差距,有必要进行

整合,进一步增强系统性、完整性和协同性.

三是解决汾河流域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迫切

需要.近年来汾河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基本实

现干流全年不断流,消除了劣Ⅴ类水质断面,生态

环境质量不断改善.但是形势还不容乐观,水资源

严重短缺,水资源开发利用率高,地下水超采、支流

断流、水污染等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制定汾河保护

条例,对于进一步加强流域生态系统修复,保障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防范和纠正影响生态环境不良行

为具有重要意义.

二、条例(草案)的指导思想和起草过程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入贯彻省委关于

生态文明建设以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的重大决策部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上位法,借鉴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及时跟进«中华人

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草案)»立法进程,将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融入立法,

保障汾河流域生态环境和高质量发展.

(二)起草过程

省人大常委会对汾河保护立法高度重视,郭迎

光副主任多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作出安排部署,李

俊明副主任担任立法领导组组长,亲自带队调研并

提出修改意见,环资工委牵头起草,省政府有关部

门积极参与,太原理工大学提供技术支持,成立起

草工作专班.在立法工作中,一是加强立法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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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重点问题列出清单,赴相关厅局及太原、临汾调

研座谈,增强立法针对性.二是广泛征求意见,三

次征求省人民政府及其部门意见,两次征求９市

５１县意见,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向提出立法议

案的省人大代表征求意见,共征求到意见３４５条,

充分采纳１９０条,部分采纳３３条.三是召开论证

会,充分听取部分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专家学者的

意见.经过深入研究,不断修改完善,最终形成条

例(草案).

三、条例(草案)的主要内容

条例(草案)共计八章七十六条,包括总则、流

域规划与管控、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污染防治、

生态修复与保护、保障与监督、法律责任和附则.

(一)关于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

草案明确了立法目的,是为了加强汾河流域生

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保障

生态安全,推动流域高质量发展.明确了立法原

则,应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量水而行、节水

为重,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协同保护、系统治理.

在生态优先前提下促进高质量发展是汾河流域活

动的基本原则.

(二)关于管理体制

长期以来,汾河保护统分结合、整体联动的工

作机制不够完善,干支流、上中下游协同治理能力

较弱,需要加强统筹、形成合力.草案第一章规定

了省人民政府统一指导、统筹协调的责任,明确了

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流域内市、县级人民政府的

责任,建立了地方协作、信息共享、应急联动、风险

报告和预警机制.

(三)关于基本制度和措施

完善的制度措施是实现保护汾河的基础条件.

草案第二章建立了流域规划体系及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产业布局管控等措施.

第三章确立了水资源最大刚性约束、水量分配与调

度等措施,规定了引调水管理.第四章对工业、农

业、城市黑臭水体、城镇生活污水等水污染防治作

了规定.第五章支持以整沟治理方式开展综合治

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对源头、上游、中下游针对

性的采取保护修复措施.

(四)关于保障监督

目前,财政资金难以满足汾河保护需求,生态

补偿不到位、市场机制不完善也影响保护积极性.

草案第六十二条规定了财政保障、多元化投融资机

制,第六十三条建立了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为压实

地方政府责任,第六十五条至第六十八条建立了目

标责任制和考核评价制度、约谈制度、联合执法机

制、向人大报告制度.

(五)关于法律责任

草案第七章针对违反饮用水源保护区禁行规

定、违反禁牧规定、违法占用基本草原、违反侵占河

湖生态空间等条款的行为,规定了应当承担的法律

责任.同时明确了负有监管职责人员的法律责任.

以上说明连同条例(草案),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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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３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成　斌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２０２１年７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

会议对«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

案)进行了初审.初审后,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省人

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省人大常委会环境

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对组成人员的意见进行了

逐条研究和修改;将修改后的草案印发省政府办公

厅、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等１１个部门,各设区

的市、部分县(市、区)征求意见,并通过山西人大网

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赴忻州、临汾、运城、吕梁四

个市以及部分县(市、区)开展立法调研,召开座谈

会,听取有关方面关于汾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的意见,并赴贵州省进行学习考察.与省水利厅相

关处室同志和水利专家进行座谈,进一步听取意

见.之后,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再次对草案作了认

真的研究和修改.１１月１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

开全体会议逐条进行了研究、修改.１１月４日,法

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并

作进一步修改和完善.１１月１１日,经主任会议研

究,形成了现在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草案二审稿.

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原草案共８章７６条.修改过程中,删除１３

条,增加７条,在逻辑顺序上,对草案条款进行了调

整,修改后的草案共８章７０条.

二、修改原则

修改过程中,我们坚持了以下原则:一是不抵

触原则,修改组逐条对照相关上位法,对草案中出

现的与上位法不一致的地方,进行内容上的修改、

表述上的校正、章节顺序的调整.二是不抄搬原

则,对上位法中已经具体详细规定的内容,在草案

中不作重复规定.三是有特色原则,将我省多年来

在汾河保护工作中形成的成熟经验和好的做法在

草案中予以明确,突出山西特色、解决山西问题.

三、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总则

征求意见过程中,有关方面建议,在总则中明

确政府在汾河流域保护中的主体职责.法制委员

会经研究,采纳了这一意见,建议增加规定:“汾河

流域保护实行责任制,汾河流域各级人民政府及其

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内汾河流域保护负主要

责任.保护责任纳入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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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范围”等方面.(现草案第四条第一款)

修改过程中,有关方面提出,结合我省今年防

汛工作,为保障防洪安全,加强河道管理,促进河道

整治,发挥河道的综合效益,建议增加河道整治与

管理的内容.法制委员会采纳了这一意见,建议增

加规定:“汾河流域内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

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污染

防治、河道整治与管理、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推动

高质量发展等工作.”(现草案第四条第三款)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草案应当增加汾

河流域保护宣传教育方面的内容.法制委员会采

纳了这一意见,建议增加规定:“汾河流域内各级人

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汾河保护的宣传教

育,普及法律、法规和相关科学知识,增强全民节约

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和法治意识,营造汾河流

域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现草案第十二条)

(二)关于规划与管控

调研和征求意见时,有关方面提出,为了从源

头上做好汾河保护工作,建议增加汾河流域产业发

展规划的相关要求.法制委员会采纳了这一意见,

建议增加规定:“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根据流域产业发展规划,将节水、节能、节地、资源

综合利用、可再生能源项目列为重点发展领域,采

取措施发展低水耗、低能耗、高附加值的产业.”(现

草案第十六条)

(三)关于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审议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为适应水权水市

场改革,运用市场化手段优化水资源配置、促进水

资源集约节约利用,建议在水资源的分配中增加跨

用水区域交易的内容.法制委员会采纳了这一意

见,建议增加规定:“各用水区域在分配水量的额度

内,可以对当年多余的分配水量跨用水区域进行交

易.”(现草案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四)关于水污染防治

征求意见和修改过程中,有关方面提出,保护

饮用水水源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要

切实做好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保护工作,建议进

一步加强对穿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道路运输的管

理.法制委员会采纳了这一意见,将有关内容修改

为:“汾河流域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穿

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道路运输的管理,禁止危险化

学品运输车辆通行.”(现草案第四十三条)

修改过程中,有关方面建议进一步完善汾河流

域内污染防范和整治措施.法制委员会采纳了这

一意见,建议增加汾河流域有关污染防治的禁止行

为;汾河流域内矿产资源开采、废弃矿山生态环境

治理以及水污染事故应急处置等内容.(现草案第

四十五条、第四十六、第四十七条)

(五)关于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

初审时,有的组成人员提出,今年我省严重的

洪涝灾害,既有不可抗力的因素,但也暴露了我省

在水土流失治理、生态保护方面的不足,建议增加

相关内容.法制委员会采纳了这一意见,建议增加

规定:“省人民政府应当在汾河源头划定保护区范

围,制定汾河源头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方案,并提

供资金保障.汾河源头保护区范围内的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实施科学造林种草、封山育林、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工程,促进生态自然恢复.”(现草案

第五十条)

同时建议增加规定:“汾河中下游流域内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采取河(湖)水域

岸线修复、退化湿地修复等措施,恢复具有调蓄功

能的湖泊、湿地、缓洪洼淀,增强河道及其两侧调蓄

水功能,提高中下游流域生态保护和洪水利用能

力.”(现草案第五十二条)

(六)关于保障与监督

征求意见过程中,有关方面提出,流域生态补

偿机制,是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客观

需要,是区域协调发展、地区均衡发展的现实需要,

建议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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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的原则建立生态补偿

机制.法制委员会采纳了这一意见,建议增加一条

规定:“省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

到合理补偿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设立补偿资金,

对汾河干流以及重要支流源头和水源涵养地、水土

流失重点防治区、岩溶泉域重点保护区、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等重要生态功能区域予以补偿.汾河流

域相邻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按照承担的

生态保护职责和任务,在生态功能重要、生态环境

问题突出、保护和受益关系明确的领域,可以签订

生态保护补偿协议.”(现草案第五十九条)

征求意见过程中,有关方面提出,为整合执法

资源、形成执法合力、封堵监管漏洞,加快推进汾河

流域生态环保领域的行政执法改革步伐,建议增加

汾河流域保护治理联合执法机制的内容.法制委

员会采纳了这一意见,建议增加规定:“汾河流域内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汾河流

域保护治理执法能力建设,建立跨区域、跨部门联

合防治和联合执法机制,依法开展联合执法.”(现

草案第六十三条)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法制

委员会建议对草案在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等方面

作必要的修改,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的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修改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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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赵建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去年１１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对«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

案)进行了二次审议.常委会组成人员一致认为,

制定该条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动,同

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会后,法制委员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会同省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

保护工作委员会,对组成人员的意见进行了逐条研

究,进行了认真修改;将修改后的草案印发省政府

办公厅及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等１１个厅局,各

设区的市、部分县(市、区)征求意见,通过省人大常

委会代表联络平台向全省５５２名人大代表征求意

见,通过山西人大网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赴太原

市、运城市、临汾市部分县(市、区)开展立法调研,

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方面关于汾河流域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的意见.之后,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再次

对草案作了认真的研究和修改.１２月２８日,收到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关于草案的意见

后,按照常委会领导的要求,我们及时与有关部门

进行研究,对草案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完善.１月４

日,法制工作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草案进行了

逐条研究.１月６日,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

对草案进行了统一审议,并对草案作了进一步修改

和完善.１月７日,经主任会议研究,同意提请本

次会议再次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总体修改情况

原草案共８章７０条.修改过程中,先后删除

了１１条,增加了５条,修改后的草案共８章６４条.

二、修改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修改中,我们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使汾

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重要指

示作为指导思想,并在总则第一条中予以明确.同

时,按照省委的总体部署,为突出山西特色、解决山

西问题,将我省整沟治理等已经形成的可复制可推

广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在草案中也予以明确.

三、主要修改内容

(一)根据国务院刚出台的«地下水管理条例»、

组成人员意见、基层调研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新增加

内容

１．根据基层调研及有关方面的意见,结合我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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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防汛工作的经验,法制委员会建议在第四条增

加有关水旱灾害防御、河道整治与管理的内容,作

为汾河流域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负责的

重要工作.(现草案第四条第三款)

２．根据基层调研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法制委员

会建议增加一条关于水旱灾害防御工程建设的内

容,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进

汾河流域控制性水利枢纽和水库除险加固等骨干

防洪工程建设,推进河道标准化堤防、险工控导工

程、山洪灾害治理,完善流域分洪缓洪区(蓄滞洪

区)布局和建设,加强河道治导线和管理范围管控,

实施堤防内外５到２０米护堤地保护.”(现草案第

十六条)

３．结合有关方面的意见,法制委员会建议地下

水取用水量控制指标的规定应当与国务院刚通过

的«地下水管理条例»保持一致,将原草案第二十四

条修改为:“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

本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国家下达的地下水取

水总量控制指标,制定汾河流域设区的市、县(市、

区)行政区域地下水取水总量控制指标和地下水水

位控制指标,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汾河流

域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地下水

取水量控制指标、地下水水位控制指标和国家相关

技术标准,合理确定本行政区域内地下水取水工程

布局.汾河流域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

当采取措施控制岩溶水开采量.”(现草案第二十一

条)

４．结合有关方面的意见,法制委员会建议增加

取用水在线计量设施安装相关内容,规定:“汾河流

域单位和个人取用地表水和地下水量达到取水规

模以上的,应当安装取水在线计量设施,并将计量

数据实时传输到有管理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

(现草案第二十二条)

５．根据基层调研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法制委员

会建议增加有关保护汾河河道,保障汾河水质的内

容,规定:“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在汾河

干流河道水岸线以外不小于一百米,支流不小于五

十米划定生态功能保护线,建设缓冲隔离防护林带

和水源涵养林带,提高汾河流域河流自净能力.”

(现草案第四十八条)

６．按照武维华副委员长意见,法制委员会建议

增加有关汾河流域水土保持的内容,规定:“汾河流

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水土保持规划,采取

封育保护、植树种草、淤地坝、坡改梯等措施,扩大

林草覆盖面积,拦沙固土,涵养水源,预防和减轻自

然水土流失.”“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

取措施,防止因矿产资源开发、铁路、公路、电力等

建设活动可能造成的人为水土流失.”“禁止在汾河

流域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的区域开展可能造成

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活动.造成水土流失的,按照

‘谁造成水土流失谁治理’的原则进行修复治理.”

(现草案第四十九条)

(二)与将要替代的汾河三部法规内容的衔接

１．审议时,有组成人员提出,二审稿第十八条

关于省人民政府在汾河干流和重要支流划定重点

排污控制区的范围应当尽量具体明确,便于操作.

根据这一意见,结合«山西省汾河流域水污染防治

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法制委员会建议将该条修改

为:“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生态保护的要求,在汾河

源头至太原市尖草坪区三给村干流河岸两侧各３

公里范围、三给村以下干流河岸两侧各２公里范围

内划定重点排污控制区;在重点排污控制区内应当

规定限制和禁止建设的产业清单、禁止排放水污染

物和执行更严格污染物排放要求的行业清单.”(现

草案第十五条)

２．按照武维华副委员长意见,法制委员会建议

将第三章章名修改为“水资源管理”.同时,根据

«山西省汾河中上游流域水资源管理和水环境保护

条例»第十条规定,建议对引黄生态调水和使用作

出规定,即:“汾河流域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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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应当根据批准的汾河流域水量分配方案,结合当

地水资源的实际情况,统一调度开发流域地表水、

地下水和引黄水,逐步扩大引黄水使用规模,合理

利用地表水.”(现草案第十八条第三款)

３．结合有关方面的意见,法制委员会根据«山

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保护条例»第十七条规

定,建议增加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优化水资

源配置的相关规定,即:“优化水资源配置,应当兼

顾上下游、左右岸和有关地区之间的利益.”(现草

案第二十八条第一款)

４．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法制委员

会根据«山西省汾河中上游流域水资源管理和水环

境保护条例»第九条规定,建议增加有关省人民政府

应当划定汾河源头宁武雷鸣寺至娄烦汾河水库水环

境重点保护区范围的内容,并且对重点保护区的水

污染防治作出八项禁止规定.(现草案第四十一条)

此外,根据组成人员和有关方面的意见,法制

委员会建议对草案在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等方面

作必要的修改和完善,对部分条款的顺序作相应的

调整.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以上报告连同草案三审稿,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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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草案)»
的说明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各位代表:

我受省人大常委会的委托,对«山西省汾河保

护条例(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制定条例的必要性和起草过程

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和

汾河保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流域要坚持上下游、干支流、

左右岸统筹谋划,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

理.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山西都对汾河保护作

出重要指示,要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

风光美起来”.制定条例,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

二是贯彻落实省委关于汾河保护决策部署的

重要举措.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后,对汾河保护

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省委为落实纲要要

求,多次作出重大决策部署,做了大量工作,在解决

汾河流域产业污染、面源污染、水环境污染问题以

及部分区域水土流失严重、水源涵养功能脆弱、河

湖生态功能退化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制定条

例,就是将省委重大决策转化为地方性法规的具体

实践.

三是我省现行的«山西省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

保护条例»«山西省汾河中上游流域水资源管理和

水环境保护条例»«山西省汾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条

例»三件地方性法规,在推动汾河流域生态修复与

保护中,尽管取得了明显成效,但随着我省全方位

推动高质量发展,三个法规的部分规定重复,相关

内容分散,衔接性不够,已不能适应汾河保护新形

势新任务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有必要进行整

合,增强汾河保护法规的系统性、完整性和协同性.

四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社会各界多次提出

依法加大保护汾河力度的意见和建议.制定条例

就是回应各方关切、反映全省人民意志、保护好母

亲河的必要举措.

省人大常委会按照省委的决策部署,将汾河保

护立法列入年度立法计划,常委会党组多次召开专

题会议作出安排部署,成立工作专班起草草案初

稿.常委会领导带领省人大法制委、常委会法工

委、环资工委、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等相关部门

的同志,多次到太原、忻州、吕梁、临汾、运城等５

市、１３个县(市、区)进行调研;多次召开基层政府

部门、基层人大、专家学者的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

意见和建议;多次征求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和汾河流

域设区的市、县(市、区)的意见,多次征求各级人大

代表意见,并及时将修改后的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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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根据各方面的修改建议,反复对草案进行修

改和完善,并同时向省委报告草案的修改情况.去

年７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进行初

次审议.１１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进行了第二次审议.今年１月１５日,草案经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第三次审议

后,决定提请本次大会审议.

二、起草的指导思想和把握的原则

这次对汾河保护立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将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的重要讲

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作为立法工作的根本遵

循;深入贯彻落实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制定一部全

面保护汾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法规,为汾河流域良好

的生态环境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在汾河保护立法工作中,我们把握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立法的正确政治方向.认真贯彻落实党

中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汾河保护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确保

立法的正确政治方向;二是坚持目标导向.紧紧围

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

来、风光美起来”的重要指示,贯彻落实«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在规划

与管控、水资源管理、水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修复

等方面,认真落实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

治理、源头治理,兼顾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三是

自觉践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职责使命.认真

听取各级各部门、社会各界、人大代表、专家和基层

干部群众的意见,使条例能够充分体现党的主张,

反映人民群众治理汾河污染和保护汾河流域良好

生态环境的立法诉求.四是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

法、依法立法.认真学习贯彻水法、水污染防治法、

国务院地下水管理条例等上位法的精神要求,借鉴

长江保护法和黄河保护法草案,整合汾河保护原有

的三部法规,为草案起草、修改提供支撑.

三、主要内容

草案分总则、规划与管控、水资源管理、水污染

防治、生态保护和修复、保障和监督、法律责任、附

则,共八章六十四条.

(一)关于立法目的

明确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使汾河“水量丰起

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重要指示,作为本

条例的立法宗旨,作为治理汾河污染、恢复汾河美

好风光的主线.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明确了各级人

民政府及其主要负责人在汾河保护工作中的主要

责任,规定了汾河保护工作的河(湖)长制、规划和

执法协作机制、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机制.

(二)关于汾河流域保护规划与产业布局

明确规定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应当将汾河保护有关内容纳入国土空间规

划、水资源规划、防洪规划等规划;汾河流域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划布局汾河流域相关

产业,建设防洪工程,并明确在汾河流域河(湖)管

理范围内应当遵守的法律规定.

(三)关于划定汾河流域重点排污控制区

为了切实保护水源地,草案规定在汾河上游河

岸两侧一定范围内划定重点排污控制区,并规定相

关产业和行业的负面清单;明确要求省人民政府在

汾河源头至太原市尖草坪区三给村干流河岸两侧

一定范围内,划定重点排污控制区,并规定在重点

排污控制区,限制和禁止建设的产业清单、禁止排

放水污染物和执行更严格污染物排放要求的行业

清单.

(四)关于使汾河水量丰起来

为了提高汾河流域水资源保障能力和防洪抗

旱能力,草案在第三章明确规定汾河流域水资源的

统一分配与调度制度、地下水开采制度、用水计量

和监测制度、水资源配置制度.通过有效利用空中

水资源,充分利用引调水资源,严格保护地下水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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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优先满足城乡居民生活用水,保障基本生态用

水,并统筹农业、工业用水等需要,实施深度节水,

确保使汾河水量丰起来.

(五)关于使汾河水质好起来

草案在第四章明确规定水污染物入河排污总

量控制制度、排污许可制度、污水收集和处理制度;

分别规定了汾河流域的八项禁止行为和重点保护

区的八项禁止行为,确保使汾河水质好起来.

(六)关于使汾河风光美起来

草案充分吸收了汾河流域部分地区保护和修

复生态的成功经验和做法,比如以整沟治理等方

式,开展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

治理;规定在汾河流域实行禁牧、休牧和轮牧,建设

缓冲隔离防护林带和水源涵养林带等,确保使汾河

风光美起来.

(七)关于保障和监督

草案规定汾河流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

汾河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资金列入本级政府财政

预算;省人民政府在资金、项目和技术等方面,对上

游生态保护和水污染防治工作实行扶持政策,建立

生态保护补偿制度,设立补偿资金.此外,还规定

了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价格机制,生态环境保护

和修复目标责任制以及考核评价制度,约谈制度,

跨区域、跨部门联合防治和联合执法机制,以及汾

河保护工作报告制度.

以上说明连同草案,请 各 位 代 表 一 并 予 以

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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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关于«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草案)»
审议结果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１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主席团第二次全体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赵建平

主席团:

１月２０日晚上,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

次会议各代表团分组审议了«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

(草案)».代表们以及列席人员一致认为,草案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

两次视察山西对汾河保护作出的“使汾河水量丰起

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重要指示精神,以

及省委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对加强汾河流域生态

系统修复与保护具有重要意义.草案先后经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第三十二次、第三十三

次会议三次审议和本次大会的审议,已基本成熟,

代表们建议通过.同时,对草案提出了一些很好的

修改意见和建议.２０日晚上,大会法规组逐条认

真研究了这些意见和建议,并对草案作了修改和完

善.１月２１日上午,法制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对

草案进行了审议.现将审议结果报告如下:

一、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

(一)关于立法目的

根据代表审议意见,法制委员会建议将草案第

一条修改为:“为了加强汾河流域生态保护和修复,

使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全方

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

流域实际,制定本条例.”(即现草案第一条)

(二)关 于 重 点 保 护 区 范 围 内 重 污 染 企 业 的

整改

根据省委意见,法制委员会建议将第四十一条

第二款修改为:“对重点保护区范围内已有的煤炭、

洗煤、焦炭、化工、造纸、制革、冶炼、水泥等严重污

染水环境的企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其限期

整改;不能整改的,限期搬迁;对未经批准的,责令

其对占用土地进行生态修复.”(即现草案第四十一

条第二款)

(三)关于生态保护措施

根据省委意见,法制委员会建议将第四十八条

中的“河道水岸线”修改为“河道管理范围”;将第四

十九条中的“封育保护”修改为“封山育林”.(即现

草案第四十八条、第四十九条)

此外,分组审议中,代表及列席人员共提出

２００余条审议意见和修改建议,经法制委员会认真

研究和合并整理,对草案１５条２６处进行了修改.

同时,对草案在立法技术和文字表述方面作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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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法制委员会已经按照上述建议,对草案作了

修改.

二、需要说明的问题

草案第十五条规定了汾河流域重点排污控制

区范围的划定.审议时,有的代表对其中“三公里”

“二公里”的规定提出意见.法制委员会经认真研

究,并再次与相关部门沟通,认为之所以这样规定,

一是草案在征求意见、调研和常委会审议时,部分

代表和常委会组成人员都建议对重点排污控制区

划定范围作明确规定;二是按照水污染应急防控的

要求,经科学测算,从支流入干流要保障两小时的

应急时间,上游应急响距离应当在３．６公里左右,

下游应急响应距离应当在２公里左右.因此,我们

建议维持现有表述为宜;三是«山西省汾河流域水

污染防治条例»中对此也作了明确规定,并经多年

实施发挥作用,有必要将这一有效措施延续.

此外,代表们还提出一些其他意见,法制委员

会都进行了认真研究.考虑到,有的意见在相关上

位法中已经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本着不抄搬的原

则,建议不作重复表述.有的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

总结经验,待条件成熟时,再上升为法规.有的需

要省政府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对有关规定进行细

化.有鉴于此,法制委员会建议草案维持现有规定

为宜.

以上报告连同主席团会议审议稿,请一并予以

审议.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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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人民政府省长蓝佛安所作的«山西省

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省人民政府过

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２０２２年目标任务

和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人民政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和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决策

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抢抓构建新发展格

局战略机遇,按照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

求和工作矩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

推进产业转型,大力实施市场主体倍增工程,统筹

推进“一群两区三圈”建设,全力构建良好创新生

态,强力抓好营商环境建设,绿色低碳建设美丽山

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

全,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

合理区间,持续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会议号召,全省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中共山西省委的

坚强领导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快转型发展蹚新路,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

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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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工作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上

省长　蓝佛安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省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请

予审议,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

意见.

一、２０２１年工作回顾

过去的一年,是我省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一年.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为“十四五”

乃至更长时期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描绘了壮丽

蓝图,吹响了进军号角.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省

上下高举伟大旗帜,牢记领袖嘱托,拥护“两个确

立”,践行“两个维护”,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第

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顺利

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和全国一道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全面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

的新征程.

一年来,我们坚持稳中求进,在攻坚克难中实

现经济发展进位提质.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和各种困难风险挑战,我们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保持工作的连续性稳定性,强化举措的针

对性实效性,扎实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推动全

省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好.深度挖掘内需潜力,

充分发挥重大工程项目投资拉动作用,滚动开展开

发区“三个一批”活动,全力推进５２１个省级重点工

程建设,太原至吕梁开行动车组,集大原高铁、汾阳

至石楼高速公路等重点项目加快建设,浮山至临汾

高速公路项目开工,新改建“四好农村路”和三个一

号旅游公路５７００公里.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不

断完善城乡物流体系,加快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

式.全年 GDP增长９．１％,总量跨过２万亿元大

关,达到２２５９万亿元,排全国第２０位,较上年前

进１位.一产、二产、三产增加值分别增长８１％、

１０２％、８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８７％,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１４８％,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长２３４％,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７６％、１０３％,各项约束性指标全部完成国家下达

任务,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同比改善１１５％,PM２５

平均浓度降到３９微克/立方米,创有记录以来最好

水平.在经济总量实现历史性突破的同时,我省经

济发展韧性愈发强劲,发展质量效益明显提升,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赶考路上迈出了坚

实步伐!

一年来,我们坚决担当使命,在精准施策中奋

力推动转型.坚决扛起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政治责

任,全年煤炭产量达到１１９亿吨,克服困难全力做

好１６个省区市煤炭保供工作,发送电煤４３５６万

吨,合同完成率１０６１５％,圆满完成国家下达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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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任务,彰显了山西的责任担当! 遵循产业发展规

律,坚持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推动煤

炭、电力、焦化、钢铁等传统优势产业率先转型,煤

炭先进产能占比突破７５％,完成电力升级改造８４１

万千瓦,非常规天然气产量达到９５亿立方米,新能

源和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到３８８９万千瓦,占比

达到３４３％,工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１１３％.推

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转型,国内首套快速掘进智

能成套装备成功应用,大运氢燃料重卡实现量产下

线,举办第二届晋阳湖峰会,信创、大数据、半导体、

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规上工业战略性

新兴产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１９５％、

３４２％.实施服务业提质增效十大行动,加强对生

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非营利性服务业的精

准指导,服务业增加值突破万亿元.举办旅发大

会、康养大会,促进文旅康养融合发展,太原古县城

等一批景区景点建成运营,重点监测景区门票收入

增长４４７％.克服干旱、极端秋汛等不利因素,粮

食总产量达到２８４２亿斤,为历史第二高产年.高

水平建设晋中国家农高区,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

业集群发展势头良好,农产品加工销售收入完成

２６２０亿元,同比增长２０％.坚持以数字经济赋能

产业转型升级,新建成５G 基站２１万个,建成智

能化煤矿１０座、智能化采掘工作面３２８处,认定省

级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企业５４户、标杆项目９个,太

原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正式运行,国家超级计

算太原中心建成运行,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

转型增添了强劲动力!

一年来,我们践行“两山”理论,在“双碳”引领

中加快绿色发展.成功举办２０２１年太原能源低碳

发展论坛,李克强总理以视频形式出席开幕式并发

表主旨演讲,多国领导人发表视频演讲,在太原发

出了绿色低碳发展的全球声音.深化能源革命综

合改革试点,研究碳达峰山西实施方案,加强能耗

“双控”,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持续优化

能源结构,分行业落实节能指标,有序推进节能降

碳技术改造,全省单位 GDP能耗可实现全年下降

３２％的目标.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等国家战略,坚持保护优先,自我加压整改,全面

清理整顿黄河沿岸污染企业,扎实推进环境污染综

合治理,开展工业企业超低排放改造４６家,完成清

洁取暖改造９９３１万户,“散乱污”企业实现动态清

零.深入实施“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理,全

年营造林５１９万亩,汾河上游干流河道生态修复与

治理工程扎实推进,百公里中游示范区项目进度过

半.开展高铁、高速沿线环境综合整治.深入开展

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扎实推进入河

排污口排查整治,９４个地表水国考断面中优良水

质断面达到６８个.开展“六乱”整治,农村人居环

境持续改善.全省经济社会绿色转型提速增效,绿

水青山正在一步步转变为金山银山!

一年来,我们锐意改革创新,在破解难题中增

强发展动力.制定实施新时代推动山西在中部地

区高质量发展中争先崛起系列政策措施.高起点

构建“一群两区三圈”城乡区域发展新布局,立足服

务和融入雄安新区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启动太

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与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南北

呼应、双轮驱动,打造牵引转型发展的“双引擎”格

局.在开发区全面推行“承诺制＋标准地＋全代

办”改革,加快实现“区内事、区内办”.实施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扎实做好国有企业战略重组“后半篇

文章”,混合所有制改革稳步推进,省属企业实现利

润５１２３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７倍.协同推进地方

金融改革化险和提质增效,实行全覆盖、穿透式监

管,山西银行挂牌成立,农信社改革蹄疾步稳,积极

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守住了不发生系

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底线.大力开展长板招商,全

年招商引资开工项目超过２２００个,到位资金１６５０

亿元.成功举办中博会等重大活动,积极参加进博

会、服贸会等国际展会,新增进出口备案企业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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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同 比 增 长 １１５％,进 出 口 总 额 同 比 增 长

４８３％.高度重视创新生态建设,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发布我省创新生态建设规划,大力推

进“１１１”“１３３１”“１３６”等创新工程,“基于超冷费米

气体的量子调控”“煤矸石煤泥清洁高效利用关键

技术及应用”等１０个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高

速飞车等重大项目启动实施.２个国家重点实验

室和１个“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成功获批,国家第

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山西)揭牌成立,怀柔实

验室山西基地顺利推进,省校合作１２大基地加快

建设,中国(山西)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成运行.持

续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赋权.累计建成１１个智创

城,着力打造“双创”升级版,全省域创新创业活力

明显增强!

一年来,我们面向市场主体,在创优环境中充

分激发活力.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

精准落实国家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政策,全年新增减

税降费超１５０亿元.启动实施市场主体倍增工程,

精准推出促进市场主体倍增“１＋N”支持政策,高

规格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常态化开展入企服务

活动,滚动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全省市场

主体数量达到３１５５５万户、同比增长１１３％,净

增规上工业企业１２００户左右,新认定省级“专精特

新”企业３５０家.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巩固深

化“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实现“证照分离”改革全

覆盖,编制“十四五”营商环境规划,倾力打造“三

无”“三可”营商环境.推进“全程网办、一网通办、

全省通办”,１８４项政务服务事项实现“跨省通办”,

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办事更加便捷.我省推动社

会保险数据共享、提升缴费便利度等做法受到国务

院通报表扬.在全国率先出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

化“十四五”规划.建立抓落实工作机制,对省委省

政府部署的重点任务、重点工作,实施从立项到督

办到问效的闭环管理,政府的执行力、落实力进一

步提升!

一年来,我们顺应民之所盼,在践行宗旨中增

进民生福祉.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

“动态清零”总方针,持续完善入境人员、中高风险

地区入晋返晋等重点人员管控措施,全年完成４３

架国际航班经停太原入境保障工作,落实进口冷链

物流、医疗机构、隔离场所、重大活动、重点场所等

管控要求,持续加强预警响应、流调溯源、核酸检测

等能力建设,做好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常态化疫情

防控扎实有效,成功应对３０余起省外疫情输入冲

击,高效处置榆次、稷山等省外外溢关联疫情,守住

了“山西阵地”,为护卫首都安全作出了贡献.面对

我省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强秋汛,在党中央、国务院

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省

上下闻汛而动、向险而行,全力组织抢险救灾,及时

组织群众撤离,紧急转移安置１６３４万人,切实保

障群众基本生活,确保受灾群众吃得饱、穿得暖、住

得舒心.加快灾后重建,修缮重建因灾受损农房

５７９７４户,竣工率９９１２％,快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进一步加大惠民力度,民生支出占全省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的７８７％.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

求,持续巩固拓展“三保障”成果,深入实施重点帮

扶举措,有效衔接乡村振兴,脱贫地区农民收入增

速高于全省农民收入增速.“人人持证、技能社会”

培训２２０３万人,城镇新增就业５０５７万人,农村

劳动力转移就业５２１８万人,均超额完成全年任

务.严格落实义务教育“双减”政策,认定普惠性幼

儿园４３３所,建设改造寄宿制学校５００所.强化

“双一流”建设,新增博士学位授权点９个、硕士学

位授权点３２个.推动独立院校转设,全省１１个设

区市实现本科高校全覆盖.推进山西文博集团重

组改革,云冈研究院成功挂牌.白求恩医院等３个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试点建设扎实推进,县域医疗卫

生机构一体化改革持续深化.社会保险统筹层次

和待遇水平进一步提升.城乡低保标准省级统筹

每人每月提高２０元.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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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全省各类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价格基本平稳.

老旧小区改造新开工１８９１个,棚户区住房改造新

开工１５９万套,均超额完成年度任务.扎实开展

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全省各类生产安全亡

人事 故 起 数、死 亡 人 数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５２２％、

９３４％.深入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和信访维稳

工作,社会保持和谐稳定.年初省政府承诺的１１

件民生实事全部兑现!

一年来,按照党中央部署及省委安排,扎实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严格执行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

决议决定,主动接受人大、政协监督,办理人大代表

建议８１１件、政协提案８７０件,出台省政府规章１５

件.深入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

争,政府自身建设取得新成效.

各位代表,这些成绩是在有效化解发展不平衡

和不协调双重压力、有效破解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

管理双重难题、有效应对外部竞争加剧和内生活力

不足双重挑战下取得的,来之不易、难能可贵.这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领导的结果,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的结果,是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

难的结果.在此,我代表省人民政府,向全省人民,

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各位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向驻晋部队、公安干警和中央驻晋

单位,向关心支持山西改革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

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各位代表,在转型发展上率先蹚出一条新路

来,是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指引的金光大道,是新

时代三晋儿女矢志不渝、久久为功的历史使命.我

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切实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

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下大力气破解经济发

展结构性体制性素质性矛盾和发展不充分不平衡

不协调问题,集中力量补齐创新生态、营商环境、产

业链供应链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防灾救灾等

领域的短板弱项,精准解决群众就业创业、教育减

负、住房医疗等方面的“急难愁盼”问题,重拳整治

政府系统一些干部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甚至腐

败等消极现象,向责任落空、工作落虚等顽瘴痼疾

开刀,牢固树立真抓实干、狠抓落实的鲜明导向,在

勇蹚新路征途上担当作为、奋力前行!

二、２０２２年工作安排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贯彻省第十二

次党代会精神、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一年.

面向新的征程,我们要清醒认识到,外部环境

更趋复杂严峻,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疫情仍然是最

大不确定因素,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

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双碳”“双控”刚性约束

加大,这些因素交织叠加,进一步增加了做好今年

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我们更要深刻认识到,做好

全年工作有很多有利因素.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

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七大政策”,国家大力实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加快

推进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这些都为我们带来了

战略机遇和政策利好;我省正处于转型发展重要窗

口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明确了建设“三区三地”的

目标定位,当前经济走势平稳健康,转型态势强劲

向好,后发优势突出明显,干事创业氛围愈加浓厚,

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良好基础和有利

条件.综观大势,我们更加坚信,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势不可挡的新时代,山西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

展前景广阔.因时乘势,我们更加笃定,在省委坚

强领导下,通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一定能办好

山西的事情,不断开创新时代山西各项事业新

局面!

做好今年工作,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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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照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

委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

念,抢抓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机遇,按照全方位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和工作矩阵,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统筹发展和安全,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保

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持续改善民生,保持社会

大局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增长６５％左右,在实际工作中尽可能争取更好结

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８％,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增长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６％,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长同步,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长水平,居民消费价格

涨幅控制在３％左右,城镇新增就业４５万人,城镇

调查失业率控制在５５％以内.约束性指标不折

不扣完成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这些指标的设定,

体现了高质量发展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要求.

做好今年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难中求

成,突出抓好稳运行、稳能源、稳粮食、稳就业、稳市

场主体、稳金融、稳安全、稳防疫、稳生态等工作,以

稳促进,以进固稳.在统筹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

上,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一)加 快 推 进 产 业 转 型,壮 大 高 质 量 发 展

动能.

着力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内涵集约发展.以能

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为牵引,着力稳产保供,促进

优化升级,推动绿色发展.有序推进煤矿产能核

增,依法合规释放先进产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推进煤矿智能化改造,加快５G 智慧矿山建设,再

建成２０座智能化煤矿、５００处智能化采掘工作面.

支持超超临界燃煤机组建设,推进光伏、风电基地

化发展,加快建设垣曲、浑源抽水蓄能电站,再规划

建设８－１０个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加快推进前期工

作,力争早日开工.开发利用地热能和生物质能.

投运２－３个５００千伏新能源汇集站,加快能源互

联网试点建设,积极拓展晋电外送市场.推动非常

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加快管网互联互通.加大焦

化、钢铁、水泥等行业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力度,推

广大机焦、干熄焦等先进装备技术,引导煤电材、煤

焦化氢、钢焦化氢等一体化高效循环发展.加快延

伸钢铁和铝镁铜等精深加工产业链条.围绕强龙

头、拓市场、塑品牌,不断提升白酒、陈醋、纺织、玻

璃、陶瓷、工美等消费品工业行业影响力和竞争力.

着力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链集群发展.深

入实施千亿产业培育工程,做强做优高端装备制

造、新材料、节能环保、数字产业等千亿级产业,做

大做深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合成生物、现代医药和

大健康等百亿级产业,做精做专通航、信创、软件业

等潜力产业,布局量子信息、碳基芯片、氢能与储

能、下一代互联网等未来产业.着力补链延链强

链,规划打造一批重点产业链,建立健全“链长制”,

培育一批龙头骨干“链主”企业,打造一批“专精特

新”“链核”企业,引进培育一批配套企业.发挥好

太原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国家超级计算太原

中心作用,加快培育制造业云服务商和云服务平

台,推进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标杆项目和诊断服务,

丰富５G应用场景,力争培育２００户以上智能工厂

和智能车间,加快产业信息化融合、智能化改造、数

字化转型步伐.

着力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提质增效.深入实

施服务业提质增效十大行动,加快建设现代服务业

集聚区.大力推动批零住餐等传统商贸消费升级,

鼓励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电消费,新建或改造

一批高品质特色商业街、商业综合体、餐饮集聚区,

打造一批地标性夜经济生活集聚区,大力推进老字

号传承振兴,积极发展首店经济、流量型经济,培育

电子商务、无接触配送、无人零售等新业态,培育直

播电商基地、跨境电商示范区.加快发展研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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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检验检测、中介咨询、法律服务、会展服务等生

产性服务业,培育壮大物流龙头企业和网络货运平

台,建设太原、大同、临汾国家物流枢纽,打造内陆

型国际物流中心.

着力推动文旅康养业提档升级.坚持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着力打造国际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实施龙头景区“９＋１３”梯次打造培育计划,推动 A

级景区倍增,推出一批精品旅游线路,布局建设５０

个文旅康养示范区.建设黄河、长城国家文化公园

山西段.深入开展安全、服务、环境质量提升行动.

新建成三个一号旅游公路２５００公里以上,完善游

客集散中心、公路驿站、房车营地等配套设施,推动

同城景点公交化,开通跨省旅游专列,实现重点旅

游城市、街区、景区５G网络全覆盖,完善山西文旅

云功能.高品质优化游客体验,建设一批高端酒

店、特色民宿,打造一批精品文创产品、文创店和演

艺项目,拓展自驾游、研学游、低空游、体育游、工业

游,发展避暑康养、温泉康养、中医药康养等业态.

办好旅发大会、康养大会、大河文明旅游论坛、杏花

村国际酒业博览会等活动,打响山西文旅康养

品牌.

着力推动农业特优高效发展.把提高农业综

合生产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落实粮食安全党

政同责,严格执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

市长负责制,严守耕地红线,落实“长牙齿”的耕地

保护硬措施,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

化”,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打造运城、临汾粮

食绿色高质高效示范基地,发展农业生产托管,提

高农机装备水平,发展有机旱作农业,实施种业振

兴行动,大力发展现代畜牧业,稳定生猪产能,提高

肉蛋奶产量,全力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

给.规模化发展设施农业,建设一批标准化农业园

区,扩大“南果北栽”“南菜北种”规模.不断提升山

西农谷辐射带动能力,推动太谷、清徐、临猗３个国

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开展农业生产“三品

一标”提升行动.建设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标杆项

目,培育一批百亿级产业链和百亿级龙头企业,提

升“南果中粮北肉”出口平台和“东药材西干果”商

贸平台功能.加快建设农产品冷链物流,开展农村

三级寄递物流体系建设,让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

城更加顺畅.

各位代表,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全方位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我们要以非常之力,下恒久

之功,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让转型蹚新路跑出加

速度,驶上快车道!

(二)大力实施市场主体倍增工程,厚植高质量

发展根基.

开展市场主体建设年活动,全面实施市场主体

倍增一揽子政策,推动市场主体上规模、增实力、提

效益,力争２０２５年底全省市场主体达到６００万户

左右.

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壮

大.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

监管,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

健康成长.坚持“法无禁止皆可为”,推行国家统一

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清理与企业性质挂钩的规定

和做法,消除政府采购和招投标领域隐性壁垒.深

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

竞争.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公

用事业、生态保护修复等领域,参与混合所有制改

革.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蓬勃发展,引导中

小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新增“专精特新”企业５００

户,培育一批掌握独门绝技的小巨人、单项冠军.

进一步强化政策支持,降低市场主体营商成

本.推动国家减税降费政策全面落实到各类市场

主体,研究出台我省惠企纾困政策.加强对重点企

业落户、科技创新、首次创业等财税支持.构建普

惠性融资担保体系,提高信用贷款和首贷户比重,

促进中小微企业融资增量、扩面、降价.优化涉企

用地供给,推进“房证同交”“地证同交”改革,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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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物流成本.加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环境容

量和能耗保障.尊重企业家精神,完善常态化联系

服务企业机制,充分发挥商会作用,畅通企业家参

与涉企政策制定渠道.

进一步加强平台承载,促进市场主体集聚发

展.支持省级以上开发区配套建设一批中小企业

园区,高水平建设智创城等双创平台.加快建设网

络流量平台,布局建设一批乡村e镇,大力发展楼

宇经济,集聚一批新经济市场主体.合理布局各类

城市公共空间、商业区等,增添城市“烟火气”.实

施制造业扩规、新业态新经济成长等“七大行动”,

支持各行业市场主体梯度培育、发展壮大.

各位代表,市场主体是经济的力量载体,是转

型的根基所在.我们要倍加珍惜市场主体,倍加关

心爱护企业家,倍加努力创造良好政策环境,以市

场主体倍增推动全省经济扩量提质、加速崛起!

(三)持续加力推进项目建设,积蓄高质量发展

后劲.

项目是转型发展的第一支撑.我们要紧密跟

踪国家政策,围绕产业转型、“六新”突破、生态环

保、基本民生、基础设施、城市更新、乡村振兴、防灾

减灾等领域,谋划实施一批重大项目,积极争取国

家资金支持,用好财政预算资金、政府专项债券资

金和政策性银行资金,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

作用,撬动社会资本广泛参与项目建设.

充分发挥重大项目牵引性、带动性作用,统筹

推进重大基础设施、新基建、社会民生等项目建设,

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交通设施方面,加快雄忻、

集大原等高铁项目建设,力争太原铁路枢纽客运通

道能力提升工程项目开工建设,做好太绥、长邯聊

等高铁项目前期工作.加快推进１４条续建高速公

路项目建设,确保年内隰吉、朔神、静兴高速公路项

目完工,推进重要国道、大交通路段、城市过境路段

升级改造,新改建“四好农村路”４０００公里.加快

推动太原武宿机场三期改扩建工程建设,抓好朔

州、晋城机场新建、运城机场改扩建和灵丘、繁峙等

通用机场建设.水利设施方面,实施汾河流域防洪

能力提升工程,开工一批干支流综合治理项目,汛

期前完成２４５座水毁水库工程设施以及河道堤防

水毁修复,完成６座病险水库、３４座病险淤地坝除

险加固工程,新启动５０座淤地坝除险加固工程.

中部引黄工程总干线实现试通水,推进沿线市县配

套工程建设,完成小浪底引黄一期工程,进一步加

大黄河水利用.加快推进龙华口调水工程建设.

新基建方面,新建５G基站３万个,基本完成高铁、

高速公路沿线通信网络覆盖提质升级.加快工业

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建设,推进企业级工业互

联网平台建设.社会民生方面,加快省疾控中心迁

建和省级 P３实验室建设,规划实施一批养老托

幼、文化服务、全民健身等公共服务项目.

今天的投入就是明天的产出.我们就是要坚

持要素跟着项目走、服务跟着项目走、工作跟着项

目走,实行领导包联、专班服务、清单化管理等推进

机制,切实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滚

动开展开发区“三个一批”活动,让一个个大项目、

好项目、新项目快落地、快投产、快达效,带动经济

加快转型、深度转型!

(四)统筹推进“一群两区三圈”建设,拓展高质

量发展新空间.

优化城乡区域发展布局.加强统筹规划,强化

政策支持,促进要素和人口加快集聚,构建“一群两

区三圈”城乡区域发展新布局.促进山西中部城市

群一体化发展,强化太原的省会龙头作用,加快建

设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健全中部城市群发展协调机

制,推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治理体系

等方面高效协同联动.着力打造太忻一体化经济

区、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两大引擎.加强晋北、晋

南、晋东南城镇圈与中部城市群的协同联动.推动

晋北城镇圈主动融入京津冀,深化蒙晋冀长城金三

角区域合作,支持大同申报国家算力枢纽节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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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源网荷储全国试点城市,支持朔州发展低碳硅芯

产业.支持晋南城镇圈深化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关

中平原城市群区域合作.推动晋东南城镇圈与中

原城市群合作发展,积极参与产业分工协作,不断

拓展城镇圈影响力.

高起点建设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充分发挥省

市两级领导机制作用,建立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

制,推进两市资源配置、要素支持、公共服务、项目

建设同向发力,加速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

创新协作耦合.今年要重点推进太原片区大盂启

动区建设,开工建设滹沱河供水工程,完成太忻大

道建设工程,加快推进太原地铁１号线一期、国道

１０８线改建、凯赛生物产业园、中北信息产业园、忻

州智能装备产业园、忻州半导体产业园等一批重大

项目建设,打造数据流量谷,统筹开展对接京津冀

和雄安新区经贸合作交流活动,实现太忻一体化经

济区建设强势起步.

锻造转型综改示范区先行优势.加快推进“五

大中心”及配套设施建设,加速打通太原主城区至

潇河产业园区连接线,着力解决唐槐、科创城、保税

区等园区交通瓶颈.加快推进一批重大产业项目

落地投产达效,积极吸引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有

效集聚,运营好山西数据流量生态园,全力培育半

导体、信创、生物医药、智能装备、精密电子制造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扎实落实城市更新九

项任务,推进完整居住社区建设,加强公园绿地建

设,提升城镇老旧小区和住房品质,补齐城市基础

设施短板,加快城镇燃气设施改造,推进慢行街道

建设和老旧街巷整治,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推

动绿色低碳县城建设,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扎实稳妥推

进乡村建设,健全乡村建设实施机制,接续实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今年完成农村改厕

３３万户,因地制宜推进农村垃圾、污水处理等设施

建设,推动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向村覆盖、向户延伸.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持续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抓好农村土地二轮承包到期延包等工作.加快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深化农技农机农经三支队伍改革和供销社综合

改革.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落实好防止返

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强化产业就业帮扶和易地

搬迁后续扶持,加大受灾群众救助帮扶力度,守牢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加强对先行示范、整体推

进、重点帮扶“三类县”分类指导,全面推进乡村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闯出乡村振兴新

天地.

各位代表,山西山河壮美、文化厚重,历史文化

名城名镇名村星罗棋布.我们就是要大力推进以

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让这块神奇大地充满活

力,富有魅力,不断增强竞争力!

(五)全力构建良好创新生态,增强高质量发展

驱动力.

加大人才引育力度.大力实施新时代人才强

省战略,健全完善人才政策,深入实施科技领军人

才和创新团队壮大行动、青年科技人才强基行动、

卓越工程师高技能人才扩容行动、高水平大学人才

培养工程、企业创新人才承载工程等,柔性引进国

内外高层次人才,着力构建更为科学的人才培养体

系,持续推动人才服务提质增效,切实解决实际问

题,消除后顾之忧,让各类人才安心、安身、安业.

激发科技创新活力.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

经费管理制度、科技成果评价办法等,落实好揭榜

挂帅制、赛马制,推行科研经费包干制、项目管理里

程碑制、结题验收备案制,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

路线决定权、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鼓励创新,

宽容失败.健全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

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加强青年科技后备军建设,在

重大专项或重大科技工程中探索实行双主持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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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创新平台建设.高质量推进“１１１”“１３３１”

“１３６”等创新工程,推进怀柔实验室山西基地和国

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山西)建设,积极参

与国家重点实验室重组,加快创建有机旱作农业、

智慧交通国家重点实验室.优化调整省级实验室

体系,布局建设３－５个省实验室,力争省重点实验

室达到１４０个.争创煤气化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新

建３０个省技术创新中心.推进高速飞车试验线建

设.完善开放共享服务平台,推动高校、科研院所

共享共用科研资源.

加强科技成果转化.精准对接碳达峰碳中和、

能源革命、数字经济、先进制造业等,立项实施３０

个左右科技重大专项,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

进知识产权强省和质量强省建设,健全知识产权保

护运用机制.积极推广应用首台套、首批次、首版

次产品.开展科技成果所有权和长期使用权改革

试点,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建设和示范企业

认定工作,新建１０家省中试基地,促进更多科技成

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落实好制造业企业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由７５％提升至１００％税收

优惠政策.滚动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倍增计划,新认

定高新技术企业１０００家.新培育省级以上企业技

术中心２０户.培育认定３０家新型研发机构.鼓

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省内高校与

企业合作建立产业研究院.发挥财政资金导向作

用,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提高

R&D投入强度.

各位代表,高质量发展是以创新为第一动力、

人才为第一资源的发展,我们就是要千方百计构建

一流创新生态,打造一流人才环境,让三晋大地成

为创新高地、人才高地!

(六)强力抓好营商环境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

重要支撑.

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要求,打造“三无”

“三可”营商环境,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

造力.

充分释放便企利民红利.深化“放管服”改革,

开展营商环境优化提升行动,推进全链条优化审

批、全过程公正监管、全周期提升服务.深入推进

“证照分离”改革,优化许可事项清单,推进涉企审

批减环节、减材料、减时限、减费用.深化“一枚印

章管审批”改革,推进“一件事”集成服务,试点推行

“一业一证”改革,建立项目审批“一事一方案”.持

续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提升政务服

务能力,完善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功能,在基

层便民服务机构、银行网点、商场等服务场所推广

自助政务服务,推动群众办事“一窗受理、限时办

结、最多跑一次”.强化涉企政策宣传解读,推动惠

企政策“一窗兑现”.完善“双随机、一公开”监管、

“互联网＋监管”,推行跨部门综合监管、协同监管,

对新业态新领域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做到既“无事

不扰”,又“无处不在”.

深入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开展“清

欠”工作,清理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逾

期欠款,杜绝“新官不理旧账”.推进政务诚信、商

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加快推进我省

信用立法,加强公共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应用,完善

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真心实意为企业解决问题.构建亲清新型政

商关系,光明磊落同企业家打交道、交朋友,支持企

业发展.强化对市场主体的资金、土地、人才等支

持,下力气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全面梳理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等合同协议履行情况,依法妥善解决政策

兑现不及时不到位、企业无产权用地用房、部分市

场主体经营手续办理困难、企业引进人才子女上学

等问题,慎用查扣冻结财产等措施,让企业专心经

营、放心创业.

各位代表,山西要转型发展、争先崛起,必须把

营商环境建设牢牢抓在手上,全域推进、全面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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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员参与,全力打造投资兴业的热土,全力培厚干

事创业的沃土!

(七)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激发高质量发展

动力活力.

深化开发区改革.按照“三个转变”和“四个强

化”要求,深化“三化三制”改革,建立精简高效的管

理运行机制,打造开发区建设升级版.着眼“区内

事、区内办”,加快向开发区依法授权到位,出台配

套政策及操作细则,深化“承诺制＋标准地＋全代

办”改革.根据资源禀赋、空间区位和产业基础等

优势,大力开展长板招商,瞄准京津冀主攻方向,提

升长三角、大湾区招商引资质效,加强产业转移、科

技创新等方面对接合作,提高招商引资精准度、落

地率,推动开发区工业投资和规上工业增加值实现

较快增长.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企业苦练内功、

提质增效,力争用２－３年时间推动省属企业基本

消灭亏损特别是子公司亏损,不断提升核心竞争

力.坚持主强辅优、分灶吃饭,推动要素向主业集

中,推动辅业转换经营机制、融入市场竞争,努力把

主业做强、把辅业做优,实现主辅联动.坚持对标

挖潜、突破“两线”,对照全国同行业先进企业,学先

进、找差距、补短板,推动主要经营指标尽快迈过

“生存线”、达到“发展线”.坚持管控流程、数智支

撑,加快建设国企数智化管理平台,协同实施业务

流程重组和信息化建设,促进管理加强和效率提

升.坚持业绩考核、奖罚分明,健全以效益为中心

的考核体系,建立健全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

出、薪酬能增能减的管理机制,建设高素质专业化

干部队伍.

深化财税金融改革.坚持“小钱小气、大钱大

方”,建立大事要事保障清单和大项目保障财政专

题协调机制.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兜牢基层“三

保”底线.强化预算绩效管理,盘活存量资金,提高

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坚决遏制新增地方政府隐性

债务,积极稳妥化解存量债务.推动地方金融机构

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推进高风险农商行、农信

社、村镇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加快清收

处置不良资产,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完善融资担保体系,补齐风投创投短板,引入各类

股权投资基金,培育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引导金融

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科技创新、

绿色发展的支持.丰富金融业态,加快发展绿色金

融.推动设立北交所服务“山西基地”,支持企业进

军资本市场.用好“两系统一平台”,加强穿透式监

管、日常审计监督和跨领域、跨行业金融风险管控,

严厉打击恶意逃废债、非法集资等违法行为,持续

优化金融生态.

深化对外开放.围绕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

新高地,抢抓RCEP正式生效重大机遇,精准对接

“一带一路”,做好山西自贸试验区申报.培育壮大

外贸主体,引进一批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增开中欧

班列,扩大我省优势产品出口和关键装备及零部件

进口.提升开放平台功能,建设武宿综保区 RCEP

产业园,积极申建阳曲综保区,推进太原国家加工

贸易产业园建设.拓展跨境电商业务,加大海外仓

建设力度,做大外贸新业态.进一步加强国际友城

合作,提升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国际影响力,

办好中国(太原)国际能源产业博览会等活动.

各位代表,改革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

泉.我们就是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让

山西转型蹚新路的动力越来越强劲,让山西高质量

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宽广!

(八)绿色低碳建设美丽山西,擦亮高质量发展

底色.

深入开展碳达峰山西行动.制定我省“双碳”

工作实施意见和碳达峰实施方案,落实落细碳达峰

碳中和“１＋X”政策体系各项任务.探索“双碳”目

标实现路径,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

“双控”转变,加快形成减污降碳激励约束机制.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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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提升碳汇能力,推进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积极

推进近零碳排放示范工程、碳达峰试点示范建设,

开展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技术研究.探索开展经

济生态生产总值核算.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

发展,实施重点行业能效提升行动,持续降低能耗

强度,落实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

消费总量控制政策,加快推进能源、工业、交通运

输、城乡建设等领域绿色低碳转型.

深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统筹推进流经县、流域区、全省域保护治理,强化

“四水四定”刚性约束,一体推进治山治水治气治

城.流经县坚决守牢生态保护红线和资源利用上

线,探索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模式,宜林则林、宜农

则农、宜工则工、宜游则游.流域区加强城镇、农

业、生态等不同空间单元的承载力和适宜性,加快

构建以“两带两屏”为主体的空间格局,深入推进坡

耕地综合整治、水源涵养和矿山生态修复.全省域

扎实推进“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理,带动

“五湖”和大泉、湿地生态保护修复.实施石太高铁

沿线(山西段)生态环境综合整治等一批标志性工

程.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完成营造林５００万

亩.深化“五水综改”,完善水网架构,推进重大水

利工程建设,加强中水利用,严控地下水超采,全面

推进节水型城市建设.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问

题和黄河、汾河流域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开展

省级生态环保督察.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调整优化四

大结构,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深化区域联防联

控联治,加快推进重点行业深度治理,上大压小、先

立后破、继续淘汰部分行业落后产能,加大城市建

成区及周边污染企业搬迁退出力度,着力打好臭氧

污染防治、柴油货车污染治理、秋冬季大气污染综

合治理等标志性战役.坚持“一断面一方案”,全面

溯源整治黄河流域入河排污口.加快水污染治理

重点工程建设,解决沿河村镇污水直排问题.推广

建设污水处理设施尾水人工湿地,试点开展堤外人

工湿地.深入推进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有效管控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控制农业面源污染,强化

工业固废堆场、尾矿库环境监管,深入推进垃圾分

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利用,积极创建“无废

城市”.

各位代表,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公共产品.我

们要以对历史、对人民、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坚

决消除环境污染,坚决守住生态红线,让绿水长流、

青山常在,让三晋家园更加美丽宜居!

(九)聚力抓好民生社会事业,共建共享高质量

发展成果.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尽力而为、量

力而行,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扎

实推动共同富裕.

积极促进就业增收.落实好就业优先政策,积

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拓展新经济、新业态就业

空间,扩大劳动力市场,多渠道支持灵活就业,鼓励

创业带动就业,解决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

问题.深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质增效工作,推进

技能山西建设.大力开发用工市场,叫响吕梁山护

工、天镇保姆、长子理发师、浮山厨师、五台泥瓦匠、

榆社古建工、平陆电工等特色劳务品牌.加大欠薪

治理力度,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落实各项收入分

配政策,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

重,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改造１００所公办

幼儿园、５００所寄宿制学校,大力推动“双减”政策

落地落实.启动高考改革工作.提升“双一流”建

设水平,支持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中北大学率

先发展,加强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深化省校合作

１２大基地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优化职

业教育布局结构,加快实施职业院校“双高”计划.

办好特殊教育、继续教育、网络教育,规范民办教育

发展.完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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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

加快建设健康山西.深化区域医疗中心试点

建设,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医改,

推进三医联动,深化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积

极推进“５G＋远程医疗”试点,抓好国家级城市医

联体建设试点,扎实推进分级诊疗.加快建设中医

药强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基本养老服务

制度建设,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

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推进“５G＋智慧养老”,发展

“银发经济”.推动三孩生育政策落地,促进人口长

期均衡发展.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积极助力办好北

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办好第十六届省运会.

健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巩固全民参保扩面

成果,全面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

险的户籍限制.做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国

统筹工作,全面推动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省级统筹,

完善被征地农民社保政策.健全大病保险和医疗

救助制度,扩大跨省异地就医结算范围.落实低保

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科学合理确定城乡最低生活保

障标准.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

置等制度,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水平.坚持房子

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

策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棚户区住

房改造开工９５００套.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

作.保持重要民生商品价格稳定,保障困难群众基

本生活.

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动哲学

社会科学繁荣创新.深入挖掘、充分利用我省红色

文化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繁荣文化艺术

创作.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大非遗和文物

保护利用力度,开展重大考古研究和“云冈学”研

究.深入推进报业、广电、文艺院团等领域改革,加

强省属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塑造文化晋军、山

西戏剧、山西工艺美术等文化品牌,办好山西文博

会、山西艺术节、左权民歌汇等活动,加强文化传承

创新.

各位代表,今年省政府将集中力量办好１２件

民生实事.实施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工程,全年开展

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５０万人以上;为怀孕妇

女提供免费产前筛查与诊断服务;实施５万名疑似

残疾人诊断评定和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救助服务

项目;开展免费法律咨询和特殊群体法律援助;实

施“五个一批”群众文化惠民工程;实施城镇养老幸

福工程;继续对既有住宅自愿加装电梯实施奖补;

开展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在人流密集公共场所配置

８００台自动体外除颤器;建设３００个户外劳动者爱

心驿站;实现农村寄递物流服务全覆盖;实施城区

小学生“放心午餐”食品安全保障工程.我们就是

要一件一件、一年一年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在件件

实事中惠民生,在点点滴滴中暖民心,让人民群众

深切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让好日子更有奔头、好

光景更有盼头!

(十)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山西建设,营造高质

量发展良好环境.

今年大事要事喜事多,要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坚决守住安全

底线.

慎终如始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坚持“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全面压

实四方责任,严把入境关、筛查关、转运关、隔离关、

诊治关,加强进口冷链食品总仓管理,做到“凡进必

检、凡进必消、人物同防”.健全常态化防控和应急

处置转换机制,完善多点触发监测预警机制,强化

应急处置实战演练,推进重点人群新冠疫苗加强免

疫,全面加强核酸检测、流调溯源、集中隔离、医疗

救治、院感防控、物资保障等方面能力建设,提升智

慧防控水平,快速、科学、精准应对疫情风险.实施

公共卫生体系重塑性改革.

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贯彻执行新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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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的«安全生产法»,严格落实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

产责任制规定和“三管三必须”实施细则,全面落实

分类分级监管和安全监管专员制度.压实企业法

人代表或实际控制人的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全员安

全生产责任制,强化现场管理,加大安全投入和培

训,建设本质安全企业.深入开展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突出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道路交通、燃

气等领域隐患排查治理,始终保持严厉打击私挖滥

采、非法生产等行为的高压态势.完善应急救援体

系,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指挥

信息化建设,提高防灾救灾减灾能力,科学有效应

对处置各类事故灾害.

担当作为抓好平安山西建设.全力做好重要

节点维稳保障工作,当好首都“护城河”.坚持和发

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人民调解工作,落实属地

管理责任,强化源头预防化解,完善城乡统筹的信

访治理体系,深入开展重复信访治理和积案化解工

作.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推行全科网格、智

慧社区.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推进食品药品追

溯体系建设,严防严控各类食品药品安全风险.健

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

依法打击和惩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营造安全稳定

的社会环境.

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好国防动员、双拥工

作.更好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作用,

大力发展妇女、儿童、老龄、残疾人和红十字等事

业.扎实做好民族宗教、外事、侨务、港澳台、援疆、

人防、气象、地震、科普、史志、档案、参事等工作.

三、大力提升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

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提升政府治理能

力,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强化政治引领.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加强创新理论武装,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第一议题,坚决捍卫

“两个确立”,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刻把握政治和业务一体两

面的辩证关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坚决有效、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贯彻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在胸怀“两个大局”、践行

“国之大者”中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强化依法行政.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化法

治政府示范创建,推进法治山西、法治政府、法治社

会一体建设试点工作.树牢法治意识,增强法治思

维,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做好科技创新、公共卫生、生态文明、民生、社会治

理等领域行政立法工作.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

查工作.落实“三项制度”,持续推进综合行政执法

改革.深入开展“八五”普法,强化公共法律服务体

系建设,深化行政复议体制改革.严格执行人大及

其常委会的决议决定,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政

协提案.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和

各方面的监督.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和信息公开,依

法全面公开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让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

强化服务意识.坚持人民至上,持续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加强经济知识、科技知识和

专业知识学习,提升服务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的能

力和本领.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做到慎

重决策、慎重用权.弘扬“一线工作法”,深入基层

开展调查研究,接地气、知民情、解民忧,以政府工

作的“服务指数”换取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强化工作落实.大力解放思想,勇于破除因循

守旧的保守观念,善于用新举措开创新局面.实行

“１＋N”抓落实工作机制,分工负责、清单管理、协

同配合,以科学规范的流程、明确具体的标准,形成

抓落实的完整闭环.完善“１３７１０”督办、“点穴式”

督查机制,严格问效奖惩,对重点工作进行考评,完

善正向激励、约谈问责和容错纠错机制,推动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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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落地见效.

强化清正廉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深入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筑

牢国资国企、地方金融、能源资源、公共资源交易等

重点领域的制度防线,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

实施细则精神,着力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建设

清廉政府.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坚决压减非刚

性、非重点、非急需支出,把宝贵的财政资金用在民

生事业和转型发展上.

各位代表,新征程催人奋进,新使命重任在肩.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弘扬伟大建党

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全

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转型发展蹚新路,奋力

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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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

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１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山西省２０２２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

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关于

山西省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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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李晋平

各位代表:

受山西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报告山西省

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以及

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请予审查,

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

２０２１年是我省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特殊重

要性的一年.一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

下,全省上下高举伟大旗帜,牢记领袖嘱托,拥护

“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及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

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认真执行省第十三届

人大四次会议审查批准的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抢抓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机遇,全方位

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做好“六稳”工作,认真落实

“六保”任务,加快推进“六新”突破,科学统筹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省经济稳中加固、稳中向

好,社会和谐稳定,２０２１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

目标基本完成,“十四五”实现良好开局,和全国一

道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开启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

(一)全省经济平稳运行,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

步伐

２０２１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完成２２５９０２亿

元,同比增长９１％,高于全国１个百分点,经济总

量 排 位 前 移 至 全 国 第 ２０ 位.两 年 平 均 增 长

６３％,高于全国１２个百分点.从增量看,２０２１

年全省GDP较上年增加４７５４６亿元,相当于前三

年增量之和的１４倍.

农业生产实现预期目标.第一产业增加值完

成１２８６９亿元,同比增长８１％,高于全国１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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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全年粮食产量１４２１亿公斤,为历史第二高

产年,其中夏粮亩产３０２２公斤,首次突破３００公

斤.生猪出栏１１３０５万头,增长４１７％.农产品

加工业销售收入２６２０亿元,增长２０％.

工业增长态势强劲.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完成９７０８７亿元,同比增长１２７％,高于全国

３１个 百 分 点,排 全 国 第 ７ 位.两 年 平 均 增 长

９１％,高于全国３个百分点.其中煤炭工业增加

值增长１１２％,非煤工业增长１４５％,装备制造

业、医药、食品工业增速均超过２０％.

现代服务业加快恢复.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完

成１００９０２亿元,同比增长８３％,高于全国０１

个百分点.其中,住宿和餐饮业增长１７８％,恢复

势头强劲,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增长９７％,房

地产业增长８３％,均明显快于服务业增速.

固定资产投资较快增长.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完

成７９５２６亿元,同比增长８７％,高于全国３８个百分

点,排全国第１０位,两年平均增长９６％,高于全国

５７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２４５％,民间投

资增长１０１％,基础设施投资增长８２％.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７７４７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４８％,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２３个百分点,排全国第１０位.其中,限额以

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１７６％,高于全国４２个百

分点.

进出 口 规 模 大 幅 增 长.全 省 进 出 口 总 额

２２３０３亿 元,同 比 增 长 ４８３％,增 速 高 于 全 国

２６９个百分点.其中出口总额增长５６３％,进口

总额增长３７１％.

发展质量效益持续提升.企业效益明显改善,

１－１１月,全省规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２８７８４９亿

元,同比增长４９７％,增速连续５个月居全国第

一,利润总额达３０５５８亿元,同比增长２５倍,增

速居全国第一,资产负债率７０８％,创８年来新

低.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２８３４６亿元,同比增长２３４％,增速居全国第二,

其中税收收入２０９４７亿元,同比增长２８８％.

民生保障扎实有力.全省城镇新增就业５０６

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５２２万人,均超额完成

全年目标.CPI上涨１％,控制在３％左右的目标

以内.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８８％,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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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１０３％,继续高于

城镇居民收入增幅(７６％).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全省设区市 PM２５

年均浓度３９微克/立方米,同比下降１５２％,创

“十 三 五”以 来 最 大 改 善 幅 度;优 良 天 数 比 例

７２１％,同比增加１１个百分点;重污染天数比例

０５％,平均每市不到２天,同比减少６天.全省地

表水环境质量约束性指标均超额完成,其中优良水

质比例达７２３％,创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

(二)始终坚持创新引领,创新生态建设不断

加快

坚持把创新摆在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

动、科教兴省、人才强省战略,以创新牵引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科技创新对转型发展的支

撑引领作用更加明显.

科技体制机制重塑性改革深入推进.出台科

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及相关专项管理办法,进一步

完善科技创新的配套政策.重构科技计划项目“３

＋１”模式,深入实施科技重大专项“揭榜挂帅”制

度,在先进制造业、碳达峰碳中和、数字经济、未来

产业等领域,凝练２９个重大项目,面向国内外集中

发布.实施科技项目服务“首位”负责制,聘任项目

专员全程跟踪、统筹服务.

专栏１　“３＋１”模式

科技重点研发、科技重大专项和基础研究

３大计划以及创新生态服务支撑１个专项.

　　高端研发平台建设加快.国家超级计算太原

中心建成试运行,高速飞车试验线项目进展顺利.

新获批２家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和１家“一带

一路”联合实验室,组织３家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１家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４所高校签订合作

协议,实现共建共管共享.优化整合省级实验室体

系,筹建１０个省实验室、３７个省重点实验室,目前

省重点实验室达到１１８个,新批复认定省级工程研

究中心３０家.加快建设新型研发机构,建立北京

大学山西碳基薄膜电子研究院、山西浙大新材料与

化工研究院、山西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国家第三代

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山西分中心挂牌成立,推动清

华大学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向新型研发机构转制.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积极打造科技成果转化平

台载体,制定«关于建设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的实

施方案»,签约项目１０５个.加强科技金融服务,组织

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开展专场对接活动１４场,有效

满足科技创新企业融资需求.强化科技奖励导向作

用,完成２０２１年省级科技奖评审工作,１０项科研成果

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山西大学科技园获批国家级

大学科技园.

企业创新主体培育力度持续加强.积极推动

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全覆盖,滚动实施高新技术

企业“倍增计划”,向科技部提交备案企业１４７７家.

建立高科技领军企业培育库,纳入６７２家企业开展

针对性支持服务.稳步推进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

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核心电子器件及应用创新型

产业集群、长治高新区紫外半导体光电创新型产业

集群纳入国家试点,４７家企业入选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

招才引智工作成效显著.深化省校合作,依托

高校人才资源,推动我省与全国高校共建“１２大基

地”,引进５名高层次人才挂任省属本科院校副校

长.招录定向选调生４８９人,面向清北招才引智工

作进入全国第一方阵.启动实施山西首批科技博

士服务团工作,选聘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启动“十

四五”院士后备人选培养计划.

专栏２　１２大基地

大学生实习实训基地,大学生就业创业基

地,高校科研平台延伸基地,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基地,智库合作基地,高校优质生源基地,红色

教育和国情教育基地,大学生联合培养基地,高
校干部人才培养基地,校友招商引才基地,高校

农产品供应基地,技能服务人才培养基地.

　　双创体系建设不断深化.推动山西智创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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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空间和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高质量建设国家

级、省级双创示范基地,累计布局建设山西智创城

１１个,新认定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５家、省级众创

空间７０家、省级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６１

家.成功举办全国“双创活动周”山西分会场活动.

(三)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动能持续

壮大

坚持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并

行发展,统筹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

化,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加快

构建.

传统优势产业改造提升稳步推进.煤矿智能

化建设步伐加快,与华为共建智能矿山创新实验室

揭牌运行,塔山等１０座国家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

全部建成.有序释放煤矿先进产能,新核增产能

５０００万吨,开工建设１０００处采掘智能化工作面和

４０座绿色开采试点煤矿,煤炭先进产能占比突破

７５％.出台考评办法,有序推进煤炭洗选行业达标

升级.加快国家绿色焦化基地建设,实施“上大关

小”升级改造,关停淘汰４３米焦炉１０４４万吨,焦

化先进产能占比超６４％.提升钢铁行业现代化水

平,坚决压减粗钢产量,重点推进晋钢集团２座

１２５０立方高炉、宝武太钢现代铁素体不锈钢冷轧

薄板等项目建设,炼铁和炼钢先进产能占比分别达

５８７％和４７％.延伸铝产业链条,推动山西一禾

１０万吨合金铝杆以及５万吨合金铝导线建成投

产.积极筹建省食品工业标准委员会,推动食醋、

白酒等产业品牌化、绿色化、定制化发展.

新兴产业持续培育壮大.聚焦特种金属材料、

碳基新材料、生物基新材料等重点领域,遴选合成

生物产业园等２４个首批新材料产业集群集聚示范

区,钢科年产１８００吨高性能碳纤维基地、太原晟宏

针状焦等项目加快落地.积极开展首台套重大技

术装备保险补偿工作,中国煤科太原院国内首套快

速掘进智能成套装备成功应用.大运氢燃料重卡

批量交付,吉利甲醇汽车实现量产下线.我省新能

源汽车产量５３万辆,增长１４６３％.推动晋北原

料药及制剂、晋中中成药、晋南新特药三大产业基

地建设,成功举办第十四届中国医药战略大会.工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长１９５％,高技术制

造业增加值增长３４２％,均大幅高于全省规上工

业增速.

数字经济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数字基础设施

加快建设,构建“１＋３＋N”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

创新体系,推动百度云计算(阳泉)中心二期、秦淮

数据中心等项目建成投运.截至目前,已建、在建

数据中心设计标准机架增长６１７％,数据中心产

业发展总指数位居全国前列,累计已建成５G基站

３７万个,太原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建成运

行,全国首个数据流量生态园落地山西.成功举办

第二届晋阳湖集成电路和软件业峰会.数字经

济产业链条不断完善,编制煤炭行业信创图谱,推

动百信、长城、曙光计算机制造基地投运,构建研发

设计制造一体化产业链.出台指导意见促进半导

体及集成电路产业发展,重点推进烁科晶体碳化硅

材料基地一期扩建等项目建设,初步形成砷化镓、

碳化硅等第二/三代半导体衬底材料－芯片－封装

－应用产业链条.聚焦光通讯、相机模组、手机零

部件、LED、激光等,加快形成“光电材料－光电元

器件－系统/设备/终端产品”产业链条.工业化和

信息化深度融合,成立工业互联网产业联盟,完善

工业互联网网络体系,快成物流道路货物运输行业

二级节点上线运营,晋物链(山西)、合成生物等７

个二级节点通过评审.规模化布局拓展５G 场景

应用,新元煤矿、庞庞塔煤矿入选全国“５G＋工业

互联网”典型案例,快成物流、精英数智、中电科鹏

跃、共致科技４户企业入选国家大数据产业发展试

点示范,５４户企业成功获批省级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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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３　“１＋３＋N”一体化大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

以太原为核心、大同—吕梁—阳泉为支撑、
多地市协同发展的数据中心空间布局.

　　农业特色产业加快发展.坚持农业“特”“优”

战略,持续推进晋中国家农高区(山西农谷)、雁门

关农牧交错带、“南果中粮北肉东药材西干果”五大

平台建设,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全

年十大产业集群完成产值１４００亿元,增长６５％,

山西杂粮、山西药茶、大同黄花、运城苹果等特优产

品走进全国中高端市场,黄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

３０亿元.组织“有机旱作晋品”省域品牌创建,

打造省级区域公用品牌１２个、晋字号特优农产品

和功能农产品品牌各１００个.持续加大高标准农

田建设力度,新建高标准农田３０７万亩.开展十大

特色种源攻关,发布主推品种１２５个.成功举办

２０２１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西庆祝活动暨第七届中

国(山西)特色农产品交易博览会.

专栏４　十大产业集群

酿品、肉制品、乳品、果品、饮品(山西药

茶)、主食糕品、中医药品、功能食品、保健品、化
妆品等十大产业集群.

　　服务业提质增效取得积极进展.全面贯彻落

实全省服务业提质增效会议精神,制定出台行动计

划６０条,成立八大工作专班,扎实开展十大专项行

动,推进１４大服务行业全面发展.推动文旅康养

产业融合发展,编制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

做优五台山、平遥古城、云冈石窟等龙头景区品牌,

太原古县城等一批景区景点建成运营,重点景区门

票收入增长４４７％.积极提升物流行业发展水

平,加快培育网络货运新业态,截至１１月底,共有

网络货运企业３２９家,整合货运车辆超５０万辆.

持续深化物流降本增效改革,实现高速公路差异化

收费优惠政策全覆盖,全年共减免通行费２５亿元.

加快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阳煤化工

机械、经纬智能纺织机械成为第二批国家先进制造

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试点企业,毕马威、安永等国

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入驻山西,为全省服务业提质

增效注入强大动力.

专栏５　十大专项行动

推进消费提质扩容、大宗商品提质增效、文
旅体品质提升、房地产优服务促稳定、提升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服务、网络货运健康发展、数字化

场景拓展、金融提振赶超、养老惠民提升、人力

资源协同发展.

　　(四)全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市场活力进一步

激发

进一步加大助企纾困力度,切实帮助企业解决

实际困难,推动实体经济健康平稳发展.

入企服务成效显著.聚焦“四上企业”高质量

发展,设置农业、工业等五大专班,组织全省１１２００

余名干部,集中一个多月时间,深入１７万户企业

实地开展入企服务,共解决生产经营、立项审批等

痛点堵点难点问题８６００个,企业发展信心与活力

显著增强.

专栏６　四上企业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质等级建筑企业、限
额以上批零住餐企业、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

　　减税降费落实落细.严格落实各项减税降费

政策,建立收费目录清单和涉企非税收入负面清

单,坚决堵住违规收费源头.“晋享税惠”推送系统

试点投入运行,确保税收优惠政策及时精准传达.

用好减退缓税各类措施,深入开展治理涉企收费减

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重点支持煤电企业纾困解

难.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过１５０亿元.

金融支持力度继续加大.持续提升金融服务

整体效能,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民营、科技创

新等薄弱环节重点领域支持.２０２１年末贷款余额

３４２万亿元,同比增长１１７％,全年累计对２５万

户、４７９７亿元普惠小微贷款办理延期,普惠小微

贷款利率同比降低０５６个百分点.全省累计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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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惠小微信用贷款７８１亿元,截至２０２１年末,全

省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１６％.

市场主体规模不断壮大.制定出台我省实施

市场主体倍增工程意见,市场主体倍增配套政策体

系持续完善,有力推动我省市场主体上规模、增活

力、提效益.全年新增市场主体数量３１５６万户,

增长１１３％.实施企业上市倍增计划,扎实推进

全国沪深交易所“山西基地”建设,着力开展企业规

范化股份制改造,安排专项资金对在“晋兴板”“新

三板”挂牌和进入精选层的企业给予奖励.截至目

前,上市后备库入库企业已达１０８１家,３７家试点

县域企业在“晋兴板”挂牌,科达自控在北交所成功

上市.

(五)狠抓转型项目建设,有效投资持续扩大

牢固树立项目第一支撑理念,充分发挥投资跨

周期调节的关键性作用,全力扩大有效投资.

重点工程提质扩围.成立由省长任总指挥长

的重点工程项目总指挥部,从更高层面系统谋划推

进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制定«省级重点工程管理办

法»«关于进一步加强项目建设的实施意见»,创新

提出用地、用能、资金等要素保障政策.充分发挥

省项目推进中心作用,加强问题调度,将２２７个问

题精准交由省直部门或各市办理.加强重点工程

项目储备谋划,聚焦“六新”“两新一重”,确定省级

重点工程年度项目 ５２１ 个,“六新”项目占比达

９４％,全年省级重点工程累计完成投资２５２８３亿

元,占全省投资比重达到３２％.

专栏７　六新、两新一重

六新:２０２０年５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

西时作出重要指示,“大力加强科技创新,在新

基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产品、新业态

上不断取得突破”.
两新一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

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

　　转型项目牵引作用充分发挥.用好“省级技改

资金＋３毛钱电价”等优惠政策,推动１０００户企业

实施新一轮技术改造,加快２００个制造业项目和

２００个数字经济项目建设.太原蓝宝石晶体材料

及制品产业基地、太钢不锈高端冷轧取向硅钢、晋

钢智造科技产业园、高速飞车等重大项目开工、投

产.全年工业技改投资完成８７９亿元,同比增长

１１３％,占全省工业投资的３０％.

基础设施补短板项目加快推进.加快交通、水

利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太中银铁路山西段实

现“复兴号”动车组开通运行,集大原高铁全线开

工,雄忻高铁、太原铁路枢纽客运通道能力提升工

程等项目加快推进.汾石高速、临浮高速开工建

设,文垣高速建成通车,黄河、长城、太行三个一号

旅游公路新建成２０１３公里.朔州机场正式开工、

运城机场飞行区改扩建工程顺利推进,太原机场三

期改扩建项目预可研获批.国家已下达的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年铁路专用线１６６个重点项目中,我省成功

列入３０项,居全国第一.汾河生态保护修复先行

示范段工程基本完工,汾河中游新二坝主体工程已

下闸蓄水,永定河综合治理、云竹湖生态保护修复

项目等加快建设.

开发区承载能力进一步提升.滚动开展４次

全省开发区“三个一批”活动,签约项目１４２７个,开

工项目１６０７个,投产项目１３４５个.强化开发区项

目招引储备,通过对接会、推介会、委托等形式,前

往发达地区对接企业、行业机构５１１家,举办专题

招商、大型推介会等１４场,优选长三角、珠三角等

５个区域的山西商会开展委托招商工作.全年签

约招商引资项目２８１６个,计划总投资１６３６０亿元,

工业类开发区工业投资增长２５９％.

要素保障进一步强化.坚持“资金跟着项目

走”的原则,着力提高储备项目成熟度,全年争取专

项债额度５８３亿元,较上年增加３０亿元,争取中央

预算内资金１０４亿元,创近年最好水平.完善“地

等项目”保障机制,深化“批而未用”土地专项清理,

将省级预留新增建设用地规划指标比例提高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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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的４０％,用于保障项目建设.强化环评服务,

全面推进环评承诺制改革,４８０个建设项目享受改

革红利.集大原高铁、朔州机场等重点项目环评工

作高效率完成.

民间投资活力持续激发.放宽民间资本准入,

规范有序推进PPP模式,引导社会资本投向交通、

能源、教育、健康医疗、养老等领域.加大省级预算

资金、专项债券资金对优质标准厂房项目的支持力

度,利用标准厂房积极吸引中小企业和项目入驻.

专栏８　PPP模式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是指政府

为增强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能力、提高供给效

率,通过特许经营、购买服务、股权合作等方式,
与社会资本建立的利益共享、风险分担及长期

合作关系.
PPP模式主要适用于政府负有提供责任

又适宜市场化运作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类项

目.燃气、供电、供水、供热、污水及垃圾处理等

市政设施,公路、铁路、机场、城市轨道交通等交

通设施,医疗、旅游、教育培训、健康养老等公共

服务项目,以及水利、资源环境和生态保护等项

目均可推行PPP模式.

　　(六)持续提振居民消费,对外开放能级不断

扩大

紧抓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战略机遇,积极促进

消费提质扩容,有力拓展对外开放广度深度.

消费市场加快回暖.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

商贸流通现代化水平,不断释放消费潜力活力.创

新发展电子商务,积极培育电商主体,入围国家电

子商务示范企业６家、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３

家.分批次发放消费券,促进汽车、家电、家具、家

装等大商品消费.全面提升城市消费,推动太原市

钟楼步行街等大型商圈建设,开展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建设,优化便利店网点布局,太原市连续５年荣

居中国城市便利店指数前三位.积极促进农村消

费,完善农村物流配送体系,打通农村物流“最初、

最后一公里”.建设县域电商公共服务中心５０个、

村镇电商服务站点７６８３个.

开放平台效能持续提升.提升航空口岸开放

水平,恢复太原—澳门固定航线,太原至旧金山直

飞货运航班开航,实现我省国际货运航线“零”的突

破.推进中欧班列增量提质,全年共开行班列２２３

列,比上年增加３８列.太原武宿综保区(二期)正

式运行,大同、运城航空口岸验收工作加快推进.

加快保税物流中心发展,山西方略、兰花保税物流

中心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山西兰花保税物流中心进

出口２７３亿元,同比增长４２倍.太原国际邮件

互换局扩容升级,监管进出境邮递物品共计２３５２

万件,跨境电商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外贸主体培育壮大.依托富士康、太钢两大龙

头企业,稳定进出口规模,支持富士康增加４条生

产线,拓展手机维修等新业务,推动太钢积极对接

宝武集团海外市场,扩大进口规模.武宿综合保税

区进出口总额占比升至 １６６％,超越太钢集团

(１０％),跃居全省第二位,华远陆港等更多外贸主

体蓬勃发展,我省进出口正在加快形成多点支撑、

多元发展的良好格局.全面推进跨境电商发展,加

快太原、大同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积极申报运城

综试区.加强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忻州

定襄县基地(法兰)、祁县基地(酥梨)获批,全省国

家级基地达到８家.太原市加工贸易产业园成功

列入首批国家加工贸易产业园区.

利用外资稳步增长.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重

点领域利用外资工作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扩大外

资开放领域.精准谋划１００个重点项目,针对性开

展外资招引.向商务部重点推荐５个外资企业、６

个外资项目,纳入国务院外资专班重点支持范围.

成功举办第十二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搭建

与跨国公司沟通交流平台,与德国工商大会、韩国

全罗南道、大型外资机构签订投资促进合作协议.

全力申建自贸试验区.全省新注册外商投资企业

２５７家,增长８４％,实际利用外资２４亿美元,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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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１６３％.

(七)扎实推动重点领域改革,发展内生动力持

续增强

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破解难

题,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赢得主动权.

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纵深推进.加快推动

６大板块４９项年度任务落地,扎实推进２５项年度

重大引领示范项目建设.深入开展能源互联网试

点,在太原建设省域能源互联网中心和能源互联网

研究院.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非常规天然

气产量达９５亿立方米.稳步推进天然气管网项目

建设,全省累计里程达到８８７０余公里.有序布局

风力、光伏发电项目,全省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

机占比达３４３％.垣曲、浑源抽水蓄能电站建设

稳步推进,河津、蒲县２个项目已列入国家规划重

点实施项目.推进首批１５个“新能源＋储能”试点

示范项目建设,促进新能源消纳.开展地热能高质

量发展规划和制度性文件编制工作,推进氢能、甲

醇、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发展.全力推进电力现货

市场试点建设,统筹构建“中长期＋现货＋辅助服

务”有效衔接的电力市场体系.成功举办太原能源

低碳发展论坛.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走深走实.全面加强党对

国企改革的领导,省属企业集团及重要子企业全部

实现党委书记、董事长“一肩挑”.企业内部管理水

平有效提升,制定省属企业投资负面清单,严控资

本性支出,优先保障偿还债务、支付职工工资社保,

实现投资结构优化和效能提升.市场化经营机制

更加健全,有效落实任期制和契约化管理、市场化

用工和市场化薪酬分配.国资监管大格局加快构

建,省级事业单位办企业脱钩改革基本完成,经营

性国有资产集中统一监管基本实现,“三供一业”维

修改造、教育及医疗等办社会职能分离移交基本完

成,厂办大集体改革、“僵尸企业”处置加快扫尾.

专栏９　三供一业

国有企业家属区供水、供电、供暖和物业管

理.

　　开发区改革加快推进.持续深化开发区“三化

三制”改革,１１个“三化”改革试点开发区开展市场

化人才选聘,聚焦招商引资、建设规划、企业管理、

金融投资等岗位招录人才４４人,１１个新设的开发

区“三制”改革已基本完成.在开发区全面推行“承

诺制＋标准地＋全代办”,印发核准类企业投资项

目承诺制改革试点方案,出让标准地２５６宗,面积

达２２２万亩,全省８８个开发区全部出台领办代办

工作制度,完成领代办事项２５７６件.

专栏１０　开发区“三化三制”改革

为了深化开发区人事和薪酬制度改革,实
行开发区领导班子任期制、全员岗位聘任制和

绩效工资制;加快建设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

的管理团队.

　　“三无”“三可”营商环境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全力破

解堵点痛点问题.在全国率先出台一枚印章管审

批条例,进一步压缩审批流程,其中煤层气项目审

批时限,从３６０天大幅压减至５０天.推进“一件事

一 次 办”集 成 服 务 改 革,平 均 压 缩 审 批 环 节

４４９％.优化审批流程,省级行政审批事项“全程

网办”率达９１％.全面推行“证照分离”,全年办理

“证照分离”事项１４８万件,惠及企业１７８万户.

出台政务服务“跨省通办”“全省通办”实施方案,

１８４项高频政务服务事项已实现“跨省通办”.继

续优化１２３４５政务服务热线,受理企业群众诉求

４４８万件,办结率达９９３％.

专栏１１　三无、三可

无差别、无障碍、无后顾之忧,可预期、可信

赖、可发展.

　　金融系统改革化险工作稳步推进.落实党政

同责要求,成立山西省财政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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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制定印发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下一

阶段工作的若干措施、金融风险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健全完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体制机制.城商行

合并重组工作顺利完成,山西银行挂牌开业,农信

社改制化险工作有序推进,地方金融监测预警“两

系统一平台”上线运行,省属国企到期兑付债券实

现“零”违约.坚决遏制非法集资风险,４１家 P２P

机构已实现风险出清,累计清退资金１０３２亿元,

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实现P２P网贷业务风险出清

的省份之一.

信用体系加快构建.研究起草«山西省社会信

用条例»,深入推进企业投资项目承诺信用监管,积

极推进“信易贷”,大力支持小微企业融资.深入开

展失信专项治理,一批严重违法失信行为整改完

毕.持续推进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和平台提升工作,

累计归集信用信息７２亿条.

(八)坚持“双碳”引领,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明显

成效

深入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决策部署,超前谋划、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

碳达峰山西行动扎实开展.成立由省委书记

任组长的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

调全省双碳工作.研究起草«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 切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

意见»«山西省碳达峰实施方案»,探索开展碳排放

统计核算,夯实双碳工作基础.制定出台我省坚决

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行动方案,进一步强化拟

建项目准入管控,依法依规对在建和存量项目开展

分类处置.开展专项督查,推动国家通报问题整改

到位.

能耗双控工作强力推进.成立全省能耗双控

工作专项小组,定期监测调度,确保能耗双控工作

落实落地.出台重点行业能耗双控行动方案,对六

大高耗能行业约２８０户企业(设备)和煤炭洗选行

业１４１户企业开展节能改造,力争５年内单位产品

综合能耗达到限额标准先进值.全省单位GDP能

耗降幅可实现全年３２％的目标.

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持续深化.加快推进大

同、长治资源循环利用和大同、临汾大宗固废综合

利用基地建设,推荐阳泉、河津等５市(县)以及太

钢粉煤灰公司、山西大地等６户企业申报国家大宗

固废综合利用示范基地.大同经开区入列国家绿

色产业示范基地.印发加快推进塑料污染治理行

动方案,持续推进塑料污染全链条治理.印发实施

节能与综合利用年度行动计划,举办第九届国际工

业固废综合利用大会,积极推进朔州、长治、晋城３

个国家级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建设.

生态修复治理成效明显.深入实施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严格落实“四水四定”

要求,组织开展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治和

污染综合治理工程,２０２１年,我省黄河流域８６县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PM２５平均浓度同比分别下降

１０８％、１８２％,优 良 水 质 断 面 比 例 提 高 到

６６１％,汾河稳定实现“一泓清水入黄河”.扎实推

进“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工程,着力构建华北

地区重要绿色生态屏障,汾河百公里生态建设全面

开工,全年造林绿化面积达５１９万亩.积极开展自

然保 护 区 强 化 监 督 工 作,问 题 排 查 整 改 率 达

９４３％.怀仁口泉河国家湿地公园通过验收,晋城

市阳城县、长治市平顺县、临汾市安泽县入选第五

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晋城市沁水县、临汾

市蒲县入选国家级“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示范创建数量为历年新高.

专栏１２　四水四定、两山七河一流域

四水四定: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
以水定产.

两山七河一流域:两山,即太行山、吕梁山.
七河,即汾河、桑干河、滹沱河、漳河、沁河、涑水

河、大清河七大河流.一流域,即黄河流域.

　　污染防治工作取得积极进展.组织实施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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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壤环境质量巩固提升行动,开展全省环境污

染防治暨高铁高速沿线环境综合专项整治,２２家

钢铁联合企业全面完成超标排放改造,１６家焦化

企业、１７家水泥企业完成超低排放改造主体工程

建设.农用地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基本管控,建设用

地安全利用得到有效保障.９３项水污染防治重点

工程建设进展顺利,扎实推进入河排污口排查整

治,９４个地表水国考断面中优良水质断面达到６８

个.狠抓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中

央督察组交办群众举报问题办结率达９９％.开展

“利剑斩污”系列专项行动,全省查处生态环境违法

案件３５６３件.

(九)优化区域发展布局,城乡融合水平显著

提升

深入对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持续完善山

西中部城市群发展格局,有效拓宽全省转型发展

空间.

积极融入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大力实施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印发«山西省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加快完善“１

＋N＋X”规划政策体系.成立黄河实验室,破解关

键技术难题,统筹研究推进保护和治理工作.谋划

储备项目１８３８个,总投资约１３万亿元,争取中央

预算内专项投资８４亿元,排沿黄九省区第２位.

推动我省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中争先崛起,出台

«关于新时代推动山西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中争

先崛起的行动方案»,加快构建“１＋N”政策体系,

印发实施２２项工作计划,将深化低碳城市试点等

２５项内容纳入国家重点工作清单.充分发挥晋陕

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功能平台作用,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加强与京津冀地区协作联动,

与北京市签署全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印发«山西

省与京津冀地区加强协作实现联动发展工作计

划».２０２１年,我省与京津冀地区签约项目 ８３３

个,总投资额占全省招引项目的３７７％.

构建“一群两区三圈”城乡区域发展新格局.

抢抓山西中部城市群列入国家规划机遇,制定出台

«山西中部城市群建设工作计划»,加快山西中部城

市群建设,持续打造太原国家区域中心城市,带动

晋中、忻州、阳泉、吕梁四市协同发展.挂牌成立山

西省太忻经济一体化发展促进中心及分支机构,推

动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强势起步.出台«关于推

进山西中部城市群太忻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指导意

见»,谋划重点项目２２７个、总投资约４２０７亿元,重

点工程１４６个、总投资约３０５６亿元,针对性政策６

类２１项.在晋北、晋南、晋东南布局建设高质量城

镇圈,推动晋北城镇圈主动融入京津冀,深化蒙晋

冀长城金三角区域合作,支持大同申报国家算力枢

纽节点城市和源网荷储全国试点城市.支持晋南

城镇圈深化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关中平原城市群区

域合作.推动晋东南城镇圈与中原城市群合作发

展,积极参与产业分工协作,不断拓展城镇圈影响

力.积极推进雄忻高铁、太绥高铁、长邯聊高铁、运

三高铁前期工作,打通晋豫省界古城出省口.

专栏１３　一群两区三圈

一群:即山西中部城市群.两区:即太忻一

体化经济区、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三圈:即晋

北、晋南、晋东南高质量城镇圈.

　　新型城镇化建设持续推进.全面推进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出台老旧小区改造５年行动方案,全

年争取中央预算投资２１４亿元,支持１８９１个旧改

项目开工建设.开工建设棚户区住房改造１５９万

套.实施路网畅通工程,新建、施划各类停车设施

２５万余个,规范停车进位进库１０６９万次.推进

海绵城市建设,强化城市排水防涝工作,长治获批

全国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实施智慧城市工程,

开展试点示范建设,基本建成太原、忻州、晋中、吕

梁、长治、晋城、运城７个市级城市综合管理服务平

台,全省县级数字城管平台覆盖率达到６９２％.

实施环境整治工程,持续推进“两下两进两拆”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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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全省共完成各类管线入地１８３万米,拆除各

类广告牌１１４万块,违建１８８４万平方米,拆除改

造各类围墙５７８万平方米.扎实开展城镇污水处

理提质增效三年行动,城市生活污水收集率达到

６７９％,设区城市７５条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整治,城

镇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１８３８８公里.

全面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将

１１７个县分为重点帮扶县、整体推进县和先行示范

县三类,分类拓展脱贫成果,统筹推进乡村振兴.

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通过就业帮

扶、兜底保障、应急救助等方式,严防出现规模性返

贫.推进乡村基础设施提质升级,聚焦“三化一改

善”,全面启动乡村建设行动.出台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推动生活垃圾收运项目加

快建设,新建“四好农村路”３６９６公里,６３６个行政

村新开工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行政村４G网络

实现全覆盖.

专栏１４　三化一改善、四好农村路

三化一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现代化、农村生

活设施便利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改善

农村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四好农村路:把农村公路建设好、管好、护

好、运营好,逐步消除制约农村发展的交通瓶

颈.

　　(十)坚决兜牢民生底线,民生福祉有效增进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强化基本

公共服务保障,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

续提升.

疫情防控取得明显成效.落实省委历次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全面提升入境人员、

中高风险地区入晋返晋等重点人员管控措施,落实

进口冷链物流、医疗机构、重点场所等管控要求.

成功应对３０余起省外疫情输入冲击,高效处置榆

次、稷山等省外外溢关联疫情.开展重点人群紧急

接种、百日攻坚行动、扩大免疫行动、清零行动和重

点人群加强免疫行动,截至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２日,全

省累计接种疫苗６４５３４万剂,覆盖３０１８万人,其

中２８７２２万人已完成全程接种,初步建立新冠病

毒免疫屏障.

能源保供任务全面落实.在全国率先与１６省

(市)签订四季度保供合同,发送电煤４３５６万吨,合

同完成率１０６１５％.加快煤矿产能核增和产能释

放,全年原煤产量１１９亿吨,增长１０５％.推进

省内发电供热企业签订煤炭中长期合同全覆盖,统

筹安排４３１４万吨电煤保障省内发电企业用煤.全

年晋电外送规模达到１２３５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灾后重建工作进展顺利.针对汾河流域５０年

来最大汛情,及时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全省共出动

救援队伍３５２支,紧急转移安置群众１６３４万人.

加快灾后重建,修缮重建因灾受损农房５８万户,

竣工率９９１２％.大力开展“双减双抢”“三秋”大

会战,最大限度降低农业损失.目前,正如期实现

“让受灾群众吃得饱穿得暖,有病能及时就医,遇到

困难有人帮,房屋损毁倒塌的春节前能够搬入新

居”的目标.

专栏１５　双减双抢、三秋

双减双抢:减灾减损抢收抢种.
三秋:秋收、秋种、秋管.

　　就业形势稳定向好.深入推进“人人持证、技

能社会”建设,全年组织培训２２０３万人,提前１年

完成“全民技能提升工程”确定的“五年５００万人”

培训任务.开展“惠民生促就业”等系列招聘活动,

抓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等重

点群体就业.积极开拓国内劳务市场,在省外建立

三级联动劳务服务体系,开展劳务协作,实现省外

新输出就业３８６万人.

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加强企业工资宏观

调控,发布年度企业工资指导线,调增最低工资标

准,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各类社保标准.全

力扩大社保覆盖面,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达到

９５％以上,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基本实现法定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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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覆盖.全面实施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制度.

持续做好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移送涉嫌拒不

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７３起,为３５万名农民工

追发工资４０４亿元.强化重要民生商品价格监测

预警调控,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公共服务补短板力度持续加大.严格落实“双

减”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线下校外培训机构

全部注销,中小学“５＋２”课后服务实现全覆盖.将

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纳入政府指导定价管理,收费

标准最大降幅达到６５％.认定普惠性幼儿园４３３

所,建设改造寄宿制学校５００所,“放心午餐”工程

在全省城区非寄宿制小学全面实施.职业教育适

应性不断增强,启动实施省级“双高计划”,着力打

造职业教育第一方阵.加快高校布局调整,山西师

范大学完成迁建,独立学院转设取得阶段性成效,

全省１１个设区市实现本科高校“全覆盖”.深入实

施“１３３１工程”,“双一流”建设取得重大突破,高校

服务转型发展能力明显增强.落实“１３６”兴医工

程,白求恩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试点建设取得阶

段性突破,患者跨省外转率下降７０％以上.省肿

瘤医院、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

区域医疗中心试点,长治市人民医院等四个省级试

点完成布局.建立１６个区域医疗中心专科联盟,

覆盖全省５５７家医院.加快县级医疗集团建设,深

入开展一体化改革“提质增效年”活动.大力开展

房屋产权确权登记颁证“清零行动”,全省历史遗留

问题房屋共完成首次登记２０５４万套,转移登记

１４９６万套.探索推动新建商品房“房证同交”模

式,颁发“房证同交”“地证同交”证书１３万余本.

专栏１６　双高计划、１３３１工程、“１３６”兴医工程

双高计划: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

业建设计划.
１３３１工程:推动山西高校振兴崛起的重要

举措.“１”,即始终围绕立德树人、办好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大学这一根本任务.“３”,即突出抓

好高校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重点创新团队三

项建设.“３”,即全面加强高校协同创新中心、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研
究院)三大创新载体建设.“１”,即推动高校产

出一批对国家和山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贡

献的标志性成果.
“１３６”兴医工程:山西打造国内有影响力重

点专科和综合医院的重要举措.“１”,即以提升

全省医疗水平为主线.“３”,即建设一批领军临

床专科、重点医学实验室、卓越医学团队.“６”,
即建设前沿医疗技术开发、科技基础平台、专病

诊疗中心、医学装备保障、国际医学协作、产学

研成果转化“六个基础项目”.

　　安全生产重大风险有效化解.压实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落实６５万家生产

经营单位安全监管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深刻汲

取代县“６１０”重大透水事故教训,开展大排查大

整治,责令停产整顿企业９３９７家.深刻汲取孝义

“１２１５”非法盗采引发透水事件教训,开展安全生

产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百日攻坚”集中行

动和严厉打击盗采矿产资源专项行动,做到抓安全

生产和打击非法盗采两手用力.开展煤矿危化品、

燃气等专项整治,不断提升全省安全生产整体水

平.全年各类生产安全亡人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

分别下降５２％、９３％.

同时,我省国防动员、双拥、退役军人、妇女、儿

童、老龄、残疾人、红十字、关心下一代、民族、宗教、

外事、侨务、港澳台、广电、文化、体育、文物、气象、

地震、科普、档案、史志、参事、人防、禁毒、援疆等工

作也取得积极成效.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我省发展仍

面临不少困难,产业发展水平和质量还不高,实体

经济仍然存在诸多困难,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民

生领域存在不少短板弱项,生态环保形势仍然严

峻,安全生产等工作还需不断加强.对此,我们一

定要高度重视,采取有力举措,切实加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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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２０２２年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和主要

目标

今年将召开党的二十大,也是贯彻省第十二次

党代会精神、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

做好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至关重要.分析国内

外形势,我省挑战前所未有,但机遇也前所未有.

从国际看,疫情起伏反复、供应链承压、通胀风险、

能源紧张、国际安全等不利因素相互交织,世界经

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从国内看,消费和投资

增长势头减弱,外需存在较大不确定性,缺煤缺电

缺芯缺工等问题突出,企业对市场前景存在担忧,

我国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从省内看,煤炭增长空间不大,PPI高位回落,传统

优势产业增量有限,新兴产业尚不足以补上缺口.

但也要充分认识到,我国经济韧性强,基本面长期

向好,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的加快实施,为我省持续稳

定增长带来了重大战略机遇.国家研究设立低碳

转型基金、推出低利率碳减排贷款、对能耗强度考

核留有适当弹性等政策,都与我省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要求高度吻合.开发区、国资国企、地方金融改

革红利将陆续释放,特别是太忻一体化经济区的强

势起步,将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煤炭作为我国主

体能源的地位,在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内不会发生

根本改变,这将为我省经济转型提供重要的时间窗

口.我们必须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把牢方向、主动

作为,在危中寻机、化危为机,不断开创我省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新局面.

做好２０２２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必须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按

照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

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阶段,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抢抓构建新发展格局

战略机遇,按照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

和工作矩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继续做

好“六稳”“六保”工作,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持续改善民生,保持社会大局稳定,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根据上述要求,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的工作目标,统筹考虑与国家主要指

标基本保持一致、与我省“十四五”规划主要指标衔

接、与年度经济运行趋势预期相结合等原则,２０２２

年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安排如下:

———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６５％左右,在实际工作中尽可能争取更好结果,主

要考虑是充分体现“跳起来摘桃子”的导向与合理

引导预期.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６％,主要考虑

是经济恢复仍存在不稳定性、非税收入后期动力

不足.

———稳步推进转型发展.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５５％,主要考虑是同期基数较高与传统产业增

长空间有限.开发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１５％,

主要是为衔接２０２５年开发区规上工业占全省规上

工业增加值比重突破５０％目标.规上工业企业单

位数比上年净增１０００家,主要是为衔接２０２５年规

上工业企业达到１万家以上目标.制造业占规上

工业增加值比重较２０２１年提高１个百分点,规上

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增长１５％左右,主要考虑

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需要.

———持续扩大有效需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８％,主要考虑是当前项目储备情况和支撑全省经

济增长需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７％,进出

口总额增长１０％,主要考虑是高基数效应和新冠

肺炎疫情的不确定性影响.

———不断改善生态环境.万元地区生产总值

能耗降幅、万元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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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降幅等３项资源节约方

面指标,挥发性有机物重点工程减排量、化学需氧

量重点工程减排量、氨氮重点工程减排量、氮氧化

物重点工程减排量、设区市细颗粒物(PM２５)浓

度、设区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或好于Ⅲ

类水体比例、劣 V 类水体比例等８项环境质量方

面指标,均完成国家下达任务.

———持续提升生活品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速与经济增长同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速高于经济增长水平.主要考虑是农民收

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收入,以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和实现共同富裕需要.技能人才占从业人员

的比例达到３１％,主要考虑是改善人才队伍结构

需要.城镇新增就业４５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

制在５５％以内,主要考虑是落实国家和我省稳就

业保就业政策措施.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

３％左右.

三、２０２２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

按照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和省委十二届二

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以及政府工作报

告安排,聚焦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重点做好以

下１０方面工作.

(一)着力稳定全省经济大局,确保经济平稳

运行

坚决落实“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工作要求,把

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不仅要稳中求进,而且

要克服一切困难,尽可能地稳中求快、稳中求高

质量.

着力稳定能源供应.强化煤电油气运协调保

障机制,提升能源生产供应保障能力.煤炭方面,

把握国家煤炭生产向资源富集地区集中的机遇,适

度推进建设一批新的大型现代化先进接续煤矿,依

法有序推动煤矿产能核增.抓好煤炭安全生产,确

保中长期合同履约兑现.电力方面,分类推进煤电

机组技术改造,加快高参数先进机组建设,发挥好

市场化煤电长协机制作用,确保发电供热企业电煤

库存稳定.保障电力稳定运行,完善需求侧响应机

制,通过市场化手段提升用电负荷调节能力.天然

气方面,加强供气监测预警,及时对供气不足部分

调剂补充.积极推进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和燃

气管网建设,提高储气调峰保障能力,扎实做好冬

季保供工作.

着力稳定实体经济.全面贯彻国家宏观政策,

推动我省实体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严格落实国家

和我省减税降费各项政策措施,继续延长小微企业

和个体工商户支持政策,切实减轻中小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税费负担.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作

用,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制造业等领域

支持力度.开展全省金融支持个体工商户主题系

列活动.深入落实 LPR改革,切实将优惠利率传

导至市场主体,持续降低融资成本.

专栏１７　LPR改革

LPR即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是加

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一步,采用新的报价

原则、形成方式、期限品种、报价行、报价频率、
运用要求,提高银行贷款定价自主权.

　　着力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全面加强经济运行

监测分析,聚焦全年增长目标,从三次产业、三大需

求、各市情况等维度,根据重点行业、龙头企业、主

要产品产量、开发区等领域发展情况,对全省经济

运行情况精准调度,准确把握趋势走向.对经济运

行中存在的苗头性、趋势性、倾向性问题,密切关

注,深入研究,持续跟进,适时采取更加精准具体的

务实举措,全力以赴予以解决.

(二)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全力打造良好创

新生态

把构建良好创新生态作为重中之重,提升区域

整体创新能力,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力

支撑.

深入推进“１１１”创新工程.加快关键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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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关,实施３０个左右“揭榜挂帅”项目、２００个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强化核心技术攻关服务支撑能力,

推进３００个服务支撑专项项目.积极培育壮大创

新主体,加强科技型市场主体孵化培育,争取布局

建设３０家新型研发机构.持续支持规上企业开展

研发活动,落实好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

例提升至１００％税收优惠政策.滚动实施高新技

术企业倍增计划,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１０００家,重

点培育高科技领军企业３０家.

专栏１８　“１１１”创新工程

紧扣转型发展需求,谋划推进１００项重大

科研攻关项目,建设１０个左右重点实验室、１０
个科技成果中试熟化与产业化基地和１０个省

级制造业技术创新中心,“一企一策”培育１００
户高科技领军企业.

　　加快重大创新平台建设.争创国家级创新平

台,推动落实国家重点实验室“保５争５”任务,加

快有机旱作农业、智慧交通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建,

争取创建煤气化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和国家级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分中心),推进怀柔实验室山西基地

和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山西分中心建

设,推进国家超级计算太原中心正式运行.优化重

组省级创新平台,加快推进“超高速低真空管道磁

浮交通系统全尺寸试验线(一期)项目”实施,布局

建设３—５个高水平省实验室,省重点实验室力争

达到１４０个,争取煤气化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新建

３０个省技术创新中心.新认定支持省级工程研究

中心３０家,加快山西智创城建设.

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研究制订工作

方案,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探索职务科技成果产

权激励新模式,实施项目管理“里程碑制”、结题验

收“备案制”等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经费管理,

细化具体措施,统筹推进减负放权与提升财政科研

经费绩效.研究制定支持创新生态建设的政策措

施、省校合作科研机构建设运行管理办法等政策,

进一步营造良好创新环境.

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探索构建科技成果

分类评价、多维评价机制,形成政府、社会组织、企

业、投融资机构、科研机构等共同参与的多元评价

体系.选取４所高校开展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

使用权试点.实施科技成果转化工程,建设省中试

基地１０家,推动建设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山西

分中心,完善省科技成果转化和知识产权交易服务

平台,开展年度山西省科学技术奖评审工作,培育

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和示范企业.

强化人才招引培育.落实省委人才工作会议

精神,深入推进我省与全国高校“１２大基地”共建

工作,通过人才“离岸”、科研“飞地”、联合实验室

等,柔性引进国内外高层次人才.加强青年科技后

备军建设,以大平台、大项目、大成果为支撑,稳定

支持一批创新团队,探索在重大专项或重大科技工

程中实行“双主持人制”.完善事业单位职称制度

改革,全面推进高技能人才建设,支持鼓励事业单

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

(三)积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有力支撑经济高

质量发展

统筹推进传统优势产业改造提升、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壮大和服务业提质增效,不断提升我省产

业发展的含金量、含新量和含绿量.

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智能化转

型,积极推进５G、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传统行业的应用,深化

“５G＋工业互联网”拓展应用.深入开展智能制造

示范,加快智能煤矿建设,新建５００处智能化采掘

工作面.积极培育智能工厂和智能车间,全年争取

认定５个智能制造标杆项目,５０户试点示范企业,

培育２００户以上智能工厂和智能车间.加快绿色

化转型,制定出台我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条例,推

进煤炭洗选行业改造升级,加快存量煤电机组节能

降耗改造和供热改造,强化能耗、技术等标准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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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重污染行业超低排放改造,促进重点行业清洁

生产和园区化发展,提高能源资源综合利用效率.

巩固焦化、钢铁、水泥等行业去产能成果,严格钢

铁、水泥、平板玻璃、铸造等行业产能置换,加快淘

汰炭化室高度４３米焦炉,做好水泥熟料行业“上

大压小”,全面开展化工企业清洁生产,提升相关产

业的绿色低碳发展水平.加快服务化转型,积极开

展服务型制造企业遴选培育工作,鼓励企业面向市

场同时提供产品和服务,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

发展.推动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和营销服务两端

延伸,形成传统产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全产业链

条.推动钢铁、焦化、建材、有色、化工等传统行业

向基础产品高端定制供应商转变.

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动战略性新兴

产业集群化规模化发展,力争我省在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集群发展工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实施千亿

产业培育工程,加快编制出台«山西省“十四五”战

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山西省“十四五”氢能产业规

划»,大力发展轨道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通航等

高端装备制造业,碳基新材料、生物基新材料、特种

金属新材料等新材料产业,节能环保、现代医药和

大健康等产业,信创、大数据、半导体、光机电等数

字产业以及量子信息、碳基芯片、氢能与储能、人工

智能、区块链、下一代互联网等未来产业,开展关键

技术产业化路径研究,积极争取并用好国家先进制

造业投资基金,支持重点企业打造具有竞争力的产

品和技术.持续推进延链补链强链,抓好全产业链

谋划工作,推动开展“链长制”工作.规划打造一批

重点产业链,培育引进一批头部企业、“链主”企业,

全力推动半导体产业、光伏产业、新能源汽车、先进

轨道交通等重点产业链条发展,提升产业链现代化

水平.同时,继续开展好特色产业集聚区建设,加

快形成“产业＋配套、平台＋生态、技术＋赋能”的

集群发展新模式.强化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

育,用好创投、风投和政府引导基金,打造“专精特

新”企业５００户,培育一批掌握独门绝技的小巨人

企业.推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壮大,大力丰富５G

场景应用,规模化部署“５G＋”融合应用,培育打造

５G应用标杆.推动煤炭、钢铁等重点产业数字化

转型升级,优化管理流程,降低运营成本.积极构

建全省一体化数据中心协同创新体系,持续加强与

国家沟通对接,全力争取国家枢纽节点在我省

布局.

持续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大力发展生产性

服务业,推动科技服务、数字信息、高端商务、现代

金融、现代会展等产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向价值

链高端延伸,加快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和现代

农业深度融合.以铁路多式联运为核心,推动现代

物流降本提质,加快建设太原、大同、临汾国家物流

枢纽,打造一批电商小镇,加快农村三级寄递物流

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各类金融业态,支持各类金融

机构在晋发展,引导和助推金融业更好服务实体经

济.提升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推动现代商贸、文化

旅游、体育休闲、家庭服务、养老服务等产业提升品

质.推动 A级景区倍增,推出一批精品旅游线路,

布局建设５０个文旅康养示范区.依托五台山、云

冈石窟、平遥古城等龙头景区,发展一批特色小镇、

星级酒店.扩大高铁旅游通达范围,建设旅游公路

２５００公里以上,完善游客集散中心、公路驿站、房

车营地等配套设施,推动同城景点公交化,开通跨

省旅游专列.强化宣传,办好旅发大会、康养大会、

大河文明旅游论坛等活动,提升山西文旅康养品牌

影响力.

坚持农业“特”“优”发展.扎实推进三大战略、

五大出口(商贸)平台、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

群建设.抓实稳产稳收,严格执行“米袋子”省长负

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严守耕地红线,坚决

遏制耕地“非农化”.新建高标准农田２８０万亩,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全年粮食产量稳定在

１４２５亿公斤以上.持续抓好杂粮、种羊等良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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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遴选推广绿色、优质、专用新品种５０个,旱作节

水品种２０个以上.推动建立全产业链,新培育一

批百亿级产业链,重点打造杂粮、畜牧、中药材、水

果、蔬菜产业链.发展设施农业,推进温室大棚等

设施农业技术,提高农机装备水平,支持建设农产

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５００个,加快建设一批区域性

冷链物流骨干节点.强化园区承载,加强现代农业

产业园、农业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建设,培

育一批百亿级龙头企业,启动太谷、清徐、临猗３个

国家级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发展新产业新业

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

培育生态旅游、休闲农业、文化体验、健康养老和农

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

(四)深化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推动能源大

省向新型综合能源大省转型

制定出台«山西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２０２２

年行动计划»,按照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

能源安全可靠替代基础上的原则,加快构建现代能

源产业体系.

大力提升风光发电装机规模.聚焦“十四五”

末 实 现 新 能 源 和 清 洁 能 源 装 机 容 量 占 比 达 到

５０％、发电量占比３０％的目标,推动新能源持续较

快发展.在风光资源连片、有土地支撑的市县集中

开发建设一批风电光伏发电项目,推动大型风光基

地化建设.按照“能开发、尽开发”原则,推动光伏

在建筑、机场、物流枢纽等多场景融合开发.试点

推动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

多措并举做好新能源消纳.加快推动煤电机

组灵活性改造,提升负荷需求侧响应比例,加大新

能源汇集站建设力度,着力提升系统调节能力.优

化源荷布局,引导大负荷用电企业优先在北部新能

源富集地区落户,促进新能源就地消纳,同时在用

电负荷大的中南部地区加快探索绿色供电园区

试点.

推进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落实好国家«关

于促进地热能开发利用的若干意见»,挖掘释放我

省资源潜力.全面系统勘查我省地热资源,充分借

鉴国内成熟模式,研究制定我省推进地热能高质量

开发利用的具体政策措施,编制地热能开发利用中

长期发展规划.因地制宜推进开发利用,选取一批

资源优势区域和项目作为试点示范,积极推进中深

层地热能利用.

加快推动抽水蓄能和储能发展.按照精准施

策、分类推进、能开快开、全面提速的原则,加快推

动抽水蓄能项目建设,对于浑源和垣曲两个在建项

目,在确保安全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科学合理缩

短工期,力争尽快建成投运.对于河津、蒲县等拟

建项目,坚持一项一策,精简项目审批流程,加快项

目前期手续办理.加强勘查选址工作,储备更多符

合条件的重点项目.加快组织首批１５个“新能源

＋储能”试点项目,对同步配建不低于风电、光伏装

机容量３０％比例储能的项目给予优先支持,推动

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

(五)聚焦市场主体倍增,大力优化营商环境

按照“三无”“三可”要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发展壮大市场主体,持续激发市场活力,为高质量

发展提供支撑.

深入实施市场主体倍增工程.加快完善市场

主体倍增系列配套政策,成立市场主体倍增工程总

指挥部,统筹推进“市场主体建设年”活动.实施百

项示范引领工程,遴选１００个项目给予要素倾斜支

持,征集１００项“单项冠军”政策在全省推广应用,

评选２０个示范县区,给予新增专项债券额度等方

面奖励.充分发挥双创平台、产业集聚区和特色小

镇等平台载体作用,引导市场主体集聚发展.实施

重点突破,聚焦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千亿产业工程、

服务业提质增效、数字经济、承接产业转移、创新创

业、对外开放、流量经济和网络平台、项目建设、内

需外溢转化等十大领域,将产业转型和扩大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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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外化为市场主体快速成长的过程.推进企业

上市“倍增”计划,推动１０家企业在境内外上市,新

增新 三 板 挂 牌 公 司 １５ 家、“晋 兴 板”挂 牌 企 业

１００家.

打造“三无”“三可”营商环境.深化“承诺制＋

标准地＋全代办”集成改革,将告知承诺制的涉企

经营许可事项扩容至１００项以上,将全代办范围前

移,建立项目前期策划服务机制,为项目量身定制

审批方案,变项目审批“领办帮办”为“全代办”.深

化“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推进“一件事”集成服务

改革,聚焦企业和个人“全生命周期”,对政务服务

事项全面实现集成化办理.持续推进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推行“一业一证”改革,梳理

餐饮、便利店、药店等行业的全部准入条件并进行

标准化集成,实现企业“一证准营”.全面优化提升

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功能,推动“一网通办”向

“一网好办”转变.

支持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落实支持民营经

济发展“３０条”“２３条”,实施晋商晋企贴心计划,完

善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健全企业家参与

涉企政策制定机制、省市县三级领导民营企业包联

机制、完善民营企业诉求办理工作机制,构建“亲”

“清”政商关系.下力气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全面梳

理招商引资、项目建设等合同协议履行情况,依法

妥善解决政策兑现不及时不到位、企业无产权用地

用房、部分市场主体经营手续办理难、企业引进人

才子女上学难等问题.持续开展“清欠”工作,清理

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的逾期欠款,杜绝

“新官不理旧账”.慎用查扣冻结财产等措施,让企

业和企业家专心经营、放心创业.研究制定支持中

小微工业企业上规升级的配套政策措施,稳步推进

“小升规”,净增规上工业企业１０００户.

(六)抓牢扩内需战略基点,有效促进三驾马车

扩量增效

充分发挥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关键性作

用和基础性作用,推动三大需求协同发力,促进经

济平稳健康发展.

持续扩大有效投资.夯实项目储备基础,充分

依托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构建年度建设项目、专项

债券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省级重点工程项

目“四张清单”.充分发挥项目前期费的支持引导

作用,促进重大项目前期工作提速增效,进一步提

升项目成熟度.强化资金支持,紧盯中央预算内投

资、地方政府专项债等政府资金支持领域,协调相

关部门和地市,扎实做好项目前期,积极对接国家

部委,力争中央预算内资金超过１００亿元,专项债

额度争取扩大占比.积极争取国家煤炭清洁高效

利用专项再贷款资金,支持我省优势能源项目建

设.用好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Ｇ

ITs)政策,盘活存量资产用于新项目建设.筛选

有一定收益的准公益性项目,鼓励社会资本以

PPP方式投资建设运营.用好各类金融资金,举

办多种形式的政银企融资对接活动,为企业搭建融

资平台.抓实要素保障,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在

土地供应、环境容量、项目审批等方面提供全方位

支持.持续推进“地证同交”改革.大幅增加“标准

地”供应,全面清理盘活批而未用土地,有效解决报

批时间长、占补平衡贵、征地拆迁难等问题,健全重

点工程项目用地保障机制.加大高耗能高污染企

业节能减排改造和退出力度,挖潜环境容量,向新

兴产业和低碳环保产业项目倾斜.建立项目审批

绿色通道,加快办理立项、土地、工程规划、环评、能

评、施工许可等前期手续.

抓好重点工程项目建设.按照省重点工程项

目总指挥部工作要求,发挥项目推进中心协调调度

作用,持续滚动开展“三个一批”活动,聚焦传统产

业与新兴产业、新基建与传统基建、城市更新与乡

村振兴、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八大重点领域,主抓

一批示范项目.产业方面,抓好凯赛生物产业园、

长城电源太原基地、新松机器人忻州产业园、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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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物流枢纽、晋中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龙

千亿级钢铁深加工产业基地、晋南钢铁产能减量置

换升级改造建设二期、北铜新材料高性能压延铜带

箔和覆铜板、银光镁合金挤压型材技术改造等项目

建设.能源方面,抓好太原、大同、朔州等煤电“上

大压小”项目,加快核准在建煤电项目,防止出现

“硬缺口”.规划建设８－１０个抽水蓄能电站.加

快推进５００千伏新能源汇集站布局,从今年开始每

年建设２－３个,确保“十四五”建成７－１０座５００

千伏汇集站.推动风电、光伏基地发展,开工建设

一批非常规天然气、氢能、甲醇、生物质能项目.新

基建方面,抓好全省３万个５G 基站,太原国家级

互联网骨干直联点,秦淮、中联等数据算力中心,７

个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二级节点等项目建设.交

通基建方面,加快雄忻、集大原高铁等项目建设进

度,力争太原铁路枢纽客运通道能力提升工程开工

建设、太绥高铁、长邯聊高铁等项目前期工作.力

争开工一批铁路专用线.加快汾石、临浮、黎霍等

高速路建设,确保隰吉、朔神、静兴高速公路按期完

工.抓好重要国道、大交通路段、城市过境路段、省

际瓶颈路段的升级改造.推动太原机场三期改扩

建尽早开工,抓好朔州、晋城机场新建、运城机场飞

行区改扩建以及灵丘、繁峙等通用机场建设.水利

设施方面,加快实施汾河流域防洪能力提升工程,

开工一批干支流综合治理项目,完成２４５座水毁水

库工程设施及河道堤防水毁修复,完成６座病险水

库和３４座病险淤地坝等除险加固工程.推动中部

引黄东西干线及配套县域水网工程建设,完成小浪

底引黄、东山供水剩余工程.

深入挖掘消费潜力.提升传统消费能级,推动

省级试点步行街区改造提升,支持太原市钟楼、忻

州古城步行街丰富业态,打造展现山西特色的全国

样板街区.建设一批地标性夜经济集聚区.推进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地区建设,优化城乡商业网

点布局,完善社区便民消费设施供给.支持培育国

际国内知名品牌在我省设立首店.办好“品鉴山西

美食、晋享山西味道”餐饮品牌推广活动.出台促

进汽车消费措施,推进二手车便利交易,挖掘汽车

消费潜力.加快培育新型消费,鼓励引导通过直播

电商、社区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开展线上消费,

推动网络零售全方位数字化和深度线上化.继续

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大力发展会

展经济,扶持地方特色会展活动做强做大,争取国

家级知名展览、会议落户山西.

推动对外贸易提量升质.培育壮大外贸市场

主体,支持太钢集团、华远国际陆港集团等大型骨

干企业加大冶金原料进口力度,推动太原武宿综合

保税区做大做强,稳住全年外贸基本盘.积极培育

外贸新增长点,支持开发区引进一批外贸综合服务

企业和外向型项目,引导更多企业开展对外贸易.

发展外贸新业态,引进跨境电商龙头企业、平台企

业和应用企业,推动太原、大同、运城跨境电商综试

区建成并发挥效应.加大海外仓建设力度.积极

支持企业开拓境外市场,依托广交会、第五届进博

会、消博会、亚欧博览会等展会,支持相关企业积极

参展.

(七)狠抓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扩大对外开放

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用足用好国家赋予的

先行先试政策,积极拓展我省对外开放新空间,不

断增强转型发展活力.

深化国资国企改革.落实好全省国有企业深

化改革提质增效推进会精神,全面完成国企改革三

年行动目标任务,开展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推动主

强辅优、分灶吃饭,加快“两非”(非主业、非优势业

务)“两资”(低效、无效资产)出清,深入开展重点亏

损企业治理.全面对标挖潜,推动省属国企主要经

营指标全面迈过“生存线”、达到“发展线”.强化管

控流程、数智支撑,建设国企数智化管理平台,实现

对人、财、物核心数据的穿透式监管.注重业绩考

核、奖罚分明,进一步健全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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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体系,深化劳动、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建立健全

干部能上能下、职工能进能出、薪酬能增能减的管

理机制.

深化开发区改革创新.持续优化开发区空间

布局,稳步推动开发区设立和调区、扩区,支持产业

基础好、发展潜力大的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开发

区.不断深化“三化三制”改革,严格落实开发区领

导班子任期制,加强任期目标考核,选取部分重点

开发区推动“三化”改革取得新突破.深化管运分

离改革,建立精简、高效的管理运行机制.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研究出台进一步推进省

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实施意见,推动形成权责

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政府间财政关系.进

一步强化财政基础管理,积极推进全省预算管理一

体化系统建设,确保全面上线运行.研究出台加强

财政资源统筹的指导意见,增强财政统筹保障能

力.完善转移支付分配办法,提高转移支付分配的

科学性和规范性.推进预算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建

立预算支出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健全财政资金直

达机制,完善直达资金监控系统.

防范化解债务和金融风险.进一步防范化解

政府债务风险,高风险地区债务限额继续坚持“只

减不增”政策.积极争取将偿债压力较大的县区、

高风险市本级以及省本级铁路、高校等领域纳入存

量隐性债务置换范围,降低利息负担,缓释债务风

险.全力深化地方法人银行改革,加快推进农信社

改革化险,进一步加大对城商行以及四家地方金融

机构不良资产清收处置力度.

加快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加快太原国家加工

贸易产业园建设,加强园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推

动省内外产业链跨区域对接延伸.支持山西转型

综改示范区、大同国际陆港申请国家进口贸易促进

创新示范区.支持大同国际陆港、方略、兰花三个

保税物流中心建设省级跨境电商园区.推动太原

武宿综保区建设 RCEP产业园,引领带动全省进

出口总额再创新高.积极推进中国(山西)自贸区

申报工作.

专栏１９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

２０１２年由东盟发起,历时八年,由包括中国、日
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共１５方

成员制定的协定.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５国正式签

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２０２２年１
月１日正式生效.

　　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健全招商引资机制,

开展产业链精准招商,确保全年完成招商引资签约

项目总投资１５万亿元,开工项目总投资５８６０亿

元以上,到位资金１６００亿元以上.围绕产业链龙

头企业开展链主制招商,以“建链延链补链强链”为

重点,着力引进一批产业链长、附加值高、带动性强

的产业项目和相关配套项目.举办专题招商活动

和综合性招商推介活动,大力开展“线上招商会”

“项目推介直播”“线上对接”等多元化线上招商活

动.全面落实２０２１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八)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有效拓展转型发展

空间

加强统筹规划,加快要素和人口集聚,形成“一

群两区三圈”城乡区域发展新布局,集聚高质量发

展新动能.

积极融入国家重大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要实验区建设,围绕流经县突

破口、流域区主战场、全省域共同体三个层次,推动

五年实施方案、生态环境整治、沿黄省区协同合作

等重点工作落实.加快推动山西在新时代中部地

区高质量发展中争先崛起,成立省级推动中部地区

高质量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健全工作推进机

制,强化部门协调,推动“１＋N”政策体系落地见

效.加大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地区在产业

发展互融互促、生态环境联防联治、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教育医疗联合共建等方面合作力度.加快山

西省与京津冀地区加强协作实现联动发展工作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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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落实落地,承接京津冀产业转移,实施永定河流

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筑牢京津冀绿色生态安全

屏障.

推动山西中部城市群快速发展.抢抓山西中

部城市群列入国家规划机遇,出台支持和保障山西

中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持续强化太原国家

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合理布局

产业项目,提升山西中部城市群综合承载力和竞争

力.重点建设太忻一体化经济区,高质量建设山西

转型综改示范区,打造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南北

“双引擎”.建立健全政策保障机制,构建抓落实的

组织体系,加快梳理重点项目、重大工程、配套政策

等任务清单,实现清单化管理、任务化落实.在晋

北、晋南、晋东南建设高质量城镇圈,依托各自区位

优势,谋划推进一批重点项目,着力提升本地区内

向凝聚力和外向影响力.

加快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建设.加快完善“１＋３

＋N”政策体系,编制太原、忻州两市发展规划和太

忻一体化经济区国土空间专项规划,完善太忻一体

化经济区发展顶层设计.着力深化细化项目清单、

工程清单、保护清单三个清单,形成太忻一体化经

济区建设的强力支撑.发挥太忻经济一体化发展

促进中心及分支机构作用,建立健全常态化对接、

定期会商等工作机制,服务保障太忻一体化经济区

建设高效有序推进.重点推进太原片区大盂启动

区建设,开工建设滹沱河供水工程,完成太忻大道

建设工程,加快太原地铁１号线一期、国道１０８线

改建等一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我省融入京津

冀和服务雄安新区的重要走廊.加快园区内重大

产业项目建设,打造新材料产业集群以及世界级旅

游康养目的地.依托太原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

新示范区,着力集聚省内外高端创新资源,全力打

造太忻科创共同体.

锻造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先行优势.加快推

进“五大中心”及配套设施建设,加速打通太原主城

区至潇河产业园区连接线,着力解决唐槐、科创城、

保税区等园区交通瓶颈.加快推进一批重大产业

项目落地投产达效,积极吸引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

业有效集聚,运营好山西数据流量生态园,全力培

育半导体、信创、生物医药、智能装备、精密电子制

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促进城乡协调融合发展.推动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实施乡村公共基础设施提升五大

工程,抓好新改建４０００公里“四好农村路”.美化

农村人居环境,推进厕所革命,完成农村改厕３３万

户,同步完成４４万户问题厕所整改,统筹推进垃

圾和污水治理.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公共服务

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创建一

批乡村振兴示范区、示范村,引领全省乡村振兴.

推进１７７９个老旧小区改造,加快推进城市道路、水

气热管网、园林绿化、轨道交通等设施建设.落实

全省城镇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四年攻坚行动,对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能力不足或接近满负荷的污水

处理厂实施新建、扩容,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积极探

索智慧污水运营管理模式.全力推进城市生活垃

圾处理,加快建设生活垃圾分类终端处理设施,基

本实现太原市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其他设区

城市达到６０％以上.

(九)锚定“双碳”目标不动摇,扎实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

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实现减污降

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山西.

实施碳达峰山西行动.加快完善顶层设计,尽

快出台我省«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切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山西省

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碳达峰山西行动有序实施.

持续降低能耗强度,对新增可再生能源消费和原料

用能消费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坚决遏制“两

高”项目盲目发展,扎实推进“两高”项目分类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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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项目清单,严格项目准入.开展重点行业节能

改造行动,推动重点用能单位能效水平提升.创新

节能审查方式,对平均能效水平较高的行业试行正

面清单管理,其他行业试行能效先进性审批.抓住

国家重大项目能耗单列政策机遇,积极争取国家

支持.

抓好“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理.坚持

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两山

七河一流域”为主战场,实施一批生态系统保护和

修复重大工程.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完成营

造林５００万亩以上,构筑华北地区重要绿色生态屏

障.制定实施«黄河流域(山西段)水生态环境建设

三年专项规划(２０２２－２０２４年)»,推动水环境治理

向水生态保护拓展,全面推广污水处理设施尾水人

工湿地建设,积极开展堤外人工湿地等生态扩容点

建设.加快推动美丽河湖保护和建设,开展河湖生

态缓冲带修复与建设试点,建立入河排污口长效监

管机制.

持续开展铁腕治污.打好蓝天保卫战.深入

推进重污染天气消除、臭氧污染防治、柴油货车污

染治理等标志性战役.建立太忻一体化经济区生

态环境联建联治机制,深化太原及周边“１＋３０”区

域联防联控,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空气质量

保障工作.打好碧水保卫战.扎实推进黄河生态

保护治理、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等标志性战役.加快

水污染治理重点工程建设,率先在具备条件的流域

开展区域再生水循环利用试点.推动生态环境基

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实现全省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

设施基本覆盖,鼓励有条件地区采用纳管或收集转

运等方式,尽快解决沿河村庄污水直排问题.打好

净土保卫战.强化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严格建设

用地准入管理,同步开展末端修复治理和源头预

防.持续打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深入开

展黄河流域“清废行动”和尾矿库环境风险隐患排

查,强化工业固废堆场环境监管.继续落实医疗废

物收集处置两个“百分百”,力争实现“无废城市”创

建零的突破.

(十)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增进人民福祉

进一步悟透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

动共同富裕,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

设,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切实提高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强化常态化疫情防控.落实“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坚持常态化精

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相结合,巩固来之不易的防

控成果.紧盯国际航班入境、冷链物流、中高风险

地区人员流动等主要传播链,运行好“多点触发监

测预警机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输入和反弹.推

进重点人群新冠疫苗加强免疫,全面加强核酸检

测、流调溯源、集中隔离、医疗救治、院感防控、物资

保障等方面能力建设,快速、科学、精准应对疫情风

险.实施公共卫生体系重塑性改革,加快省疾控中

心新建项目(含P３实验室)建设,到２０２２年６月底

P３实验室基本建成,支持重大传染病防控与诊治

山西省重点实验室建设.

加快健康山西建设.持续推进“１３６”兴医工

程,深化区域医疗中心试点建设,加快重大疫情救

治基地、中医疫病救治基地、紧急医学救援基地等

重大项目建设.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持续

深化医改,推进三医联动,深化县域医疗卫生一体

化改革,积极推进“５G＋远程医疗”试点,抓好国家

级城市医联体建设试点,扎实推进分级诊疗.加快

建设中医药强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基本

养老服务制度建设,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

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推进“５G＋智慧养

老”,发展“银发经济”.推动三孩生育政策落地,促

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开展全民健身运动,积极助

力办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办好第十六届省

运会.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改造１００所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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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５００所寄宿制学校,全力推动“双减”政策

落地落实,大力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积极稳妥

做好高考改革工作.调整优化职业教育布局结构,

实施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加快推进职业院

校“双高计划”,稳妥发展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深入

推进“１３３１工程”提质增效,支持山西大学、太原理

工大学、中北大学率先发展,提升“双一流”建设水

平,加快应用型本科高校“一校一特色”建设.深化

省校合作１２大基地建设.办好特殊教育、继续教

育、网络教育.完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

系.持续系统深化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加强

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

千方百计稳定就业.突出抓好高校毕业生、农

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

“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把稳就业与支持创新创

业、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发展结合起来,更好发挥

中小微企业就业主渠道作用.创优我省吕梁山护

工、天镇保姆、长子理发师、浮山厨师、五台泥瓦匠、

榆社古建工、平陆电工等特色劳务品牌.积极开发

国内用工市场,依托三级联动省外劳务服务体系,

与沿海发达地区开展劳务对接,进一步扩大有组织

劳务输出.持续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职业技能

培训质量和精准性,力争全年培训５０万人,为产业

发展提供技能人才保障.

持续提高居民收入.深入推进国有企业负责

人薪酬和国企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提高劳动报

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指导线、最低工

资保障等制度,增加工资性收入.稳步提高社保待

遇水平,增加转移性收入,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

入中等收入行列.落实好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

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政策.持续做好根

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强化对网约车、众创等新

业态监测,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合法权益.

稳定重要民生商品价格.加强市场价格监测

预警,针对可能出现的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上涨

向消费端传导以及猪肉价格由降转升等不确定因

素,落实好«关于完善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机制

的实施方案»,强化猪肉储备调节,抓好粮食物资储

备和粮油市场保供稳价,确保民生商品价格基本稳

定.落实价格补贴联动机制,保障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

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

险的户籍限制,及时将非公经济组织人员、农民工、

新业态从业人员等重点群体纳入社会保险参保范

围.完善各项社会保险省级统筹,积极稳妥推动基

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推进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全国统筹.提升保障水平,确保各项社保待遇

及时调整和足额发放.加强社保基金监管,开展对

社保基金管理问题专项整治行动.

完善住房市场和住房保障体系.坚持房住不

炒,加强预期引导,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

环和健康发展.开展整治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三

年行动,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稳妥处置化解个

别头部房地产企业项目逾期交付风险.强化商品

房预售资金监管,防止资金违规转出,确保在建工

程顺利推进.继续推动“房屋产权颁证”和“无物业

小区”清零工作.全力推进太原住房租赁市场发展

试点,加快完善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筹集保障性租

赁住房１５７万套,开工棚户区住房改造９５００套,

筹集公租房１２５０套、发放租赁补贴４８万户.

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动哲学

社会科学繁荣创新.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加

大非遗和文物保护利用力度,开展重大考古研究和

“云冈学”研究.深入推进报业、广电、文艺院团等

领域改革,加强省属文化企业国有资产监管.塑造

文化晋军、山西戏剧、山西工艺美术等文化品牌,办

好山西艺术节、山西非遗博览会、左权民歌汇等活

动,加强文化传承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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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办好１２件民生实事.实施职业技能提升

培训工程,全年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５０

万人以上;为怀孕妇女提供免费产前筛查与诊断服

务;实施５万名疑似残疾人诊断评定和残疾儿童抢

救性康复救助服务项目;开展免费法律咨询和特殊

群体法律援助;实施“五个一批”群众文化惠民工

程;实施城镇养老幸福工程;继续对既有住宅自愿

加装电梯实施奖补;开展免费婚前医学检查;在人

流密集公共场所配置８００台自动体外除颤器;建设

３００个户外劳动者爱心驿站;实现农村寄递物流服

务全覆盖;实施城区小学生“放心午餐”食品安全保

障工程.

专栏２０　“五个一批”群众文化惠民工程

塑造一批群众文化惠民服务品牌,培育一

批乡村群众文艺队伍,挖掘一批乡土文化能人

艺人,培养一批乡村文化带头人,送一批专业文

艺演出.

　　坚持不懈抓好安全生产.扎实开展安全生产

领域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集中行动,坚决打击私

挖盗采等非法行为.持续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整合关闭一批非煤矿山,突出煤矿

瓦斯、水害、顶板等重大灾害治理,严格危险化学品

安全准入,深入推进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统

筹推进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特种设备、文化旅游、

城镇污水处理等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应急救

援基地和队伍建设,建立救援补偿和有偿服务

制度.

同时,支持国防建设,做好国防动员、双拥、退

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更好发挥工会、共青团、妇

联等群团组织作用,大力发展妇女、儿童、老龄、残

疾人、红十字、关心下一代等事业.扎实做好民族、

宗教、外事、侨务、港澳台、人防、广电、气象、地震、

科普、档案、史志、参事、禁毒、援疆等工作,确保人

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各位代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仍然艰巨繁

重,我们将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自觉

接受省人大的监督,虚心听取省政协的意见和建

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省委十

二届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真抓实干、久久为功,全方位推动高

质量发展,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山西篇章,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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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１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与２０２２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的决议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审

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１年全省

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２年全省和省本级预

算草案的报告»及山西省２０２２年全省和省本级预

算草案,同意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

查结果报告.决定批准«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１年全省

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２年全省和省本级预

算草案的报告»,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２年省本级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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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西省２０２１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与２０２２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０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财政厅厅长　武志远

各位代表: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大会提出２０２１年全

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２年全省和省本级

预算草案的报告,请予审查,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其

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２０２１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高举伟

大旗帜,牢记领袖嘱托,拥护“两个确立”,践行“两

个维护”,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

会精神,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顺利实现“十四

五”良好开局.与此同时,全省财政部门坚决落实

省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抢抓构建新发展格局战

略机遇,不折不扣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

效、更可持续的要求,加力支持高质量发展,加速推

进民生改善,加快深化财政改革,加强风险防范化

解,为全省经济稳步向好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

力支撑.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１．全省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全省预算经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审

查批准后,各市县人民代表大会相继批准了本级预

算,省政府于２０２１年６月汇总各市县预算报送省

人大常委会备案,备案的２０２１年全省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为 ２４４０９６ 亿元,一般公 共 预 算 支 出 为

４８７５８７亿元.预算执行中,受全省经济持续稳定

恢复、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以及上年基数

较低等因素叠加影响,部分市县调整了收支预算.

经汇总,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为２５４２６３亿

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为５５４７３３亿元.

２０２１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２８３４６１

亿元,为 调 整 预 算 (以 下 简 称 为 “预 算 ”)的

１１１５％,比上年(下同)增长２３４％,主要是２０２０

年受疫情影响基数较低,２０２１年煤炭行业拉动作

用较强.税收收入完成 ２０９４７ 亿元,为预算的

１０９２％,增长２８８％,其中:主体税种增值税、企

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分别增长２８９％、

３４１％、２２４％、３７６％.非税收入完成７３９９１亿

元,为预算的１１８５％,增长１０３％.其中:专项收

入完成２０８５６亿元,增长３３４％;行政事业性收

费收入完成９８０３亿元,下降１１４％;罚没收入完

成１１５８４亿元,增长２４２％,国有资源(资产)有
—９２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１　



偿使用收入完成２２９３０亿元,增长０１％.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５０４８０７亿元,为

预算的９１％,下降１２％,主要是市县国库集中支

付结余不再按权责发生制列支的政策性因素影响.

其中:教育支出执行７７５９３亿元,增长５７％;科

学技术支出执行８３５６亿元,增长２６９％;社会保

障和就业支出执行８８６０９亿元,增长９５％;卫生

健康支出执行４１６７５亿元,下降３９％;节能环保

支出执行２１４１８亿元,下降１７７％,降幅较大主

要是新能源汽车补贴清算资金减少,项目资金执行

进度慢;城乡社区支出４３５５４亿元,下降８６％,

降幅较大主要是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减少;农林

水支出执行５１４１亿元,下降２１２％,降幅较大主

要是受易地扶贫搬迁还款周期波动因素影响,全省

２０２１年度应还债券及贷款规模减少;住房保障支

出执行１４０７１亿元,增长１７２％.

２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８６０７５

亿元,为预算的１２３３％,增长３２６％.其中:税收

收入完成６４１３５亿元,为预算的１２０５％,增长

３３３％,主体税种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

税、资 源 税 分 别 增 长 ２９％、３０９％、２２４％、

３８６％.非 税 收 入 完 成 ２１９４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１３２４％,增长３１％,增幅较高主要是扫黑除恶罚

没、两权价款等收入完成较多.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执行１０５１５

亿元,为预算的９２３％,增长１４４％.其中:教育

支出执行１６８８６亿元,增长２４９％;科学技术支

出执行３０５８亿元,增长１３７７％,增幅较高主要

是２０２１年安排科技重大项目资金较多;社会保障

和就业支出执行２６１３２亿元,增长２１９％;卫生

健康支出执行３２６６亿元,下降７９％,下降原因

主要是２０２０年抗疫支出较多;节能环保支出执行

２１３７亿元,下降２４７％,降幅较大主要是清算新

能源汽车补贴资金量减少;农林水支出执行１０６３

亿元,下降５８％,下降原因主要是受易地扶贫搬

迁还款周期波动因素影响,２０２１年度应还债券及

贷款规模减少.

２０２１年中央对我省转移支付２０６７８１亿元,

同口径(下同)增长７２％.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

１８５８８３亿元,增长６６％;专项转移支付２０８９８

亿元,增长１２７％.

省 对 市 县 转 移 支 付 ２０９３６８ 亿 元,增 长

４５％.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７６６０２亿元,增长

７１％;专项转移支付３２７６６亿元,下降７８％.

省对 市 县 一 般 性 转 移 支 付 占 全 部 转 移 支 付

的８４３％.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９８０４９

亿元,为预算的７８６％,下降１４９％;预算支出执

行１３５５９９亿元,为预算的７９６％,下降２４％.收

支下降主要是土地出让情况不及预期.

２０２１ 年 省 本 级 政 府 性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５３８３亿元,为预算的５８９％,下降２０９％;预算

支出执行 １６０９１ 亿元,为 预 算 的 ７３９％,下 降

４１％.收支下降主要是土地出让情况不及预期.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 年 全 省 国 有 资 本 经 营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９５９９亿元,为预算的３７％,下降４９４％;预算支

出 执 行 ８５９５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４３９％,下 降

４８９％.收支下降主要是产权转让收入不及预期.

２０２１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６１４８亿元,为预算的２９６％,下降６２％;预算支

出 执 行 ４８１４ 亿 元,为 预 算 的 ４１７％,下 降

５５３％.收支下降主要是产权转让收入不及预期.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２０２１ 年 全 省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完 成

２２５３３２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７６％,增长１７２％;预

算支出执行２１８１１８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２６％,增

长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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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省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完成

１２４０３６亿元,为预算的１１０％,增长２３５％;预算

支出执行１２５７６１亿元,为预算的１０２２％,增长

１２５％.收支缺口通过基金历年结余资金弥补.

主要收支项目执行情况如下: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收入１０９９６１亿元,支出１１３３８９亿元;机

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６９５２亿元,支出

６９２８亿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３３０６亿

元,支出２３８亿元.

(五)债务情况

１总体情况

２０２１年我省争取到各类政府债券规模１１５１１３

亿元,同口径增加２４５８亿元,增长２２％,其中:新增

债券８４４亿元(一般债券２６１亿元,与全国同比例下降

１６％;专项债券５８３亿元,在全国下降２７％的背景下

我省逆势增长５４％);再融资债券３０７１３亿元,比上

年增加４５５８亿元,增长１７４％,用于偿还到期债券

本金.２０２１年１１月底,财政部下达我省政府债券额

度全部发行完毕.

２０２１年,全省政府债务余额５４１３６６亿元,较

上年增加８０１０１亿元,其中:发行新增政府债券

８３９１６亿元(政府外贷４８４亿元无需发行),自有

财力和项目收益偿还政府债券３８１５亿元.截至

２０２０年底,全省政府债务率为７２％,低于全国地方

政府债务率,风险水平总体可控.但政府债务区域

分布不均衡,全省政府债务主要集中在市本级.

２新增债务用途

２０２１年,一般债务限额在优先保障乡村振兴、

基础教育、污染防治等重大战略前提下,统筹考虑

综合财力、债务风险等因素进行分配,重点兜牢基

本民生保障底线.专项债务限额在优先保障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三个一号旅游公路、

转型综改示范区等方面重点项目建设的前提下,综

合考虑各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项目储备规模和质

量、财政承受能力以及政府债务管理绩效等因素进

行分配,为各级重大项目及时落地提供了有力的资

金保障.全年省本级留用２２７６９亿元,其中:一般

债券８５２３亿元,专项债券１４２４６亿元;转贷市县

６１６３１亿元,其中:一般债券１７５７７亿元,专项债

券４４０５４亿元.

(六)落 实 省 十 三 届 人 大 四 次 会 议 预 算 决 议

情况

省财政认真落实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有关

决议和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预算

工作委员会的审查意见,狠抓收支保平衡,聚焦重

点促发展,夯实基础利民生,加快步伐推改革,精准

施策防风险,全力服务保障我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

发展.

１多措并举开源节流,确保全省财政平稳

运行

下大力气抓好收入组织,逐月分析收支形势、

传导责任压力,切实找准抓收入、促支出的方法路

径.建立两权价款滚动征收机制.出台扫黑除恶

涉案罚没资产处置管理办法.对２０２１年预算进行

结构性重塑,压减一般运转类项目支出８１亿元,

取消压减政策到期项目和绩效评价不合格项目

１１８亿元,压减收回未按期下达资金９４亿元,统筹

用于支持保障我省重大战略.做细争取中央支持

工作,针对性制定争取中央支持重点项目清单,建

立项目入库评审和滚动管理机制.２０２１年,争取

中央转移支付２０６７８１亿元,同口径增长７２％;

争取各类政府债券规模１１５１１３亿元,同口径增长

２２％.特别是会同相关市和部门多方发力,争取

到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项目２７亿元、海绵城市

示范项目１０亿元、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１５亿

元、国家级农业现代产业园项目１亿元.进一步加

大财力下沉力度,全年下达市县均衡性转移支付、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等财力性转移支

付７８１９１亿元,增长１３５％,有效缓解了基层财

政收支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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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主动服务高质量发展,努力彰显财政保战

略职能

严格落实国家和我省制度性、结构性减税政

策,减免７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３项政府性基金,

建立和实施了收费目录清单和涉企非税收入负面

清单制度,全年新增减税降费超１５０亿元.完善省

对县级、开发区财政奖补政策,加大奖补力度,“十

四五”期间县级第三产业和新兴产业税收省级分成

比２０１９年增加部分全部予以奖励,市管开发区所

有行业税收省级分成比２０２０年增加部分全部予以

奖励.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全省科学技术支出执行

８３５６亿元,增长２６９％,集中财力推进创新平台

建设,大力推进“１１１”“１３３１”“１３６”等创新工程.聚

焦“六新”突破,重塑省级科技计划项目预算体系,

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财政支持机制.充分发挥技

改资金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的引领和撬

动作用,全面实施八大技术改造专项,加快推进

５G、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等产业发展.多渠道筹集

资金支持省属国有企业产业转型、化解风险、做优

做强.安排专项资金支持中小微企业壮大规模、开

展股份制改造和“专精特新”发展.加强与国际多

双边机构合作,推进能源、生态环境等领域引进外

资和先进技术设备,助力高质量发展.

３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有效发挥财政保基本

作用

进一步加大惠民力度,民生支出占全省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的７８７％.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

求,下达资金６５６亿元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安排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２１亿元,重点支持三大省级战略和五大平台建设,

发展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分级公

开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政策清单,制定

“一卡通”操作规则,资金管理更加透明.全力保障

常态化疫情防控,２０２１年全省累计投入疫情防控

财政资金２８０１亿元.制定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

重建支持政策,积极推动农业保险理赔,全力支持

因灾受损农房修缮重建,同时建立专门通道加强防

汛救灾资金全链条监管,确保每一笔资金都可追

溯.持续加大教育投入,省本级教育支出执行

１６８８６亿元,增长２４９％.设立“双一流”建设引

导资金,推动省内高校加快“双一流”大学创建步

伐.建立省属中小学课后服务经费保障机制,支持

“双减”政策落地落实.加快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

革,支持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稳步提升我省领军临床专科和整体医疗水平.

继续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我省城乡居民补充

养老保险向６５岁、８０岁以上居民倾斜性增发补充

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全省纳

入“三保”预算事前审核范围的县(市、区)扩大至

５０个,切实保障“三保”支出足额列入预算,从源头

上兜住“三保”底线.

４蹄疾步稳深化改革,加快建立现代财税

体制

提请省政府印发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

革的实施意见.出台应急救援、公共文化、自然资

源、生态环境４个领域省级与市县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制定跨市总分机构企业

所得税分配及预算管理办法.健全完善地方税体

系,完成契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地方立法工作,契税

税率确定为法定最低税率３％并明确了减免税政

策,规定了城市维护建设税纳税人所在地政策.坚

持零基预算原则,２０２２年省级预算编制取消政策

到期及一次性项目７７亿元,取消或压减财政绩效

评价不高的项目２２亿元.出台全省财政专项资

金监管办法.扎实推进预算管理一体化建设,全面

提高预算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水平.深入

推进政府采购制度重构性改革,实现政府采购业务

“全程在线、一网通办”.出台省级大额项目支出财

政事前评估细则,修订第三方机构参与绩效管理工

作相关办法,对县级财政预算管理实施绩效考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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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奖励.持续加强财会监督,扎实开展会计信息质

量检查,加快高端会计人才培育,推动会计事业高

质量发展.

５坚决树牢底线思维,防范化解财政金融

风险

统筹做好政府债券促发展和防风险两方面工

作.建立新增债务限额“项目＋切块＋因素”分配

办法,积极用好政府债券资金,重点支持“两新一

重”、乡村振兴、生态环保、教育医疗等方面建设.

成功发行全省首批柜台债,拓宽了政府融资渠道.

建立专项债券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机制.稳

步推进专项债券项目穿透式监测试点.建立政府

债务常态化核查审计工作机制.严格履行出资人

职责,完成省属金融资本产权登记工作,制定了国

有金融资本出资人职责实施规定、财政部门防范与

化解金融风险工作指引、省属金融企业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管理办法等制度,构建起国有金融资本管理

的“四梁八柱”.扎实开展省属金融企业“六定”改

革.拨付山西再担保集团资本金,推动全省融资担

保体系建设.为城商行风险处置提供资金支持、出

台配套政策,全力支持山西银行挂牌成立.

总的来看,２０２１年各项财政工作稳步推进、开

拓创新,取得了新的进展.这是省委、省政府科学

决策、正确领导的结果,是省人大、省政协加强监

督、有力指导的结果,是各级各部门和全省人民攻

坚克难、砥砺奋进的结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

们也清醒的认识到,当前财政工作中存在一些不足

和问题.比如,财政增收基础不稳,收支矛盾依然

突出;优化支出结构的力度还不够大,财政资源统

筹能力还不够强,宝贵的财政资金还有浪费现象;

创新财政资金投入机制、放大资金乘数效应的措施

工具还不够丰富,等等.我们高度重视这些问题,

正在采取措施认真解决.

二、２０２２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

今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贯彻省第十二

次党代会精神、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

年.做好财政预算工作至关重要.２０２１年８月,

省财政厅向省人大常委会相关机构和部分省人大

代表汇报了省本级预算编制情况,有关意见建议已

被充分吸收并积极体现落实到了２０２２年预算草

案中.

(一)２０２２年预算安排原则

一是坚持科学预测收入.充分考虑我省经济

发展良好态势,以及国家减税降费政策,科学合理

制定收入计划.积极组织做好财政收入工作,依法

加强税收征管,加大两权价款收入入库力度,确保

应收尽收.

二是坚持全面实施零基预算.部门预算支出

按照项目和预算支出标准逐项核定,打破基数概念

和支出固化格局,优化预算支出结构.实行“四个

取消”,取消部门单位预算基数,取消单位项目支出

安排与收入挂钩,取消政策到期项目、一次性项目、

没有中央或省委省政府政策依据的项目、与我省高

质量发展规划匹配度不高的项目,取消先确定项目

预算总额再确定具体项目的编制方式.坚持“六个

结合”,将预算安排与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相结合、

与预算执行进度相结合、与绩效管理相结合、与项

目细化程度相结合、与存量资金规模相结合、与审

计查出问题相结合.

三是坚持预算统筹保大事要事.紧紧把握项

目核心这个关键,盘活各类财政资金、国有资源和

资产,统筹一切资源,聚焦战略任务安排财政资金.

政府带头过紧日子,压减非急需、非刚性等一般性

支出,原则上非刚性运转类支出压减１０％.

四是坚持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争取更多地

方政府债务规模,加快政府债券发行使用进度,加

大对铁路、公路、机场、水利工程、城市建设等基础

设施领域支持力度,带动有效投资,支持补短板扩

内需.

五是坚持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坚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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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法治化原则,支持地方金融企业改革化险和提

质增效.积极化解隐性债务存量,坚决遏制隐性债

务增量,防范化解隐性债务风险,增强财政可持续

性,确保财政安全运行.

六是坚持强化预算规范和绩效管理同步推进.

加快建设全省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统一数据标

准,实现对财政资金“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流程

监控,通过信息化手段规范加强预算管理.将绩效

管理深度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加强绩

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结果运用,

大力削减或取消低效无效支出,提高财政资金配置

效率和使用效益.

(二)２０２２年收支预算

１一般公共预算

２０２２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３００４６８亿

元,比２０２１年完成数增长６％.其中:税收收入

２２９６亿元,增长９６％;非税收入７０８６８亿元,下

降４２％.

２０２２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５６１１６４亿

元,同口径(下同)增长８７％.资金来源为: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３００４６８亿元,转移性收入１９０３７１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１１４亿元,预计上年

结转、调入资金、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等收入

６６８０３亿元,减去上解中央和地方政府一般债务

还本等支出７８７８亿元.主要项目安排情况是:教

育支出８５６８２亿元,增长１０３％;科学技术支出

１０６５４亿元,增长１０５％;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９０２８７亿元,增长１０２％;卫生健康支出４２９４７

亿元,增长６３％;节能环保支出２３５２４亿元,增

长３２％;城乡社区支出３３４４２亿元,增长９４％;

农林水支出６２５９４亿元,增长１０７％;住房保障

支出１４７１５亿元,增长９３％.

２０２２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８６１亿元,

与上年基本持平.其中:税收收入６９６亿元,增长

８５％;非税收入１６５亿元,下降２４８％,主要是扫

黑除恶罚没收入减少.

２０２２年省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１１１８８７亿

元,增长６１％.资金来源为:省本级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８６１亿元,加上中央补助和市县上解收入

２０１０５４亿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６０８６亿

元,债务收入１１４亿元,预计上年结转收入５０６８

亿元,调入资金６７２６亿元,减去上解中央和补助

市县及债务转贷等支出２０４５４７亿元.主要项目

安排情况是:教育支出１４９２９亿元,增长９％;科

学技术支出４０４２亿元,增长１４５％;社会保障和

就业支出２６００７亿元,增长１３％;卫生健康支出

２３４８亿元,增长１１％;节能环保支出２２１３亿

元,增长５％;农林水支出７４２１亿元,增长７２％.

２０２２年省对市县转移支付１９２３３５亿元,其

中:一般性转移支付１６７９６４亿元,主要包括共同

事权 转 移 支 付 ６３７７ 亿 元,均 衡 性 转 移 支 付

６０６１３亿元,固定数额补助１４４５５亿元,县级基

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１０８４６亿元等;专项转

移支付 １８１９９ 亿元;对市县返还性支出 ６１７２

亿元.

２０２２年省级公共预算安排“三公”经费预算

３３５亿元,较２０２１年预算减少００７亿元,下降

２％.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０３４亿元,公务接

待费０３７亿元,公务用车购置费及运行维护费

２６４亿元.

２政府性基金预算

２０２２年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１０６７９７亿

元,加上中央补助收入１０４３亿元,预计上年结余

收入２６２１６亿元,专项债务收入２４１亿元,收入总

计为１５８１５６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９１２９５亿元,增长１２３％.全省政府性基金预算

支出总计１５８１５６亿元,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支

出１４８９７２亿元,调出资金８５亿元,专项债务还

本支出８３３４亿元.

２０２２年省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１１８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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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加上中央补助和市县上解收入１４５７亿元,

预计上年结余收入１５３５亿元,专项债务收入２４１

亿元,收入总计３８９１１亿元.省级主要安排项目

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７４３７亿元,彩票公

益金８１亿元,车辆通行费７１８亿元,重大水利工

程建设基金３亿元等.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省级

政府性基金支出总计３８９１１亿元,其中省本级支

出１８９４６亿元,债务转贷支出１７１亿元,补助市县

等支出２８６５亿元.

３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２０２２年全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１９８１

亿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２４５亿元和预计上年结

转收入３１８６亿元,收入总计２５４１２亿元,其中产

权转让收入１９１亿元,增长３６７％.全省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总计２５４１２亿元.其中:国有资本

经营预算支出１８０９８亿元,增长０３％;调出资金

７３１４亿元.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基数较

低,２０２２年产权转让收入增加.

２０２２年省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２００亿

元,其中:利润收入１０亿元,产权转让收入１９０亿

元,加 上 上 级 补 助 收 入 ２４５ 亿 元,收 入 总 计

２０２４５亿元.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总计

２０２４５亿元,其中省本级预算支出１４０亿元,增长

１７７％,主要用于设立国有企业发展基金和支持国

企改革发展;补助市县支出２４５亿元;调入一般公

共预算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资金６０亿元.

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２０２２年全省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２３３５５７

亿元,预 算 支 出 ２３２２８３ 亿 元,本 年 收 支 结 余

１２７４亿元,年末滚存结余２５９１５９亿元.

２０２２ 年 省 本 级 社 会 保 险 基 金 预 算 收 入

１２６１１７亿元,预算支出１３５４２４亿元,收支缺口

９３０７亿元通过基金历年结余资金弥补.主要收

支项目预算安排为: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

入１１３６１９亿元,支出１２４３２１亿元;机关事业单

位养老保险基金收入７０２４亿元,支出７０１８亿

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３５０１亿元,支出

２４８４亿元.

５债务情况

财政部已下达我省２０２２年提前批新增政府债

券额度３５５亿元,其中:一般债券１１４亿元,专项债

券２４１亿元.一般债券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

专项债券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省本级拟留用１１０５亿元,其中:一般债券４０５亿

元,拟用于河道防洪能力提升２０亿元,城镇排水管

网雨污分流改造、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

６０８亿元,三个一号旅游公路等１２９２亿元,采煤

沉陷区综合治理１５亿元.专项债券７０亿元,拟

用于集大原及雄忻铁路２０亿元,汾石及临浮高速

公路１７亿元,武宿机场三期改扩建８亿元,六条国

省干道改造１０亿元,大水网工程５亿元,转型综改

示范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１０亿元.其余２４４５亿

元拟转贷市县,其中:一般债券７３５亿元,专项债

券１７１亿元.

我省未来三年到期债券比较均衡,偿债风险可

控.２０２２年到期６６４０８亿元(省本级９９１４亿

元),其中:本金４７７０１亿元,利息１８７０７亿元;

２０２３年到期６４４０８亿元(省本级１０６１亿元),其

中:本金４７４３１亿元,利息１６９７７亿元;２０２４年

到期６５７３６亿元(省本级１４６３５亿元),其中:本

金５０３２１亿元,利息１５４１５亿元.

三、完成２０２２年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２０２２年财政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坚决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财政经济工作的

总体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立足新发展

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抢抓构建新

发展格局战略机遇,按照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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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要求和工作矩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发展和安

全,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持续改善民生,着

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按照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

升效能,更加注重精准、可持续的要求,认真落实新

的减税降费政策,减轻市场主体负担,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保证财政支出强度,加

快支出进度,推动财力下沉,优化支出重点和结构,

增强重大战略任务财力保障;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

子,严肃财经纪律,强化预算约束和绩效管理,提高

财政支出的精准性有效性;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制

度改革,完善现代税收制度,加快建立现代财税体

制;健全政府依法适度举债机制,防范化解政府债

务风险,坚决遏制新增政府隐性债务,保持经济运

行在合理区间,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具体来讲,将重点做好五方面工作.

(一)抓基础支撑,全力推动发展稳增长

增强财政重大战略任务保障能力,将更多工作

着力点放在强投资支撑、提产业质效、保市场主体、

增发展动能上.

提升投资强度.围绕产业转型、重大基础设

施、重大社会民生项目,以及新基建布局、“一群两

区三圈”城乡区域发展新布局等项目,想方设法加

强资金供给,不断拓展资金来源渠道.充分发挥财

政建设资金的撬动作用,用好中央和我省基本建设

资金,引导带动民间投资.加强与主管部门协同配

合,梳理项目资金需求,提高项目储备质量,优化债

券资金使用,拉动有效投资.不断创新投融资方

式,保持适度的市场化融资投放力度,加大开发性

政策性金融工具配合力度,支持重点项目建设.进

一步规范PPP项目管理,尽快拿出一批收益预期

好、适合民间资本投资的优质项目,鼓励民间资本

通过组建联合体投标等方式推动 PPP项目建设,

促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健康发展.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支持推进５G 智慧矿山

建设,依法合规加快释放先进产能.大力支持发展

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

支持开发利用地热资源.省级继续安排技术改造

专项资金,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采取贴息、补助

奖励等方式,对智能制造示范、技术创新提升、绿色

制造推广、制造互联融合、军民产业融合、工业转型

强基、服务制造创新、公共平台建设等八大工程技

改项目给予支持,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内涵集约

发展.

扎实推动区域发展.出台全面推动太忻一体

化经济区发展的一揽子财税支持政策,拿出“真金

白银”,在完善财政投入机制、创新财政投入方式等

方面下功夫.建立支持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发展大

事要事保障清单,统筹资金优先保障区域内基础设

施建设、产业发展等一批重大项目,落实降低城镇

土地使用税、契税、房产税等方面的税收负担政策.

加大政府债券保障力度,对重大项目给予政府专项

债券优先支持,推进发行集合专项债券,全力支持

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强势起步.大力支持转型综改

示范区加快发展,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科技创新、科

技成果转化、基础设施建设等,推动综改区进一步

发挥好排头兵作用,促进与太忻一体化经济区协同

联动,双向发力.

持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推动国有企业苦练

内功、提质增效,坚持主强辅优、分灶吃饭.支持企

业技术创新,加强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掌握运用,提

升核心竞争力.认真履行出资人职责,健全省属金

融、文化企业以效益为中心的考核体系.加快健全

完善国有金融资本管理的制度体系,支持国有金融

企业通过上市募股、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市场化方式

增强资本实力,更好服务实体经济.

加快培育市场主体.认真落实好大规模、阶段

性、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特别是加大对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制造业等的支持力度,确保各项税费

优惠政策不折不扣、高效高质落地生根.研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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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强化市场主体倍增财税支持若干措施,通过奖

励、补贴补助和政府优先采购等方式,支持高新技

术企业、新型研发机构、省级以上创业创新平台和

电商、文旅小镇等方面建设;设立小微企业信用保

证基金、天使投资基金和推进企业上市倍增投资基

金,支持普惠金融发展,鼓励扶持“云会计”大数据

服务平台建设,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降低经营

成本.

(二)抓创新引领,支持增强高质量发展驱动力

把创新摆到核心位置,全力推动集聚创新资

源,催生创新成果,以创新牵引质量变革、效率变

革、动力变革,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支持实施千

亿产业培育工程,进一步加快运作产业投资基金,

加强政府投资基金资产管理,提高政府引导资金使

用效率,加快推动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重点支持

新材料产业和数字产业发展.支持实施全产业链

培育工程,采取落户奖励、营收增量奖励等方式,培

育引进一批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助力打造重点

产业链及延链补链强链.支持实施高成长性企业

培育工程.加大“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企业培育

力度.省级财政继续给予“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一

次性奖励,鼓励有条件的市设立“专精特新”奖补资

金,对省级“专精特新”企业和省以上“小巨人”企业

给予奖励.用好创投、风投和政府引导基金,全力

培育一批“隐形冠军”“单项冠军”.支持实施未来

产业培育工程,以现有产业未来化、未来技术产业

化为方向,支持超前布局量子产业、碳基芯片、人工

智能等产业,抢占发展前沿.

促进转变发展方式.全力推动生态优先和绿

色发展,以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为重点,支持深

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设立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

修复治理,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加大对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支持力度,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

用,完善多元投入机制,支持促进节能减排和发展

可再生能源.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

护和修复,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提升生态系

统碳汇能力.

全力推动培优创新生态.高质量推进“１１１”

“１３３１”“１３６”等创新工程.进一步优化科技投入结

构,持续提高 R&D投入强度,支持加快科技自立

自强,引进风投、创投,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加大科

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投入.研究建立省级保险补偿

机制,积极推广应用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产品.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滚动实施高新技术企

业倍增计划,落实好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比例由７５％提升至１００％税收优惠政策.抓好人

才引进培养和松绑减负赋权,全面落实财政人才政

策,支持打造各类人才集聚平台.改革完善省级财

政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探索实施科研经费预拨制

度,畅通经费拨付渠道,改进科研经费结余资金管

理,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支配权、资源调度权,

激发创新活力.

(三)抓服务三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支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源条件上优先保

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稳住农业基本盘.

建立乡村振兴投入保障机制.加大财政支农

资金投入力度,“十四五”期间,省财政每年安排乡

村振兴战略专项资金,重点保障乡村特色产业、人

居环境整治、绿色生态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

任务.提高土地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比例,每年

增加６个百分点,到２０２５年占比达到５０％以上.

扩大政府债券用于农业农村规模,一般债券优先安

排乡村振兴领域公益性项目,专项债券逐步提高用

于农业农村份额.强化资金引导撬动作用,优化农

业信贷担保体系,动态调整贴息奖补、业务奖补、担

保费用补助等政策.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安排衔接推进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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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专项资金,重点向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任务重、

推进乡村振兴底子薄的地区倾斜.坚持做好防止

返贫监测帮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支持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持续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支持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定粮

食种植面积和产量.完善农业补贴政策,保障种粮

农民合理收益.继续推进主粮作物完全成本保险

和收入保险试点,扩大现有中央及省级政策性险种

的保障覆盖面,鼓励引导加快推进县级特色农业保

险发展.

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支持农产品精深加工

标杆项目建设,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发

展,大力推进晋中国家农高区(山西农谷)建设.加

快发展定制农业、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新业态,促

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持续推进乡村建设.做好受灾群众和困难群

众民生保障,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支持持

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因地制宜推进农村改厕、生

活污水和垃圾治理.

(四)抓改善民生,持续补短板增福祉

进一步强化公共财政属性,财政资金进一步向

民生和社会事业倾斜,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坚持做好就业促进工作.统筹用好就业补助

资金,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优化创业

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着力稳定现有就业,增加新

的就业,抓好重点群体就业,促进多渠道就业创业.

加力支持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支持山西大

学、太原理工大学、中北大学率先发展,着力提升

“双一流”建设水平,深化省校合作１２大基地建设.

支持加快实施职业院校“双高”计划.新增教育经

费向职业教育倾斜,足额保障高职扩招经费和学生

资助补助经费,推动我省职业教育提档升级.认真

落实国家关于义务教育“双减”和规范民办教育等

有关政策,进一步完善财政支持措施.加大城乡义

务教育补助经费投入,加强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

升,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持续扩大普惠性

学前教育资源.足额安排学生资助经费,支持督促

各级落实国家学生资助政策,扎实推动教育公平.

统筹推进健康山西建设.加强对全省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防控和突发事件紧急医学救援能力建

设的支持,强化基层卫生防疫能力.加大公立医院

补助,支持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推进领军临床

专科、重点医学实验室和卓越医学团队建设.支持

县域医疗卫生一体化改革,积极推进“５G＋远程医

疗”试点,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能力.适当

增加公共卫生领域和疾病预防控制方面投入,支持

由“治已病”向“防未病”转变.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大财政对社保

基金补助,夯实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积极做好全国统筹相关工作.制定出台失业保险

基金省级统筹相关配套政策.落实低保标准动态

调整机制,加强低收入群体生活保障.进一步完善

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制度.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支持实施“五个

一批”群众文化惠民工程,支持博物馆、纪念馆、图

书馆、体育场等公益场馆免费开放,满足人民群众

精神文化需求.

(五)抓改革破题,持续提高财政治理效能

严格落实我省新出台的进一步深化预算管理

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做好“收、支、管、防”四方面

工作,进一步挖掘潜力、提高效率、释放活力,更好

服务保障我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大收入统筹力度,增强财政保障能力.更大

力度争取中央支持,精准把握中央政策资金支持的

方向重点,开发储备一批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具

有引领示范效应的好项目、大项目,全力争取新的

高含金量资金政策.密切与税务及非税收入主管

部门协调配合,针对性堵塞征管漏洞,确保各项收

入应收尽收.规范政府收入预算管理,严格落实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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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减税降费政策,严禁收取过头税费、违规设置收

费项目或提高收费标准.加强政府性资源统筹管

理,将各类政府性收入按规定全面纳入预算,强化

“四本预算”统筹衔接.强化部门和单位预算管理,

未列入预算的不得支出.盘活各类存量资源,完善

结转结余资金收回使用机制,建立健全财政存量资

金与预算安排统筹结合的机制,继续实施预算执行

进度考核通报和奖惩制度,有效控制新增结转结余

资金.探索建立公物仓推动国有资产共享共用,完

善国有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收拢拳头凝聚力量,持

续增强财政统筹保障能力.

深入推进支出改革,增强财政配置资源效能.

坚持“小钱小气、大钱大方”,不断完善过紧日子的

制度体系,建立节约型财政保障机制,将培训费、会

议费、差旅费、“三公”经费等该减的减、该压的压,

定期评估过紧日子落实情况,严禁铺张浪费、敞口

支出.建立健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市场主体倍增工程”等大事要事保障清单,新

增财力重点用于清单项目,同时统筹相关资金予以

倾斜.

强化全流程管理,推动财政管理提质增效.研

究出台我省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

的实施意见,全面规范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划分、收入划分、转移支付等,推动形成权责清晰、

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完善转移

支付分配办法,提高转移支付分配的科学性和规范

性,加大对财力薄弱地区的支持力度,增强基层基

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研究建立省直部门预算管

理工作考核机制,促进预算管理规范高效.推进预

算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分类细化现有支出标准体系

及相关政策,尽快补充完善空白领域财政政策和支

出标准,发挥好标准对预算编制的基础性作用.结

合实际进一步扩大财政直达资金范围,健全监控体

系,强化从源头到使用末端的监管.严格预算绩效

管理,前移绩效关口,扎实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并将

评估结果作为申请预算的必要条件,强化绩效运行

监控和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积极推进全省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建设,健全

完善与之相匹配的制度规程.研究制定财政可承

受能力评估办法,提高财政运行的平稳度.进一步

加强财会监督,树立监督权威,特别是聚焦重点行

业,强化会计信息质量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检

查,提升监督效能.

加强风险防控,提升财政可持续性.健全政府

依法适度举债机制,加强新增债务限额分配管理,

精准投向我省重点领域和重大项目,高风险地区债

务限额继续坚持“只减不增”,适当增加低风险地区

限额.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进一步加大对政府

违法违规举债、虚假化债等问题的发现查处力度,

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将全

省１１７个县(市、区)纳入“三保”预算审核范围,指

导县级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优先保障“三保”

支出.加大财力下沉,加强运行监控,合理调度资

金,确保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完善金融资本管理制

度,扎实推进对省属金融企业的穿透式监管,切实

提升省属金融企业管理效率和风控水平,筑牢风险

“防火墙”.

各位代表,做好２０２２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

责任重大.我们将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自觉接受省人大的监督,虚心听取省政协的意

见和建议,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扎实做好财

政预算各项工作,为我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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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郭

迎光所作的«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

报告».会议充分肯定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２０２２年工作总

体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共

山西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认真贯彻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二届

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全方

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人

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挥好人大及其

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坚定走精细立

法、精准立法的路子,用好宪法赋予人大的监督权,

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紧紧依靠人民

群众,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不断发展全过程人

民民主,勇于担当、锐意进取,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

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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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１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郭迎光

各位代表:

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我向大会报告工作,请

予审议.

过去一年的主要工作

２０２１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一年.在中共山西省委坚强领导下,常委会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深入学习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认真履

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各项工作在深化中发展、

在创新中提升,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作出了人

大贡献.

一年来,省委高度重视、全面加强对人大工作

的领导,省委常委会多次研究人大工作中的重大问

题和重要事项,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林武

同志对人大工作精心谋划部署,亲自推动落实.常

委会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审议法规草案４６

件,通过４２件,作出决议决定１０项,审查批准设区

的市法规５５件,立法工作继续呈现数量多、分量

重、节奏快的特点;听取审议“一府一委两院”工作

报告１４项,检查调研了１２个方面法律法规的实施

情况,审查规范性文件１０２件,推动解决制约经济

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依法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２４４人次,组织１８批宪法宣誓,确保了中央及省委

人事安排意图圆满实现.

一、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以更高的政治站

位服务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常委会聚焦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达到了学党史、悟

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目的.带着使命重温党的

百年恢宏史诗,感悟伟大建党精神,用党的光荣传

统坚定信念,用党的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用红色精

神鼓舞斗志,务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

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联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发生的重大转变和取得的重

大成就,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

步筑牢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的思想根基,进一步强化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人大工作的政治自觉.

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

作为人大工作的基本功和必修课.围绕“十一个坚

持”,一个坚持一个坚持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围绕

“八个深刻认识和把握”,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学习中

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每次都有领学、都有发言.

召开第五次学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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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交流会,推动全省各级

人大将学习贯彻持续引向深入.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擘画了山西未来五年发展

蓝图.常委会深刻领会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重大意义,准确把握大会提出的重大举措,认真贯

彻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找准人大应当承担的责任、应当主动去干的事情,

以法治方式服务全省大局的目标更加清晰、任务更

加明确.

持续不断地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提升了政治站

位,增强了内在主动,在履职实践中深化了对坚持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认

识和把握.这就是,必须坚定自觉地把人大工作置

于党的全面领导、绝对领导之下,保证人大工作始

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坚定自觉地扛起以法

治方式推动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政治

责任,做到省委工作重心在哪里,人大作用就发挥

到哪里;坚定自觉地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

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中的职能

作用;坚定自觉地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自身建

设,努力打造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政治机关、权

力机关、工作机关、代表机关.

二、扎实推进“小切口、有特色”立法,以更务实

管用的法规促发展保善治

主动适应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相继完

成一批重点立法项目.立法支持改革促进转型取

得新进展,制定一枚印章管审批、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外来投资促进、康养产业促进、农业生产托管服

务等条例,审议社会信用条例草案,作出契税适用

税率以及减免税事项的决定.一枚印章管审批条

例为改革量身定制,农业生产托管服务条例是全国

首件,知识产权保护立法重点放在规范工作运行

上,康养产业促进条例是又一件促进产业发展的法

规.惠民弘德立法持续加强,作出促进技能山西建

设的决定,制定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修订人口和计

划生育条例.落实公共卫生法治保障三年立法计

划,已完成修订动物防疫条例等６项任务.制定慈

善事业促进条例,修正残疾人保障条例、老年人权

益保障法实施办法,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审

议殡葬管理条例草案、燃气管理条例修订草案,修

正警务辅助人员条例,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提供支撑.生态环保立法有力推进,制定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污染防治最为重要的

大气、水、土壤、固废方面都有了专门的法规.制定

禁止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规定,修正水土保持

法实施办法、森林法实施办法、森林公园条例、永久

性生态公益林保护条例,织密绿色生产生活法治

网.实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三年立法计划,湿地、

泉域、湖泊保护立法取得新成果,沁河流域市市协

同立法开创先河,其他流域协同立法稳步推进,齐

心协力守护表里山河.

山西这块古老厚重的沃土孕育了灿烂的文化,

留下了不朽文化遗产.常委会持续加大立法保护

力度,制定传统村落保护条例、山西老陈醋保护条

例,为传承文明、延续文化履职尽责.

汾河是山西的“母亲河”.提请本次大会审议

的汾河保护条例草案,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水量丰

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嘱托要求,着力解

决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突出问题,用法治力量助

力一泓清水入黄河.请大家认真审议,共同把这件

法规制定好.

本届常委会履职以来,始终把立法服务转型综

改、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主要任务,注重质量、加快

步伐,共完成１２７件立法任务,其中制定４７件、修

改５５件、废止２５件.这些法规既有管总的创新驱

动高质量发展条例,更多是针对具体问题“一事一

法”,先后完成开发区“三步曲”、承诺制、能源革命、

科技成果转化、大数据等一批服务经济发展的立

法,制定县域医疗一体化、补充养老保险、禁止公共

场所随地吐痰、制止餐饮浪费等一批民生和社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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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领域急需法规,出台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平

遥古城保护等一批保护“三老”的法规.再通过一

年的努力,到本届任期结束时,基本建立起与全方

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１＋X”法规制度框

架,完成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

四年来,常委会坚持“小切口、有特色”立法理

念,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逐步走出了一条精细立法、

精准立法的路子.这就是,准确把握地方性法规的

定位,发挥地方立法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实施性补

充性试验性作用,通过“切小题目、切细内容、切准

特色、切实措施”,大幅提高立法的质量和效率,促

进治理方式转变和治理能力提升.地方立法“三

性”“四切”针对性解决问题的山西探索,在全国人

大系统引起较大反响.

三、坚持寓支持于监督之中,以更富实效的监

督推动重大任务落实和法律法规实施

常委会聚焦中央及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围绕人

民群众关切,深化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努力做到

既确保法律法规有效实施,又更好支持和促进“一

府一委两院”履行法定职责.

扎实做好专项工作监督.听取审议先进产品

培育情况报告,推动加快形成“山西制造”产品体

系.听取审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

村振兴工作报告,持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

活改善.听取审议抓好师德师风建设打造高素质

教师队伍情况报告,推动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听取

审议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与依

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工作报告,促进减污、降碳、

强生态.落实宪法和监察法规定,听取审议省监察

委员会开展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工作报告,展现监

察体制改革成果.听取审议法院行政审判工作报

告、检察机关开展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报告,作出加

强检察公益诉讼的决定,更好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

益.听取审议“七五”普法报告并就“八五”普法工

作作出决议,持续提升公民法治素养.

强化计划和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听取审议计

划执行情况报告,跟踪分析全省经济运行情况并形

成季度分析报告.听取审议决算、预算执行等报

告,审查批准省本级财政决算和两次预算调整方

案.听取审议审计报告、审计查出问题整改落实情

况报告,组成人员对整改落实情况给予高度评价,

认为省政府措施实、力度大,一定程度解决了一些

领域屡审屡犯问题.

切实承担好推进预算审查监督重点拓展改革、

监督国有资产管理情况两项职责.制定预算审查

监督条例,拓展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功能,加强对政

府预算全口径审查、全过程监管.审议国有资产管

理情况综合报告,听取审议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

情况专项报告,实现中央确定的四类国有资产管理

情况报告全覆盖,摸清了国有资产的家底,为进一

步履行监督职责打下了基础.作出加强国有资产

管理情况监督的决定,完成国有资产联网监督系统

一期建设.

坚持一手抓立法、一手抓实施.检查开发区、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安全生产等３个方面法律法规

实施情况.结合审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一法一条

例”执法检查报告开展专题询问,对审议意见研究

处理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安全生产“一法一条

例”执法检查报告和审议意见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

公开.完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的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消防法执法检查,同步检查我省配套

法规.委托设区的市检查禁止野外用火决定、吕梁

山区生态保护和修复促进高质量发展决定实施情

况,对大数据发展应用、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等

５个方面法规进行执法调研.建立法规新闻发布

会、法规宣传贯彻推进会等制度,解读法规内容,促

进有效实施.

在推动法规实施方面还有一项新的探索,就是

实行法规实施情况自查报告和常规性报告.自查

报告主要是对实施一年以上未满二年的,上位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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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修改或国家政策调整后出现不一致的,主要内容

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法规,由法规实施单位

向常委会报告.其余法规分批实行常规性报告.

去年审议了４件法规的自查报告,组织相关部门就

５２件法规进行了常规性报告,推动了更多法规活

起来、落下去.

四、尊重代表主体地位,以更有力的措施支持

保障代表依法履职

常委会始终把做好代表工作、发挥代表作用摆

在重要位置,认真落实代表工作３件法规,配套５

个方面４９个实施细则,形成了一套支持和保障代

表依法行使职权的制度和办法.

议案建议办理采取了一些新做法.首次组织

代表赴１７个承办部门“面对面”“零距离”沟通,健

全议案办理机构负责同志与代表沟通机制,力求做

到过程和结果双满意.加快代表工作信息化建设,

对议案建议网络平台进行升级改版,做到交办及

时、督办到位、全程可视、便捷高效.省十三届人大

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的３９件代表议案已全部审议

完毕,其中８件议案涉及的８个立法项目已审议通

过或正在审议,其余的列入立法计划或作为重要参

考.代表在大会期间提出的８８３件建议,省人民政

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作为加强和改

进工作的重要依据,认真研究办理,兑现答复承诺,

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关心的问题.闭会期间代表

通过“直通车”等方式提出的３１件建议,即收即办、

逐件反馈.为了持续推动议案建议“内容高质量、

办理高质量”,制定优秀议案建议评选办法,选编优

秀议案建议和答复案例,供代表学习交流、参考

借鉴.

代表联系人民群众方式有了新拓展.首次组

织省人大代表专题视察省政府年度民生实事项目

落实情况,并形成制度化安排.常态化组织代表通

过视察、调研、走访、座谈等方式直接听取和反映群

众意见.认真办理代表反映或者转递群众意见和

具体信访事项.召开全省人大代表联络站工作交

流会,总结经验、推广做法,对落实省委关于联络站

建设要求作出部署.目前,全省已建成１５１０个联

络站、３７８３个联络点,探索了具有山西特色的“联

络站＋”工作模式,为代表执行职务、开展活动、联

系群众搭建了平台.

代表服务保障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邀请代

表列席常委会会议１２６人次,召开列席代表座谈会

６次,代表参加执法检查、集中视察、专题调研等活

动９５３人次.落实组成人员联系代表制度,协调有

关方面及时向代表通报工作情况.克服疫情影响,

在全国人大培训基地举办３期专题学习班,本届以

来代表每年都能参加一次集中培训.保障代表活

动经费,落实无固定工资收入代表履职补贴,组织

部分代表进行健康体检,向受到党中央、国务院表

彰的代表送上贺信和慰问金.深化“三晋人大代表

采风行”活动,启动人民代表报改版工作,突出宣传

代表履职和代表工作.

各位代表,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履职还有最后一

年.过去四年来,各位代表弘扬纪兰精神,忠诚为

党分忧,忠实为民履职,做了大量具体工作.大家

肩负崇高使命,出席代表大会,审议议案报告和选

举决定事项,参加投票表决,依法履行职责,圆满完

成了大会各项任务;大家牢记人民重托,开展调查

研究,提出的１２２件议案、３８９８件建议与全省中心

工作高度契合、与人民群众所思所盼密切相关,有

力推动了相关工作开展;大家在本职岗位上担当尽

责、建功立业,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防汛救灾等

关键时刻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人民选我

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不愧为

３５００万山西人民的代表!

各位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集体行使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职权.四年来,各位

组成人员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宪法权威,从全省大

局和全省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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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履行法定职责,圆满完成了３３次常委会会议的

各项任务,确保了中央及省委决策通过法定程序得

到有效贯彻,很好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常委会加强与各级人大的联系,指导县乡人大圆满

完成换届选举工作,制定人大街道工委工作条例,

人大工作整体实效得到提升.

各位代表,人大机关自身建设水平关系常委会

工作的整体成效.针对山西一度政治生态遭到严

重破坏对人大机关的影响,常委会把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通过制定党组工作规则、修订常委会工作规

程、机关工作守则,加强请示报告、设立分党组等一

系列举措,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嵌入依法履职全过程各方面,把各项

工作绝对置于省委领导之下.通过一手抓结构优

化、一手抓能力提升加强队伍建设,一批专业人才

充实到人大机关,机关干部干中学、学中干蔚然成

风.通过营造风清气正的用人环境,用足公务员职

务与职级并行政策,干部队伍活力得到激发,积极

性和创造性明显增强.现在,人大工作紧跟省委步

伐,更加聚焦中心,在服务全省大局中找准了位置、

发挥了作用.人大工作坚持一线定位,瞄准一流标

准,发挥立法主导作用,在落实省委要求、回应人民

关切中扛起了责任、体现了担当.全国人大对山西

人大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小切口、有特色”立法探

索、加强和改进代表工作等开创性工作的肯定,将

激励鞭策我们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各位代表! 总结去年工作,联系四年实践,我

们更加深刻感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真理光芒和实践伟力.常委会工作取得的

成绩,是党的创新理论指引的结果,是省委坚强领

导的结果,是省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各专门

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机关工作人员扎实工作的结果,

是省人民政府、省监察委员会、省高级人民法院、省

人民检察院密切配合的结果,是市县乡人大协同努

力的结果,是全省人民充分信任、大力支持的结果.

在此,我代表省人大常委会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

的感谢!

常委会工作还存在不足,主要是学习党的创新

理论系统性整体性还不够,在学用中增强制度自

信、把握工作规律、破解工作难题还需要持续用力;

立法针对性解决问题的山西探索只是初步的,不能

有丝毫的满足,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摸索;监督的

刚性和实效还不够,推动法律法规实施的措施还需

要不断完善;密切与人大代表、人民群众联系的制

度机制需要进一步落细落实;人大组织制度和议事

规则还需要进一步健全.常委会将虚心听取代表

和各方面意见建议,不断加强和改进工作.

今后一年的主要任务

２０２２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是贯彻省第

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之年.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对今后五年工作进行了

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给人大工作

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常委会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共山西省委

的坚强领导下,深入贯彻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聚焦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部署积极主动履职,创造性

开展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

民主,坚定扛起以法治方式服务全方位推动高质量

发展的历史使命,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新的一年,常委会将继续加强思想政治建设,

不断增强以法治方式服务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内在主动.首要的任务是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

头脑,持续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推进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系统

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

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召开第六次学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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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会,结合工作实际确定若干课题开展理论研

究,切实提高做好人大工作的政治站位和理论水

平.真正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人大工作的方向就更明确、思路就更

清晰、效果就更显著.

去年召开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

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史上都是第一次,为做好新

时代人大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在有计

划、逐专题学的基础上,围绕落实会议精神,组织专

班领题调研,找准人大在依法履职、组织建设等方

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对策建议,为召开省委

人大工作会议做好准备,推动全省人大工作和建设

取得新的进展.

学习贯彻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是今年的一

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在深入领会会议精神、吃透省

委意图上持续用力,在省委党校开设专班对会议提

出的总体思路、工作目标、主要任务、重大举措进行

再学习、再深化,进一步找准人大工作服务全方位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着力点,以高度的思想行

动自觉投入到这场壮阔实践中.

新的一年,常委会将继续推进“小切口、有特

色”立法,以高质量立法服务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

展.今年的立法计划已经基本确定,总的考虑是紧

扣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在确保质量的前提

下加快立法步伐,构建起与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相适应的“１＋X”法规制度框架.贯彻传统优势产

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必须倍加珍惜的要求,制定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促进条例,以“小切口”推进“大

纵深”,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内涵集约发展.这件法

规将提交明年的代表大会审议.助力形成“一群两

区三圈”城乡区域发展新布局,作出支持中部城市

群发展决定,把省委的决策转化为全省人民的共同

意志.修改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规定,及时用法治

方式巩固“承诺制＋标准地＋全代办”改革成果.

还将制定小杂粮保护、绿色建筑、中医药等条例,为

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支撑.制定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教育督导、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权益保护等

法规,修改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条例,促

进民生改善和社会治理.制定湿地保护、禁牧轮牧

休牧、整沟治理等法规,修订泉域水资源保护条例,

护航美丽山西.制定云冈石窟保护条例,更好保护

这一世界文化遗产.

为了保证立法的质量和效率,一要继续深化地

方立法针对性解决问题的山西探索,围绕发挥地方

立法“三性”作用,通过切小题目坚持“一事一法”,

切细内容保证权利义务清楚具体,切准特色真正解

决自身问题,切实措施做到便于执行,走实走深精

细立法、精准立法的路子.二要继续完善党委领

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

局,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三要

用好提前介入、专班起草、“双组长制”、专家论证、

蹲点调研等行之有效的立法机制,深入推进科学立

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新的一年,常委会将继续增强监督工作实效,

推动中央及省委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和法律法规有

效实施.牢牢把握人大监督的政治定位和法律定

位,寓支持于监督之中,合力推动省第十二次党代

会精神贯彻落实.落实经济工作稳字当头、稳中求

进要求,听取审议计划、预决算、审计、国资等报告.

围绕中心、突出重点,听取审议外事工作服务对外

开放新高地建设、政府债务情况、法院创优营商环

境、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工作等专项报告,安排

５项专题调研.对优化营商环境、动物防疫、警务

辅助人员等３件法规开展执法检查,结合审议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报告开展专题询问,对整改

落实情况进行满意度测评.继续实行法规实施情

况自查报告和常规性报告,推动更多法规有效实

施,探索对法规重点条款进行执法检查,以提高工

作效率,减轻基层负担.

国有资产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富.常委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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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监督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审议意见落实情

况,摸清省本级事业单位所办企业国有资产底数,

摸清省属金融企业省外投资有关情况,加快国有资

产联网监督系统建设,切实担负起党中央赋予人大

的责任.

新的一年,常委会将继续加强代表工作,更好

发挥代表作用,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凝聚力

量、贡献智慧.落实代表工作３件法规及配套细

则,强化代表对立法、监督等工作的参与,继续邀请

代表列席常委会会议,坚持列席代表座谈机制,认

真办理代表议案建议.举办代表专题学习班,加强

履职交流和经验总结.深入推进代表联络站等履

职平台建设,推动代表小组活动与代表进站接待群

众相结合.统筹做好代表跨行政区域视察调研,组

织代表视察全省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探索建

立代表履职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试点开展代表向

原选举单位报告履职情况.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常委会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作为

必修课,通过集中培训、专题研讨等方式,认真学

习、深刻理解、广泛宣传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

大意义,准确把握其基本特征和实践要求,不断完

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机制和平台,立法、监督

等工作都要通过座谈、调研、论证、听证、公开征求

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联络站等方式和平台,

最大限度地吸纳民意、汇集民智,确保这一重大理

念在人大工作中得到贯彻落实.

新的一年,常委会将牢牢把握“四个机关”定

位,全面加强自身建设.“四个机关”是党中央明确

的新时代加强人大自身建设的新定位新目标新抓

手.常委会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强化政治机关第

一属性,巩固拓展党史学习教育成果,更加坚定地

捍卫“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把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更加具体实在地落实到

工作中.修改地方立法条例、宪法宣誓办法、代表

大会和常委会两个议事规则,确保依法履职更加到

位、更具实效.加强人大制度理论研究和宣传舆论

工作,讲好人大故事、山西故事.认真履行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持续保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坚持新时代好

干部标准,选育用管相结合,保护积极性创造性,打

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

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加强全省各级人大工作协

同,提升整体工作合力.

各位代表! 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

山西最鲜明的主题、最高昂的旋律.让我们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

中共山西省委的坚强领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贡

献人大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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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高级人民法院代理院长冯军所作的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

省高级人民法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关于

２０２２年工作的总体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高级人民法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共山西省委的

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

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委

十二届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

绕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加强政治建

设,深化司法改革,巩固深化队伍教育整顿成果,充

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社

会安定、人民安宁的重大责任,让人民群众切实感

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为我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

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以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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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１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代院长　冯　军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向大会报告

工作,请予审议,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同

志提出意见.

２０２１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一年,全省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

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和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省委的坚

强领导、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和最高人

民法院的正确指导下,在省政府、省政协等各方

面关心支持下,紧紧围绕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部

署,坚持服务大局、司法为民、公正司法,忠实履

行职责使命,全力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

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

业,奋力在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壮阔实践中

作出法院贡献,展现司法担当.全年共受理案件

６２１５万件,审执结５８０９万件,同比分别上升

２５１２％、２０７６％,结 案 率 ９３４７％,人 均 结 案

１８５４件,同比增长３８２２件,均创历史新高.多

元解纷“山西模式”、１２３６８诉服热线集约管理、婚

姻家庭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受到最高法院、省委

充分肯定.

一、全面加强政治建设,始终坚持法院工作正

确政治方向

全省法院坚持不懈强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武装,学深悟透做实习近平法

治思想,持续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热潮,深刻领会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隆重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坚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

崇德、学史力行,省高院领导班子在蔡家崖晋绥边

区革命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追寻领袖足迹,接受

革命洗礼,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筑牢政治忠诚.举

办全省法院院长政治轮训班,深入开展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学习

大讨论,组织全省法院干警参观红色教育基地４３３

批次,开展政治理论学习培训７０３场次,以党史知

识竞赛、诵读红色经典、“青年向党说”等丰富多彩

的主题活动,进一步夯实广大干警高举旗帜、听党

指挥、忠诚使命的思想根基,坚决把学习成果转化

为推进全省法院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力量.

二、围绕大局发挥职能,书写服务全方位推动

高质量发展司法答卷

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全省法院自觉将司

法审判深度融入省委中心工作,切实为我省发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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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提供优质司法服务.

精准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设立转型综改示

范区法院,积极探索强化我省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

重点区域司法供给、以高质量法制服务保障高质量

发展的新路子.着力强化山西中部城市群发展南

引擎的司法服务和保障.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

激励创新的引领保障作用,全省法院审理一审知识

产权案件２４３６件,省高院会同相关部门建立知识

产权保护示范基地,与省知识产权局联合出台«关

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协作的意见»,建立在线调解

机制,设立巡回法庭,加强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

省高院成立山西省破产管理人协会,吕梁、忻州等

中院研发破产案件智慧辅助系统,完善企业破产审

判配套机制,全省法院妥善审理破产案件２７６件,

有力保障产业转型和新旧动能转换.晋中永泰能

源公司经过破产重整走出困境,步入良性发展

轨道.

积极服务全面创优营商环境.坚决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重要指示,研究

制定１５项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举措,审结买卖合同、

建设工程、房地产、股权转让等纠纷案件４４５２４件,

充分发挥商事审判调节经济关系、促进经济发展的

职能作用.依法审结坑害投资商、创业者和破坏市

场经济秩序的虚假出资、合同诈骗、串通投标、非法

经营等案件２４４件,用法治为守法企业经营者保驾

护航.坚持谦抑、审慎和善意司法理念,服务统筹

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对３８２家企业暂缓

强制措施,采取“活封”“活扣”保全措施为企业释放

资金１４３７亿元、土地２４５７３２亩,帮扶９７家企业

正常生产经营,让司法既有力度又有温度.沁源县

法院成功调处“三一重工”与通州集团４０００万元合

同纠纷,双方尽释前嫌,又签订了８０００万元的合作

协议,实现了“解纠纷、促发展”的最佳双赢效果.

大力支持深化“放管服”改革.建立“省－市”

两级府院联席会议机制,深化与行政机关良性互

动,为法治政府建设“问诊把脉、建言献策”.妥善

解决行政争议,支持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审理

一审行政案件５９３５件.依法审理１３４件涉特殊领

域行政许可案件和５２３件涉中小微企业行政登记

案件,助力培育和保护市场主体.妥善审理转型综

改示范区建设、城中村改造等城建拆迁类行政案件

１４３９件,确保重大工程项目顺利推进.省高院连

续八年发布行政审判白皮书、连续五年公布行政审

判十大案例、连续三年举办省直机关厅级领导干部

旁听庭审活动,去年１３７４万名国家工作人员线上

同步观看一起行政登记案件庭审,以案学法,强化

依法行政意识,确保行政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

运行.

依法促进各类企业健康发展.把民营企业和

民营企业家真正当作自己人,制定«全省法院联企

服务实施方案»,构建涉民营企业案件绿色通道,编

印«民营企业常见法律风险及防范手册»,举办“访

企业、提建议、促发展”送法进企业活动２２０场次,

促进民营企业规范健康发展.洪洞县法院集中执

结涉民营企业案件１９６件,执行到位１０８亿元,切

实保障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支持国资国企改革,与

省国资委联合建立省属企业法律风险防控平台,为

省属企业提供预警提示１２４２次、在线调解案件３８

件,促进省属企业提高防范风险、依法治理能力.

建立地方金融风险防控平台,畅通金融风险司法救

济渠道,完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联动工作机制,妥

善审结金融借款、民间借贷等案件５４５２９件,有效

防控金融风险、维护交易安全.

坚决筑牢生态安全司法屏障.深入践行“两

山”理念,在汾河入黄口、恒山、平陆建立三个生态

环境司法保护基地,设立万荣、浑源两个环境资源

法庭和黄河万家寨库区巡回法庭,审结环境资源刑

事、民事、行政案件２４３２件,以司法护佑绿水青山、

黄河安澜.严厉打击破坏盗掘黄河流域古文化遗

址、古墓葬等犯罪行为,设立云冈文化保护法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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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孙后代守护我省文化瑰宝.张小建等１１人盗掘

陶寺遗址古墓葬案,入选全国法院年度十大环境资

源审判典型案例.

三、忠实践行司法为民,推进“我为群众办实

事”民心工程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全省

法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盯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围绕保民安、纾民怨、解民忧、增民利、促民享、

暖民心办实事,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

急群众之所急,诉讼服务更贴心.积极回应人

民群众“最多跑一次、不去也办事”司法需求,构建

现场立、自助立、网上立、跨域立“四位一体”多样化

立案模式,依托智能云柜交换系统,当事人提交诉

讼材料实现同步提醒、及时流转、安全可查,全年网

上办理诉服事项１１０４７万项,网上立案９２６万

件,跨域立案４４３７件,电子送达５５３４万次.有力

保障困难群众依法维权,为当事人缓减免收诉讼费

３２４５１４万元.大同法院推出诉讼费减半预交制

度,累计减半收取诉讼费１６７８５４万元.积极破解

诉讼费“退费难”“退费慢”问题,太原法院实行诉讼

费一次性交退机制,办理诉讼费退费１５９亿元.

全面提升１２３６８诉服热线服务水平,２４小时在线

服务２９０１万次,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普惠均等、

便捷高效、智能精准的诉讼服务.

纾群众之所难,权益保障更尽心.全力兑现当

事人胜诉权益,全省法院执结执行案件１８４３万

件,执行到位４４６０４亿元.晋城法院统一设立执

行服务中心,实现“执行事务一站式办理、程序事项

一次性告知”,打通执行服务“最后一公里”.开展

“三晋执行护民生”全省法院集中攻坚行动,组织案

款集中发放日活动,为１８８９名当事人发放农民工

工资、赡养费、工伤赔偿等执行案款１１８８亿元,

１１亿人次线上见证三级法院用“真金白银”兑现

司法承诺.

解群众之所愁,民生保护更暖心.全省法院依

法呵护百姓福祉,审结劳动争议、消费者权益保护、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等案件２５５９３件,妥善审结未成

年人抚养纠纷案件２５４０件,朔州中院依法判处虐

打女童致脑梗死的继母王某蓉无期徒刑,发出未成

年人司法保护最强音.深化家事审判方式改革,在

全省推广平定县法院婚姻家庭矛盾纠纷“五色”分

级预警处置机制,全年审结婚姻家庭、继承赡养等

家事案件４７３１４件,调撤率达５７２２％.积极培育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曲沃县法院在村委

会审理一起抚恤金纠纷案件,让当事人感受法律温

情,让群众接受法治教育,中央电视台专题报道.

主动融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新征程,临汾、运城等

地基层法院干警向险而行,深入乡村防汛救灾一

线,排查隐患、修复决口、清淤疏浚、化解纠纷,守护

百姓安危;三级法院驻村工作队精准开展定点帮

扶,忻州中院干警、驻村第一书记张利春同志将生

命永远定格在乡村振兴的路上.

应群众之所盼,纠纷化解更省心.积极拓展山

西多元解纷平台功能,对接省委政法委综治云、工

会、共青团、妇联等十个部门调解平台,６２９１名网

格员和１２７４名调解员充实到多元解纷队伍中,实

现了平台互联互通、资源联动联调、治理共建共享,

矛盾调解从“线下跑”到“网上办”,调解效率和调解

效果“双提升”.２０２１年全省法院共调解案件１９２

万件,调解成功率达７５１％.山西法院诉服质效

考核指标保持全国法院前列,诉源治理、多元解纷

指标位居全国第一,并在最高法院专题会议上介绍

经验,为全国法院一站式多元解纷体系建设提供

“山西方案”.

四、聚焦建设平安山西,打造安全稳定和谐社

会环境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人民利益的

根本所在.全省法院坚决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

法惩治犯罪、保护人民,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守

护一方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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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维护政治安全社会稳定.坚决捍卫政治

安全、政权安全,依法审理颠覆国家政权、间谍以及

邪教等犯罪案件６９件.严厉打击危害社会治安犯

罪,审结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等严重暴力犯罪

案件２６４７件.依法判处并执行在酒吧搭讪刺死女

大学生的被告人李俊锋死刑,除暴惩恶、伸张正义.

深入开展社会治安、经济民生、农业农村领域违法

犯罪和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严厉惩处非法集资、电

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１４３１件,依法惩治盗抢骗、黄

赌毒、食药环等多发犯罪案件８２１６件,切实增强人

民群众安全感.依法审结危害国防利益犯罪案件

２８件,支持保障国防和军队建设.严惩职务犯罪,

审结贪污、贿赂、渎职等犯罪案件５５１件,为全面巩

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提供有力司法保障.依

法判处吕梁市原副市长张中生死缓、终身监禁,受

到最高法院周强院长批示肯定.

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巩固专项斗争成

果,完善扫黑除恶常态化机制,严惩黑恶势力犯罪,

深化“打财断血”,全省法院审结一审涉黑恶案件１７８

件,审结二审案件７７件,财产刑追缴、没收违法所得

执行到位４９３１亿元.依法判处４１人黑社会性质

犯罪组织头目程幼泽、赵五庆有期徒刑二十年,保持

扫黑除恶高压态势.助力源头治理防范,堵塞行业

管理漏洞,省高院制发司法建议２５２份,坚决铲除黑

恶势力滋生土壤.

持续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坚持惩罚犯罪和保

障人权相统一,依法判处６９５５名被告人缓刑、管制

或免于刑事处罚,对不构成犯罪的３５名被告人依

法宣告无罪.规范化实质化办理“减假暂”案件,对

１５６名罪犯减刑假释.深入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

护全覆盖,全省基层法院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达

８７１８％.依法审结国家赔偿案件１９８件,决定赔

偿金额９１１８６万元,为１１５８名困难当事人提供司

法救助３０８８万元,做到“当赔则赔、应救尽救”.

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加快推进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乡村、进社

区、进网格,线上将１８７个人民法庭接入人民法院

调解平台,线下将３３个法庭“嵌入”当地矛盾纠纷

调解中心,在社区、乡村建立１２６个法官服务点,打

造基层社会治理的“前沿堡垒”,为群众提供“访－

调－诉”无缝衔接的“一条龙”服务,形成“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基层预防化解纠纷网络,实现“小事

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五、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立公正高效廉洁审

判责任体系

以改革思维谋发展,以创新思维增活力.全省

法院纵深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提升

司法质效和公信力,让公平正义成为新时代的鲜亮

底色.

实化审判权力制约监督机制.以制度规范司

法权行使,完善落实审判人员权力清单、合议庭工

作细则,进一步厘清法官、辅助人员的权力和责任

界限,做到有序放权、科学配权、规范用权、严格限

权.健全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办法和“四类案件”

管控机制,压实落细院庭长监管和带头办案双重职

责,全省法院院庭长办理案件２９７８万件,占结案

总数的５１２６％.

完善审执质效监督管理机制.强化审级监督,

对二审和再审案件严把事实关、法律关、证据关,依

法审结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５５７４件,依法裁定再

审９８７件.加强发回重审、改判案件的监督管理,

全省法院 ９ 至 １２ 月案件发回重审率环比下降

２４１个百分点,民商事案件发回重审率环比下降

３１个百分点.制定«执行办案动态监督管理工作

指南»,实行源头管控、全程管理、案后评查,进一步

规范执行办案行为,全省法院５项执行质效指标进

入全国法院第一方阵.

构建繁简分流速裁快审机制.积极推进“分调

裁审”改革,建立健全速裁快审快执机制,实现繁简

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全省法院建立速裁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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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团队１５４个,综合运用督促程序、小额诉讼、简易

程序等方式审理案件８４７万件,一审案件简易程

序适用率达７９７１％,同比上升３２１个百分点,案

件平均审理时间缩短至４５６天,有效减轻人民群

众诉累.

建立智慧审判执行管理机制.积极推动智慧

法院建设,优化升级数字化、网络化案管平台,实现

案件办理全流程智能提醒、同步监管,全年推送案

件督办提示２１１１万条,有力提升审判质效.全面

加快“一案一账号”案款管理系统改造升级,研发并

上线运行全国首个执行案款信息监管平台,全面构

筑执行案款规范管理的“数据铁笼”,实现更高水平

数字正义.

六、狠抓队伍教育整顿,淬炼忠诚干净担当法

院铁军

坚持问题导向,全省法院深入推进队伍教育整

顿,进行了一场刮骨疗毒式的自我革命、激浊扬清

式的延安整风、铸魂扬威式的主题教育,有力推动

队伍建设、审判工作“两促进、两提升”.

扎实推动学习教育.全省各级法院组织开展

习近平法治思想读书班、延安整风精神专题讲座、

革命传统教育主题党日等活动,领导干部讲党课

６２１场,专家专题辅导１５６次,把对党绝对忠诚融

入血脉.持续深化警示教育,举办廉政教育课３６９

场,观看警示教育片«坚决清除害群之马»«迷途知

返»«衡鉴»,对照法院系统严重违纪违法案例«警示

忏悔录»开展剖析,向全体干警及其家属发出“树清

廉家风、创廉洁家庭”倡议,夯实拒腐防变思想防

线,永葆公正廉洁司法本色.

全力推进查纠整改.坚决肃清流毒影响,持续

净化政治生态.以“零容忍”态度清除害群之马,严

肃查处全省法院４８０名违纪违法干警,其中追究刑

事责任２９人.强化顽疾整治,靶向整改执行领域

顽瘴痼疾１１６３个,集中清理１２个月以上未结案件

２５２４件,排查整治虚假诉讼案件１５１件,依法纠正

违规违法“减假暂”案件６２件,清理发放超期执行

案款３４８２亿元,超期未发、未认领案款实现“双清

零”.针对条线顽疾建章立制１４项,有力推进常治

长效.严格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全省法

院主动记录报告过问案件及与当事人、特殊关系人

交往信息４１４０条,省高院全国首创制作“三个规

定”微动漫、表情包,建立常态化跟踪监管和响应机

制,受到中央政法委充分肯定.

强化司法能力建设.开展全省法院干警集中

交流轮岗,交流中院班子成员４２人、基层法院院长

４１人,干警轮岗１２４９人,补充员额法官１１７名.

完善干警培训长效机制,突出实战实用实效导向,

开展商事审判、执行工作、人民法庭建设等各类线

上线下培训２８４万人次.加强高层次审判人才培

养,组织第二届省级审判业务专家评选,开展法官

现场教学、优秀裁判文书评比、司法警务大比武等

活动,进一步强化素质能力、提升专业水平.

大力弘扬英模精神.先后举办以“初心使

命”和“弘扬英模精神,淬炼法院铁军”为主题的英

模事迹报告会,邀请新中国第一代法官、全国先进

工作者、全国模范法官、杰出政法干警作报告,隆重

召开全省法院“双优双先”表彰会,推动形成学习英

模、崇尚英模、争当英模的浓厚氛围.“赓续红色血

脉、让公平正义之光闪耀”的沁源法院等７７个集

体、“做老百姓贴心人”的全国模范法官田亚欣等

１７６名个人受到省部级以上表彰.

全省法院坚持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自觉接

受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各方面的监督.省高院认真

落实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法院工作报告时

提出的意见建议,向省人大常委会作行政审判工作

的专题报告,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法院、出

席会议、旁听庭审、见证执行,专送法院信息、刊物

２６万份,认真办结人大代表建议、政协委员提案

２６件,办复率１００％;向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

人士和人民团体通报工作情况,听取意见建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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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自身工作.大力支持配合监察机关对法院工作

人员进行监督,促进公正廉洁司法.依法接受检察

机关监督,积极支持配合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

坚持落实检察长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审结各

类抗诉案件６６０件,共同维护司法公正.在全国法

院首创成体系解读民法典,省高院与省电视台合办

“法官说民法典”周播栏目,用鲜活案例故事让法律

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深入推进阳光司法,公开案

件审判执行流程信息３７６７万条,裁判文书２７５７

万篇,庭审直播１４０６万场,不断提升司法透明度.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开展公众开放日活动,利用微

信、微博等多种渠道加强与公众的互动沟通,省高

院微信、快手号被评为全国政法系统“四个一百”优

秀新媒体账号,新媒体矩阵粉丝１１９８万,全年阅

读量逾８８亿人次,让人民群众零距离感受司法

进步.

各位代表,过去的一年,面对案件增幅快、工作

难度大、改革任务重的挑战,全省法院勇于担当、砥

砺奋进,圆满完成了各项审判执行任务.这些工作

成绩的取得,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的结果,是省

委坚强领导的结果,是省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

的结果,是省政府、省政协及社会各界大力关心支

持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全省法院表示衷心的感谢

和崇高的敬意!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全省

法院工作还存在一些不足和困难:一是服务保障全

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多元司

法需求的理念、能力、水平仍需进一步提升;二是案

件数量高位增长,诉源治理工作仍需加强;三是司

法权监管还不到位,有的案件办理质效不够高、效

果不够好;四是少数干警司法作风不正、违纪违法,

损害司法公信;五是部分中基层法院案多人少、招

不进人、留不住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在省委

的坚强领导下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２０２２年,全省法院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法治思想,紧紧围绕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省第十二

次党代会和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

会议部署,牢牢坚持党的领导,从党的百年奋斗史

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巩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和队伍

教育整顿成果,切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

人民安宁的重大责任,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

正义就在身边,努力为我省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服务和保障,以实际行动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一是牢牢坚持党的领导,以更高站位践行“两

个维护”.坚持把“两个确立”作为最深刻的政治领

悟、最牢固的政治信念、最重要的实践要求,把“两

个维护”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坚决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

决做到维护核心、绝对忠诚、听党指挥、勇于担当.

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始终坚持党对法院工作的

绝对领导,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各项决策

部署,忠诚履职尽责,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二是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以更大作为服务保

障大局.围绕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

和工作矩阵创造性开展审判工作,统筹发展与安

全,严惩危害国家安全和严重暴力犯罪,常态化扫

黑除恶,全力维护政治和社会安全;充分发挥转型

综改示范区法院引领作用,加强传统优势产业转型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数字产业司法保护力度,积极

适用破产重整、清算程序推动企业再生改造或依法

有序退出市场,全力营造保护企业自主经营、公平

竞争、诚实守信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坚持严厉打击

环境资源犯罪和保护修复生态环境一体推进,为

“一群两区三圈”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三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更实举措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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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为民.全面深化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

体系建设,提升网络服务覆盖度和使用率,切实做

到“一次通办、一号通办、一网通办”.积极推进诉

讼费交退费平台全面应用、持续整治执行领域突出

问题、综合破解送达难等“小切口”司法举措,有力

解决群众关心的“大问题”.充分发挥人民法庭在

矛盾纠纷化解中“第一道防线”作用,广泛开展巡回

审判、就地调解、诉源治理,为基层群众提供优质司

法服务,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和满

意度.

四是紧紧围绕公正高效权威,以更强力度深化

司法改革.以四级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为牵引,

统筹推进执法司法责任体系建设、民事诉讼制度改

革和司法权制约监督机制创新,实化院庭长监管责

任,加强层级监督指导,优化诉讼分流、职能分层和

资源配置,全面提升智慧法院办案系统应用水平,

健全常态化清理长期未结案件机制,强化发回重审

案件监管,用好审判执行质效考核“指挥棒”,激发

全体干警创先争优内生动力,加快推进我省法院工

作全面步入全国法院第一方阵,打造司法改革“山

西经验”.

五是聚焦忠诚干净担当要求,以更严标准锻造

过硬队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积极开展政治

能力、专业技能、综合素质培训,教育引导干警进一

步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法治信仰、锤炼过硬本领,不

断提高司法能力水平.推进队伍教育整顿常态化,

全面建设“清廉法院”,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严惩司法腐败、深化司法公开、强化警示教育,

自觉接受人大和各方面监督,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从严治院、从严管理向纵深发展,以铁的队伍承

担起服务保障“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历史

使命.

各位代表,征途漫漫、惟有奋斗,全省法院在新

的一年,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在省委的

坚强领导、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牢记

初心使命、坚守公平正义、法安三晋大地,在新的赶

考路上不断开创全省法院工作新局面,努力为奋力

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作出

新的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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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关于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３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听

取并审议了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景海所作的«山

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省人民

检察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关于２０２２年工

作的总体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人民检察院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共山西省委的坚

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

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

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委十

二届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

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加强政治建

设,深化检察改革,巩固深化队伍教育整顿成果,全

面充分履行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

职能,助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平安和谐的

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为我省全方位推

动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检察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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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１日在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上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景海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

作,请予审议,并请省政协委员和列席的其他同志

提出意见.

２０２１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一年.一年来,在省委和最高检的坚强领导下,在

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力监督下,在省政府、省政

协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全省检察机关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

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

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简称中央

«意见»)和«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

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实施意见»(简称省委«实施意

见»),全面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十三届人大

四次会议部署,紧扣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目标要

求,持续更新检察理念、转变服务方式、提升履职能

力,各项工作取得新的进步.

一、勇于自我革命,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检

察铁军

我们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重要指示精神,刀刃向内、自我革命,５９４１

名检察人员接受了一场深刻的政治洗礼.

忠诚根基全面筑牢.全省检察人员深刻领悟、

坚决落实“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和实践要求,自

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切

实把“两个维护”贯彻到检察工作全过程.以党史

学习教育为引领,通过全员政治轮训、专题党课、选

树检察英模、挖掘红色检史,构建检察忠诚教育体

系,引导检察人员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红色血

脉,在百年党史中砥砺初心使命,在教育整顿中筑

牢忠诚根基.开展政治建设专题活动,从政治、思

想、组织、纪律和作风上,坚决肃清孙力军、刘新云

等流毒影响.

司法顽疾有效根治.坚持上下联动、“查改治

建”一体推进,排查认定违反干预司法“三个规定”

问题３２４件,整治政令不畅、执行不力问题３９个,

整改有案不立、压案不查、有罪不究问题６６５件,纠

正违规经商参股借贷等问题２１４件,解决机关作风

顽疾问题１５个.牵头组织清理“判实未执”罪犯

２２４５人,清理率９８６％.开展违规违法“减假暂”

等法律监督专项检查,评查各类案件３０余万件,提

出抗诉、纠正违法通知、检察建议２２５７件,追责检

察监督不力１１３人.针对全省检察机关顽疾根源,

省检察院建章立制５０项.

队伍肌体得到强健.坚持自查从宽、被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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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通过举报线索核查、重点案件倒查、信访案件清

查,深挖违纪违法问题,形成有力震慑.６２人主动

向纪检监察机关投案,全省运用“四种形态”处理处

分６８０人.大力弘扬英模精神,省检察院案件统计

员王拥政同志以普通党员身份光荣参加了省第十

二次党代会,全省检察机关９６个集体和个人受到

省级以上表彰.

二、积极跟进履职,全力服务全方位推动高质

量发展

我们紧紧围绕省委工作大局,着力深化检察供

给侧改革,打造检察工作矩阵,唱响服务保障主

旋律.

着力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认真贯彻落实«山

西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更加重视同等对待、保护

国企、民企、内资、外资、大中小微企业,无事不扰、

有求必应,常态化开展联企服务.坚持依法保障企

业权益与促进合规守法经营并重,起诉破坏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２９５４人,惩治侵犯企业和企

业家人身、财产权利刑事犯罪３２５人,稳妥开展企

业合规工作,界定诚信守法经营“红线”,助推形成

规范有序的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环境.更大力度

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对涉案民营企业家依法不

捕７３人、不诉１１５人,变更强制措施１１人,为１２３

家民营企业卸下“挂案”包袱.晋中市检察院在办

理介休市多家洗煤企业涉税问题案件时,加强类案

指导,严格区分虚开情形,准确把握宽严尺度,推动

企业建章立制、规范经营.

着力保障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建设转型综合

改革示范区是党中央赋予山西的一项重大任务,也

是实现山西转型发展的关键一招.在最高检、省委

和省人大常委会的大力支持下,成立山西转型综改

示范区检察院,为先行先试提供点对点、面对面检

察服务.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为着力点,用心呵护

新兴产业发展.联合省法院、省知识产权局在综改

示范区设立省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基地.完善知识

产权办案组织,全面推行知识产权一体化检察保护

机制,主动告知被侵权企业诉讼权利,妥善办理新

领域新类型案件.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１９４人.

着力护航金融安全.从严追诉金融诈骗、破坏

金融 管 理 秩 序 犯 罪,起 诉 １０４３ 人,同 比 上 升

３１２％.坚持依法惩治与追赃挽损并重,办案中挽

回损失２７２亿元.完善办理上游犯罪同步审查洗

钱犯罪工作机制,与有关部门联合打击洗钱犯罪.

严防金融风险向社会领域传导.指导长治检察机

关成功起诉了我省“４１６”特大金融诈骗案.太原

市尖草坪区检察院稳妥办结一起涉案金额达２６亿

元,涉及７０００余人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着力守护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出台服务保

障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意见,积极参与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协同共治,努力让青山绿水成为

山西高质量发展底色.三级院检察长会同河长办

开展巡河,发现违法排污、违法采砂等问题线索３７

件,与行政机关同向发力解决河湖问题,推动“河湖

长＋检察长”机制落地见效.协同省法院、省生态

环境厅设立“黄河汾河”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

恒山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基地,巩固专项治理成果.

严惩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起诉６３９人.落实谁

污染谁买单、谁破坏谁修复要求,指导晋中市检察

院首次在诉前启动财产保全,促使某煤矿企业投入

６４３亿元修复生态.针对无序放牧严重破坏生态

环境问题,推动地方政府核定禁牧区域３０余万亩,

开工建设３０００头集中肉牛养殖场,某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面貌大为改观.

三、主动担当作为,大力助推平安山西、法治山

西建设

我们坚持以监督办案为中心,统筹发展和安全

两件大事,积极助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贯彻落实总

体国家安全观,切实履行建党１００周年安保维稳重

大政治责任,坚决守好首都“护城河”.全年共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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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决定逮捕各类刑事犯罪２０６１２人、起诉３８１７５

人.持续推进依法战疫,起诉涉疫犯罪４８人.紧

盯社会治安、经济民生、农业农村三大领域违法犯

罪和突出问题,配套开展２１个检察专项行动,起诉

１１８７８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涉众犯罪必须严

惩,起诉电信网络诈骗犯罪５１４７人.运城市检察

院精准适用法律,以开设赌场罪严惩收购使用“四件

套”为境外赌博网站结算赌资并变现的犯罪行为.

每季度向社会发布主要办案数据、典型案例、发案趋

势,及时预警预防.

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保持组织领导机构、审

核把关体系、案件办理机制“三个不变”,建立健全

常态化工作机制,露头就打,决不让任何黑恶势力

坐大成势.审查起诉涉黑涉恶犯罪２００件１３０２

人.坚决守住“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

犯罪一个不凑数”法治底线,涉黑和重大涉恶案件

全部由省检察院挂牌督办、提前介入、全程指导.

贯彻“打深打透”要求,开展涉黑涉恶案件线索倒

查,发现并移送保护伞线索４３件.结合办案提出

社会治理检察建议７３件.

积极参与反腐败斗争.协同完善监察执法与

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监检互相配合、互相制约,重大

职务犯罪案件提前介入实现全覆盖,办案质效不断

提升.受理监委移送职务犯罪７６５人,起诉７７５人

(含积存),同比分别上升２１％、３０３％.自行补充

侦查１６６件.依法办理了“６０３”“９２７”涉金融、

国企领域一批职务犯罪大要案件.积极参与反腐

败国际追逃追赃.坚决清除司法队伍中的“害群之

马”,开展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百日攻坚”,立案

侦查４７件６３人,同比分别增长１４７４％和７５％,

有力维护了司法公信力.深挖韩某某脱逃案背后

的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移送违纪违法线索４０

件,自行立案侦查７人,全部提起公诉.

打造“枫桥经验”山西检察版.适应刑事犯罪

“一升一降”趋势,把“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与认

罪认罚从宽制度融合贯彻,对３８万名认罪悔罪犯

罪嫌疑人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捕、不诉率同

比分别提高４７和４６个百分点,一审服判率超过

９５％.着力化解信访矛盾,２４４３９件信访案件全部

做到件件有回复.晋城市检察院不止于程序结案,

协调“四级五方”多元调解,促成刑事申诉、民事申

诉、治安案件一体化解.坚持办信就是办案,三级

检察长带案下访,以信访３５年的胡某某息诉罢访

案为标志,２１８件重复信访案件全部办结.

四、用心用情司法,倾力办好检察为民实事

我们牢记初心使命,用心用情办好人民群众的

“急难愁盼”,更好回应新时代三晋儿女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坚持学史力行,全省检

察机关深入机关、基层、企业、社区走访问需,做实

“我为群众办实事”.省检察院带头办好３３项为民

实事,特别是“１２３０９”检察服务热线集中受理和律

师互联网阅卷,实现检察服务“最多跑一次”到“一

次都不用跑”的升级蝶变,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理念落实到司法为民的具体工作中.

守护群众身边安全.持续落实“四个最严”要

求,起诉食药领域违法犯罪２７４人.临汾市尧都区

检察院以３倍惩罚性赔偿,打痛销售假减肥药的不

良商家.深化“四号检察建议”落实,推动各地开展

城市窨井盖问题治理和无障碍设施建设规范管理,

保障群众“脚底下”安全.柳林县检察院督促城建

部门投入５７万元对千余个窨井进行集中整改.太

原市检察院推动解决困扰２５６户居民的小区污水

倒流问题.襄汾县检察院通过８份检察建议及时

督促疏通河道“梗塞”,抵御了最强秋汛洪水,保障

了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悉心呵护未成年人.以零容忍态度严厉打击

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起诉１１１９人.组织专项排查,

督促教育行政部门及时辞退有前科劣迹的教育从

业人员.最大限度挽救涉罪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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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率达到３６５％,人均帮教超过５次.对失职家

长及时发出“督促监护令”,对监护侵害犯罪依法撤

销、变更监护权.挂牌督办怀仁虐童案,“黑心继

母”被判处无期徒刑.建立强制报告、入职查询制

度,指导晋中市检察院办理全省首例未履行强制报

告义务追责案.开展“百名检察官进百校”活动,为

乡村寄宿制学校配齐法治副校长.孩子就是未来,

我们要将保护青少年合法权益工作做得更实.

依法维护弱势群体权益.通过支持起诉岗为

弱势群体维权打造便捷通道,支持起诉２７９７件.

开展专项活动,为１４２２名农民工讨薪１０８４７万

元.积极助力乡村振兴,为因案致贫群众发放司法

救助金１７００余万元,办理赡养类公益诉讼案件

１０１件.泽州县检察院仅用２天时间就为“有家不

能回”的八旬老人妥善解决了赡养问题.这样的身

边“小案”使法治更暖人心.

加强涉军权益和文物保护.积极维护国防利

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起诉破坏军事设施、破坏

军婚等涉军犯罪４３人.出台加强军人家庭未成年

子女司法保护工作意见,军地携手呵护军娃健康成

长,助力广大官兵戍边卫国.成功办理某军用场站

净空保护及周边环境污染公益诉讼案.联合石家

庄军事检察院部署红色文化遗址和英烈纪念设施

保护专项行动,发布８件典型案例,守护英烈尊严

和民族精神.山西文物古迹众多,见证了历史、承

载着文化,检察机关依法筑起“保护墙”,起诉文物

犯罪２７５人.阳泉市检察院推动实现大汖古村落

整体保护.太原市尖草坪区检察院促使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拔花花”活动得到抢救性保护.

五、聚焦主责主业,竭力维护司法公正权威

高效

我们坚决扛起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

的政治责任、历史责任,发挥“专责”优势,更好维护

司法公正.

营造监督工作良好氛围.中央«意见»及省委

«实施意见»出台后,省检察院迅速行动,班子成员

赴各地开展专题宣讲３８场次,推动形成重视、支持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结合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三级检察院对同级政法

部门贯彻落实情况开展专项督查,进一步推进共树

执法理念、共建长效机制、共营法治环境.

刑事检察紧盯前端发力.切实肩负起刑事诉

讼主导责任,将证据要求由审判末端向侦查前端传

导,做实派驻检察,促使办案质量提升.紧盯有案

不立、有罪不究、压案不查、以罚代刑等问题,督促

侦查机关立案８４２件、撤案６１０件,同比分别上升

４１３％、６５３％.追捕５８７人、追诉９３９人.对侦

查和审判活动违法分别提出监督意见２８２６件、

１１８３件.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判决裁定提出抗

诉６１４件.积极推进看守所巡回检察试点,探索开

展社区矫正巡回检察.对省内４所监狱进行跨区

域交叉巡回检察,纠正问题１０９个.对“减假暂”执

行不当等书面提出纠正意见４４３人,采纳４８４人

(含积存).

民事检察突出多元精准.制定民事审判程序

监督案件审查和民事执行活动监督办案指引,建立

民事、行政监督案件法院正副卷一并调阅机制.受

理各类民事监督案件７２２９件,办结７０８６件,提出

检察建议１９６６件,人民法院全部采纳.坚定维护

司法权威,紧盯虚假诉讼这一侵入法治肌体的“毒

瘤”,监督纠正７６件.指导大同市检察机关深挖彻

查,使一起尘封１０年之久、涉案金额达１５００余万

元的虚假诉讼案件真相大白,８名司法人员被纪委

监委审查调查,其中１名已被提起公诉.

行政检察做好双重监督.审查办理行政诉讼

监督案件６８８件,提出检察建议３３３件,同比上升

２３３％,法院采纳率超过９９％.积极发挥行政检

察“一手托两家”作用,针对行政诉讼“程序空转”问

题,实 质 性 化 解 行 政 争 议 ３０１ 件,同 比 上 升

１１１％,促进提升政府公信和司法公信.既帮助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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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解决治理难题,又为群众排忧解难.阳曲县检察

院推动解决了２１９户村民长达１３年的宅基地建设

用地登记审批问题.灵石县检察院帮助申请人拿

到了迟到４年的９万元工伤保险赔偿金.稳妥开

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发现线索１９４件,发出检察

建议１９１件,已回复采纳１８２件,促推行政机关更

好履行监管之责.

公益诉讼旨在多赢共赢.检察官作为公共利

益的代表,肩负着重要责任.认真贯彻落实省人大

常委会«关于加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的决定»,持续

开展“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等专项行动,办理公

益诉讼案件１０８６８件,同比增长４６９％.坚持把

实现公益保护效果作为落脚点,通过磋商,促请行

政机关主动履职,９９％的诉前检察建议得到落实.

某医师违规开具精神类处方药导致发生重大刑事

案件,省检察院结合办案商请省卫健委开展麻醉和

精神药品管理问题排查整治,累计监督检查医疗机

构３６６４２家,同步查处各类案件４２５件.

六、锚定更高目标,努力夯实新时代检察工作

根基

我们坚持“四看”标准,锚定全国第一方阵目

标,固强补弱、夯基蓄力,进一步筑牢山西检察高质

量发展根基.

以政治建设引领业务发展.始终把加强检察

机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持续深入组织开展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学习、大调研、大

落实、大提升活动.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

工作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坚决扛起最高检党组和

省委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切实将巡视整改成效转化

为履职尽责的政治自觉、法治自觉和检察自觉,政

治巡视和省纪委政治监督专项检查反馈意见全部

整改落实.坚决贯彻政法工作条例,向省委、最高

检报告重点工作开展等情况８８次.制定“十四五”

时期山西检察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分解细化４５

项具体任务,把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贯彻到检察

履职全过程.定期组织新时代检察监督办案“三个

效果”有机统一经验交流会,推动政治与业务深度

融合.

以改革创新提升工作品质.建成山西智慧检

察服务监督平台,依托大数据实现对检察业务流程

全链条指挥、管理和监督.优化考评办法,形成全

员覆盖的检察业绩考评体系,激励担当作为,引导

把案件办得更有质效,把上级决策部署落得更实.

建立检察官和检察官助理双向选择机制,最大限度

促成办案力量科学搭配,优势互补,实现“１＋１＞

２”.以“案－件比”为核心,构建检察业务工作高质

量发展标志性指标体系,引领业务数据持续向好.

全年刑事“案－件比”保持低位运行,压减非必要办

案环节近４０００个,尽最大努力减少人民群众在司

法环节的奔波辗转.

以内部监督规范检察权运行.修订完善检察

官权力清单、案件清单,严格落实«入额院领导直接

办案十项规定»和负面清单,强化办案阅卷、提讯、

出庭等亲历性要求,领导干部带头办案成为常态.

对２０１８年以来办结的不捕、不诉、改变定性、撤回

起诉、判决无罪等５类１９８７５件重点案件进行专项

评查,纠正办案程序不规范、法律文书不严谨、结果

不正确等问题.细化落实山西政法干警“十条禁

令”,结合检察实际出台司法责任追究操作规程、检

察人员与当事人、律师接触交往“七不准”等配套措

施,绝不允许检徽蒙尘.自觉接受纪委监委及派驻

纪检监察组监督,认真落实监督意见.

以检察听证提升司法公信力.对重大争议或

影响性案件,以听证形式公开审查,用“看得见的方

式实现正义”.检察听证实现三级院、四大检察、十

大业务全覆盖,已经成为全省检察机关办案新模式

新常态.２０２１年开展听证４０２０件,是２０２０年的

２０倍.听证中,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

督员、社区群众参与,让当事人把事说清、听证员把

理辩明、检察官把法讲透,案件化解率接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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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县检察院以公开听证厘清故意伤害与正当防卫

界线,依法对当事人作出不起诉决定.受伤不一定

有理,防卫正当终会免责,法绝不向不法让步.

以能力建设夯实基层基础.制定加强基层检

察院建设实施意见和任务清单,建立薄弱基层院工

作台帐,６个薄弱院全部“摘帽”.深化智慧检务,

积极推进政法业务协同信息共享机制建设,率先完

成检务２０系统国产环境下部署运行.强化素能

建设,省检察院组织开展检警、检法同堂培训３期,

检察业务培训１６个班次.结合教育整顿,优化班

子结构,市县两级院常务副检察长全部异地交流任

职,１３８名不宜继续任职的基层院班子成员退出领

导岗位.

各位代表,我们始终把检察工作置于人大监督

之下,主动报告工作,认真执行决议决定,切实把人

大对检察工作的各项监督落到实处.始终把政协

民主监督和社会监督作为了解社情民意、改进检察

工作的重要渠道,主动向政协和民主党派、无党派

人士通报工作.一年来,三级检察院向各级人大及

其常委会专题报告工作１２７次.省检察院向省人

大常委会专题报告开展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情况,办

理代表建议、政协提案１３件,办理人大常委会转交

办案件１０件,邀请代表、委员调研视察,参加座谈

会、公开听证、检察开放日等活动４２人次.自觉接

受监委、法院和公安等部门履职制约,对法院宣告

无罪案件逐案评查分析,对公安机关提请复议复核

案件依法认真审查,查找和整改自身工作不足.全

面落实人民监督员制度,邀请３９２５位人民监督员

监督检察办案２２９９件次.建立与新闻媒体的良性

互动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３５次,及时通报重要工

作部署和重大案件的查办情况.

各位代表,２０２１年全省检察工作锚定全国第

一方阵目标,在稳进中提升、深化中巩固.最高检

通报的５１项业务指标中,有４１项进入全国前２０

位,占 ８０４％,其中 ３１ 项进入全国前 １０ 位,占

６０８％;１４件案例被最高检评为典型案例或指导

性案例,创历年新高;全国检察机关第二次案件管

理工作会议在我省召开;扫黑除恶案件办理、涉检

信访矛盾化解等３３项工作在全国检察机关作交

流.我们深知,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各级党委领

导、人大监督、政府支持、政协民主监督的结果,是

各位代表、委员和社会各界关心支持的结果.在

此,我代表省检察院和全省检察干警表示衷心

感谢!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全省检察工作仍存在不

少问题和短板.一是司法理念还需要持续更新、转

变,一些检察干警办案还只是守住不违法的办案底

线,与人民群众更高法治需求还有一定差距;二是

服务保障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检察举措需要

更加精准务实,一些工作还需要更好地落实到具体

检察办案中;三是检察履职能力水平还需要进一步

提升,一些检察干警不愿监督、不善监督、不规范监

督的问题仍然存在;四是基层基础建设有待提升,

内部管理机制还需要进一步优化.这些问题我们

一定会紧盯不放、着力解决.

２０２２年是山西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之年,检察履职要努力跟上,全面融入.全省检察

机关要在省委和最高检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

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重要

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和省委

十二届二次全会暨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深入学

习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抓住服务保障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这条主

线,把握服务保障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主

题,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全面深化检察

改革为动力,以强作风、重落实、提能效为导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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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式工作方法为抓手,深入贯彻中央«意见»和省

委«实施意见»,坚持能动司法,全面充分履行刑事、

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职能,助力保持平

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

正的政治环境,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

召开.

一是坚定落实,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

定.牢固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不移把国家安

全放在首位,会同政法各机关,坚决依法从严追诉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坚持在法治轨道上常态化推

进扫黑除恶斗争,严惩侵犯群众切身利益犯罪,依

法妥善办理涉疫案件,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小

案”,不断厚植党的执政根基.坚定不移推进社会

治理现代化,深化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积极推动诉源治理,全面做

实检察公开听证,最大限度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综合运用法律监督年度报告、犯罪形

势分析、典型案例发布等,有效预警社会,引领法治

进步,推动更高水平平安山西、法治山西建设.

二是不断深化,精准服务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

展.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围绕“一群两区三圈”城乡区域发展新布

局,以高质量检察履职服务保障省委工作大局.依

法惩治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常态化开

展涉企“挂案”清理,建立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做

深做实企业合规工作,在法治化营商环境中助力市

场主体“青山常在”.坚持依法公正合理保护知识

产权,探索实行知识产权案件跨区域集中管辖,依

法审慎办理涉科研经费案件,加强对我省高新技术

研发、高端制造基地的司法保护.坚决防范化解经

济金融风险,探索反不正当竞争领域公益诉讼,准

确把握涉税案件办理尺度,加大反洗钱犯罪打击力

度,全链条惩治电信网络诈骗,做好非法集资犯罪、

涉金融信贷领域犯罪的追赃挽损工作,防范风险蔓

延.积极参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协

同大治理,积极推行“专业化监督＋恢复性司法＋

社会化治理”生态检察模式,全面助力美丽山西

建设.

三是奋力提升,有力肩负起新时代法律监督职

责.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开展自我监督,

全面提升法律监督质效.推动建立政法单位协同

落实中央«意见»和省委«实施意见»的常态化督查

机制,促进执法司法理念持续更新、检察法律监督

职责高效履行.加大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和执

行活动的监督力度,准确把握罪与非罪界限,严格

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切实推动解决执法不

严、司法不公问题.全面规范开展巡回检察,进一

步加大对司法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查办力度.深入

贯彻«民法典»,推动民事纠纷得到公正处理.着力

做好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助推案结事了政和.积

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心关切,当好公共利益“守护

人”.做好向省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检察机关法律

监督工作.

四是持续巩固,夯实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

展根基.认真落实检察工作“质量建设年”部署要

求,做到做实战略前瞻、理念先进、办案精细、素能

过硬、基础坚实、管理科学.坚持政治学习与业务

培训融合推进,引导广大检察干警牢固树立检察新

理念,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法治新需求,实现司法办

案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有机统一.不断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改进完善案件管理、

检察业绩考评机制,从严抓实内部监督制约.立足

办案需求,构建“检察大数据”平台,发挥智慧检务

效能.坚定不移抓基层、强基础、提素质,抓好领导

班子建设,加大干部交流力度、拓宽人才培养渠道,

分类精准施策,建好建强基层检察院.自觉对标忠

诚干净担当要求,保持方向不变、尺度不松、力度不

减,巩固教育整顿成果,努力打造一支党和人民信

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检察铁军.

各位代表,重任在肩,使命如磐! 我们将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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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和最高检各项决策部署及

本次会议决议,以“晋”自勉、以“检”自励,努力奋

斗、勇于创造、拼搏成功,为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

持续贡献检察力量,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４６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１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公　告

(第一号)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３日补选罗清宇为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３日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公　告

(第二号)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３日补选冯军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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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公　告

(第三号)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于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３日补选王利波、冯云龙、乔建军、宋伟、

张世文、苗伟、薛维栋为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现予公告.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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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

关于代表议案的审查报告

(２０２２年１月２２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主席团第三次会议通过)

　　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期间,省人大代表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

度的重要思想和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

全省工作大局和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

求,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建言献策,依法向大会提出

议案.截止１月２１日１２时,大会共收到代表十人

以上联名提出的议事原案４３件,其中,有关立法方

面的４２件,监督方面的１件.

为提高议案质量,领衔代表会前深入调查研

究,认真起草议案文本;会议期间,与附议代表认真

研讨,进一步完善议案文本.提出的４３件议事原

案,参与联名代表５９４人次,涉及６个代表团.经

审查,４３件议事原案内容均属于省人民代表大会

及其常务委员会职权范围,且案由明确、案据充分、

方案具体,符合议案构成要件.鉴于０００６号和

００１６号,００１８号和００２７号,内容相同或相近,建议

并案处理,４３件议事原案立为４１个议案,分别是:

１、关于制定«山西省公共图书馆条例»的议案

(０００１号);

２、关于废止«山西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的议

案(０００２号);

３、关于尽快出台«山西省大力发展有机旱作农

业促进条例»的议案(０００３号);

４、关于继续在雁门关农牧交错带开展«山西省

促进雁门关农牧交错带发展条例»执法检查的议案

(０００４号);

５、关于制定«山西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的议

案(０００５号);

６、关于制定«山西省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促进条

例»的议案(０００６号和００１６号);

７、关于制定«山西省人力资源市场条例»的议

案(０００７号);

８、关于制定«山西省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的议

案(０００８号);

９、关于制定«山西省放射性污染防治条例»的

议案(０００９号);

１０、关于修改«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

会法›办法»的议案(００１０号);

１１、关于制定«山西省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条例»

的议案(００１１号);

１２、关于修改«山西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的议

案(００１２号);

１３、关于修改«山西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的议

案(００１３号);
—７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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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关于尽快出台«山西省城市停车管理办法»

的议案(００１４号);

１５、关于修改«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办教育促进法›办法»的议案(００１５号);

１６、关于修改«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的议案

(００１７号);

１７、关于制定«山西省小杂粮产业促进条例»的

议案(００１８号和００２７号);

１８、关于制定«山西省社会救助条例»的议案

(００１９号);

１９、关于制定«山西省智慧养老促进条例»的议

案(００２０号);

２０、关于制定«山西省白酒产业规范发展管理

条例»的议案(００２１号);

２１、关于制定«山西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的

议案(００２２号);

２２、关于制定«山西省体育产业促进条例»的议

案(００２３号);

２３、关于制定«山西省学前教育条例»的议案

(００２４号);

２４、关于出台«山西省医疗机构外聘(请)专家

管理办法»的议案(００２５号);

２５、关于制定«山西省中小学生综合素质教育

条例»的议案(００２６号);

２６、关于废止«关于山西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任命和宣誓程序的决定»的议案(００２８号);

２７、关于尽快出台«山西省社会信用条例»的议

案(００２９号);

２８、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教育督导条例»的议

案(００３０号);

２９、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条例»的议案(００３１号);

３０、关于制定«山西省农村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的议案(００３２号);

３１、关于制定«山西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的议

案(００３３号);

３２、关于制定«山西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

管理条例»的议案(００３４号);

３３、关于制定«山西省文化产业促进条例»的议

案(００３５号);

３４、关于尽快推进«山西省新就业形态从业人

员权益保护条例»的议案(００３６号);

３５、关于修订«山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的

议案(００３７号);

３６、关于制定«山西省人才发展促进条例»的议

案(００３８号);

３７、关于修订«山西省农业机械化条例»的议案

(００３９号);

３８、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禁牧休牧轮牧条例»

的议案(００４０号);

３９、关于尽快制定«山西省生物安全条例»的议

案(００４１号);

４０、关于制定«山西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监督

管理促进条例»的议案(００４２号);

４１、关于制定«山西省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的议

案(００４３号).

以上议案经大会主席团审议通过后,将在本次

会议闭会后交省人大常委会和省人大有关专门委

员会审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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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５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主席团(５５人,按姓名笔画排列)

丁小强 卫小春 马德茂 王旭明

王　纯 王建忠 王　珍 王继伟

王　震 韦　韬(壮族) 邓雁平

卢东亮 卢建明 白德恭 冯云龙

朱晓东 刘本旺 刘　美 刘振国

闫晨曦 孙大军 李凤岐 李　佳

李建刚 李俊明 李效玲(女)杨勤荣

吴　伟 吴俊清 谷　明 张志川

张李锁 张奇峰 陈小洪

陈安丽(女)武　涛 林　武 罗清宇

岳普煜 郑连生 姜四清 秦一良

徐广国 高新文 郭迎光 郭海刚

郭康锋 盛佃清 常　青 商黎光

梁宏宇 韩　强 释昌善

雷健坤(女)魏　民

秘书长

郭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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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

林　武　　郭迎光　　罗清宇　　卫小春　　岳普煜

李俊明　　王　纯　　张志川　　郭海刚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

副秘书长名单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郭海刚　　朱　鹏　　陈　纲　　卢建明　　李新春

毛益民　　张　羽　　汪　凡　　武　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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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

根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主席团

决定: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表决议案采用按电子表决器方式,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

通过.如电子表决器在使用中发生故障,改用举手方式表决.

—１７１—

　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２０２２１　



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议程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９日山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一、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和批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

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２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２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审查和批准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山西省

２０２１年全省和省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２２年全

省和省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山西省２０２２年省本级预算

四、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

五、听取和审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六、听取和审议山西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七、审议山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提请审议«山西省汾河保护条例(草案)»的议案

八、选举及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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